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訴字第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守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蔡世祺律師

            余閔雄律師

            宋重和律師

第  三  人

即  參與人  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許守信  

代  理  人  葉建廷律師

            鄭惠宜律師

上列被告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0年度偵

字第80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壹、主刑部分：

　　許守信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拾月。

貳、沒收部分：

　　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零貳萬

捌仟參佰柒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壹、關於台一國際公司財報不實之背景事實：

一、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68年9月11日設立登記，嗣於8

4年10月20日股票公開發行上市（股票代號1613，下稱台一

國際公司，業經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

所〉公告於106年11月21日終止上市）。許守信自78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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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台一國際公司總經理，101年6月間接任該公司董事長兼

總經理，且為台一國際公司在大陸地區轉投資公司台一銅業

(廣州)有限公司（下稱廣州銅業公司）董事長（100年間擔

任董事、101年至105年間擔任董事長），綜理台一國際公司

與如附表一所示各從屬公司（以下合稱台一集團）所有事務

之決策及資金調度；許守德係許守信胞弟，並擔任台一國際

公司董事及執行副總，且為台一國際公司在大陸地區轉投資

公司台一江銅(廣州)有限公司（下稱廣州江銅公司）董事長

（100年間擔任董事、101年至105年間擔任董事長），其與

許守信實際負責共同綜理廣州銅業公司、廣州江銅公司以及

台一國際公司在大陸地區轉投資之其餘從屬公司所有事務之

決策及資金調度；黃國峰（於106年7月15日已歿，另經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86年8月進入台

一國際公司任職，係廣州銅業公司及廣州江銅公司財務處協

理，87年間起負責廣州銅業公司、廣州江銅公司、台一國際

公司大陸子公司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世享企業有限公司（下

稱世享公司）、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裕勝企業有限公司（下

稱裕勝公司）及台一銅業BVI有限公司（下稱台一銅業BVI公

司，該公司係經由台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對廣州銅業公

司及廣州江銅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控股公司）之財務工作，

負責該上開公司財務管理及銀行貸款等融資協調工作；孫致

平（於111年1月23日已歿，另經本院判決公訴不受理確定）

於89年間進入台一國際公司擔任總管理處協理，同時兼任財

務長及會計長，負責台一集團資金調度及會計業務，並於98

年3月31日離職；羅唯(原名羅曉婷)於91年11月間進入台一

國際公司任職，於98年4月起至104年5月31日止，接任台一

國際公司財務長職務，負責執行台一集團之財務調度業務。

二、許守信、許守德、黃國峰及孫致平為掩飾台一國際公司之虧

損金額及資金缺口，明知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與世

享公司及裕勝公司間並無實際交易發生，竟於95年間安排由

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以資金往來名義將款項交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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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公司及裕勝公司，世享公司及裕勝公司再以前開款項至大

陸地區銀行辦理定期存款後，旋即以上開定期存款辦理擔保

借款，並由銀行開立承兌匯票交付予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

業公司，使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得以持上開匯票再

向大陸地區金融機構辦理貼現並取得款項，再以上開款項掩

飾虧損金額，又因銀行擔保借款係每半年到期，故每半年均

須重複上開虛偽交易，且上開交易情形除世享公司及裕勝公

司帳上所有之定期存款外，均未入帳（上開不利益交易持續

至103年底）。

三、許守信、許守德、黃國峰及羅唯因台一國際公司有資金缺

口，明知澳洲廠商Minera Spence S.A.公司（台一國際公司

客戶帳對該公司代稱「BHP」，下稱BHP公司）為台一國際集

團之供應商，台一國際集團所屬公司雖對BHP公司有預付貨

款之情形，然BHP公司於數日之內即出貨完畢，故不應出現

長期預付貨款未結清之情形，且其等亦明知台一銅業BVI公

司以下對BHP公司之預付貨款情形係虛偽交易，竟自97年6月

5日起以對BHP公司陸續虛增預付貨款之方式將資金挪用，而

於97年6月5日、同年6月6日、同年6月19日分別對BHP公司虛

增不實預付貨款美金349萬1,486.19元、美金350萬7,283.99

元、美金430萬3,497.87元，帳載折合港幣為8,759萬5,968.

07元，並於97年12月10日將上開不實預付貨款轉列科目為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項下；又渠等明知台一銅業BVI公

司以下對BHP公司之預付貨款情形係虛偽交易，又自98年起

以對BHP公司陸續虛增預付貨款，於98年第2季，台一銅業BV

I公司對BHP公司虛增不實預付貨款港幣2,458萬709.48元(至

98年底餘額減至港幣2,355萬4,802.26元)。

四、其等上揭所為，致使台一國際公司95年至98年所申報或公告

之合併財務報告有如附表二之虛增不實記載，足以影響台一

國際公司股東、投資人、債權人、主管機關、利害關係人等

台一國際公司95年至98年財務報告使用者之正確判斷（許守

信、許守德、羅唯上揭所為業經本院以108年度金訴字第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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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下稱另案》判決有罪，現尚未確定）。

貳、關於許守信、羅唯共同詐欺使許秀慧受騙參與私募部分：

　　台一國際公司於99年3月29日經董事會通過將以私募方式增

資發行普通股案，嗣於99年6月18日經股東會決議通過，並

於同日公布此重大訊息，惟許守信、羅唯（未經起訴）明知

台一國際公司於95年起即有鉅額虧損之資金缺口，且自95年

便長期製作前揭台一國際公司不實財報用以掩飾虧損，造成

財務報表有如附表二之虛偽不實情形，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

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99年7月26日，由

許守信在上址辦公室，以電子郵件將檔名為「私募之應募人

資格990726.pdf」檔案寄予許秀慧，隔日（即99年7月27

日）復囑咐不知情之秘書蘇惠玲再次以電子郵件寄送相同文

件予許秀慧，嗣於99年8月3日，又再囑咐蘇惠玲用電子郵件

以「內線交易大綱與新聞剪報」為主旨，並檢附標題為「電

線電纜中概題材發燒」之新聞剪報予許秀慧；復於99年9月

間，指示財務長羅唯在台一國際公司於臺北市○○○路0段0

00號之辦公室，將包含98年不實財報之「資產負債表」及台

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之營運計劃書交付許秀慧，佯稱台

一國際公司財報數字亮眼，未來展望良好，遊說許秀慧參與

台一國際公司私募，致許秀慧陷於錯誤，於99年9月24日、9

9年9月27日接續匯款新臺幣（下同）2萬8375元、2000萬元

至台一國際公司專戶參與私募。嗣因台一國際公司上開爆發

財報不實案件，許秀慧始查悉上情。

　　理　由

甲、程序部分（以下理由欄卷證出處之卷宗代碼，均詳參如附件

一「卷宗代碼對照表」）：

壹、供述證據部分：

一、證人即共同正犯黃國峰及孫致平、證人即台一國際財務處融

資組副理秦玉珍調查局詢問時之供述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死亡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

不到之情形，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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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

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3款定有明文。又法務部調查局局長、副局長及薦任職以上

人員，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229條之

司法警察官，法務部調查局所屬省（市）縣（市）調查處、

站之調查處處長、調查站主任、工作站主任及薦任職以上人

員，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分別視同刑事訴訟法第229

條、第230條之司法警察官，法務部調查局及所屬機關委任

職人員，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231條

之司法警察，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14條有明文規定。另按

刑事被告對於證人之對質詰問權，固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訴

訟權，但非絕對防禦權，如當事人已捨棄不行使，或待證事

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或其未行使詰問權倘非可歸

責於法院，且法院已盡傳喚、拘提證人到庭之義務，而其未

詰問之不利益業經法院採取衡平之措施，其防禦權於程序上

獲得充分保障時，則容許例外援用未經被告詰問之證詞，採

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16

3、461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證人即共同正犯黃國峰及孫致平分別於106年7月15

日、111年1月23日死亡等節，此有共同正犯黃國峰之相驗屍

體證明書影本及共同正犯孫致平死亡證明書影本各1紙附卷

可查（A3卷第196頁；甲10卷第219頁）；證人秦玉珍現於大

陸地區居住，經本院兩次依址傳訊未到等節，此有本院刑事

報到單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13年1月3日海維(法)字

第1120034399號函文等件在卷可稽（甲18卷第253頁；甲22

卷第251至259頁；甲25卷第13頁）；均符合上開條文之客觀

情形。

　㈢再參酌相關卷證資料，上開證人於調查局詢問時之陳述離事

發最近，基於發現實質真實之目的，應認上開證人於調查局

詢問時就本件犯罪事實所為之陳述，已無從再取得相同之供

述內容，而符合前述「必要性」要件，是其等陳述應為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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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又上開證人於調查局詢問時所為之陳

述，觀察其筆錄內容前後均屬自由對答，復無證據得以認定

其陳述當時非係基於自由意志而為，或有何出於不正方法、

違法取供之情形，是以綜合其陳述當時之原因、過程、內

容、功能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堪認上開證人於調查局詢問

時之所為陳述，其等信用性已獲得保障，其等陳述內容符合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之「信用

性」證據能力要件，故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證人即共同正犯羅唯、黃國峰及孫致平偵查中未經具結之供

述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

有明文。另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於

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因欠缺「具結」，固難認檢察

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

之規定有間，惟是類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

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時所為之陳述，

倘其等陳述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

重」原則，仍得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

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

第2581號、106年度台上字第374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

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係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訴訟

權基本內容之一，不容任意剝奪。在刑事訴訟制度之設計，

係以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以下有關交互詰問之規定而予實

踐，賦予當事人在公判庭當面盤問證人，以求發見真實，並

辨明供述證據之真偽。此項詰問規定屬於人證之調查，與刑

事訴訟法第164條規定證物應提示辨認或告以文書要旨，第1

65條所定筆錄文書應宣讀或告以要旨等物證之調查，同屬調

查證據程序之一環。然偵查中檢察官或警察為蒐集被告犯罪

證據，訊問或詢問證人旨在確認被告嫌疑之有無，與審判期

日經由當事人之攻防，調查證人以認定事實之性質及目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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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偵查中訊問或詢問證人，法無明文必須傳喚被告使之在

場。刑事訴訟法第248條第1項前段雖規定「如被告在場者，

被告得親自詰問」，事實上亦難期被告有於檢察官偵查中行

使詰問權之機會。從而，該未經被告詰問之被告以外之人在

偵查中向檢察官或警察所為之陳述，如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1以降之各該傳聞法則例外規定之情形，仍屬有證據

能力（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9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證人羅唯、黃國峰、孫致平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所為陳

述，觀諸其等訊問筆錄之記載形式，檢察官已先行依法踐行

告知義務，再就所涉犯罪事實逐一進行訊問，由證人羅唯、

黃國峰、孫致平依其等自由意思而陳述，訊問結束後並經證

人羅唯、黃國峰、孫致平簽名確認無訛，本案被告許守信及

其辯護人復未指明上開證人前開偵查中所述有何顯不可信之

情形，是本院綜合上開證人偵訊筆錄作成之原因、過程、內

容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認其等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所為之

供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又證人羅唯、黃國峰、孫致

平於上開偵查中之供述，對本案犯罪事實之存否亦具有必要

性，是揆諸上開說明，應認證人羅唯、黃國峰、孫致平於偵

查中之供述對本案被告而言，均具有證據能力。

三、證人即告訴人許秀慧、共同正犯羅唯、孫致平、黃國峰、會

計長吳勝文及證人秦玉珍偵查中具結證述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惟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

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

據。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

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所為之偵查筆錄，或被告以外之人向

檢察官所提之書面陳述，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

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

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限，證人、鑑定人且須具

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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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

極高，是被告以外之人前於偵查中已具結而為證述，除反對

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

況」之理由外，不宜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

力。又所謂「顯有不可信性」，係指陳述是否出於供述者之

真意、有無違法取供情事之信用性而言，故應就偵查或調查

筆錄製作之原因、過程及其功能等加以觀察其信用性，據以

判斷該傳聞證據是否有顯不可信或有特別可信之情況而例外

具有證據能力，並非對其陳述內容之證明力如何加以論斷，

二者之層次有別，不容混淆。

　㈡查本件證人即告訴人、共同正犯羅唯、孫致平、黃國峰、證

人吳勝文、秦玉珍於檢察官偵查中具結所為之證述，依卷內

事證，未顯示其等陳述有何在顯不可信狀態下為之情事，並

無上開供述有顯不可信之情況，依上說明，其等於偵查中之

證言自具有證據能力。

四、又上開證人除證人黃國峰、孫致平及秦玉珍外，均於本院審

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具結作證，而由檢察官、辯護人雙方進

行交互詰問，確已保障本案被告反對詰問權並完足證據調查

之程序，均得採為判決之基礎；至證人黃國峰及孫致平則已

死亡，又證人秦玉珍經本院傳喚不到，業如前述，又上開證

人對本案被告不利之證述，因本院無從傳喚、促請其等到庭

接受詰問，是非可歸責於法院之事由所造成，本院更已踐行

現行之法定調查程序，給予本案被告充分辯明之防禦機會，

並為證據取捨之佐證法則，亦可採為判決之基礎。

五、另就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08年1月15日安建（108）

審（五）字第00080B號函文暨所檢附之台一國際公司預付貨

款餘額明細（A17卷第45至99頁）部分，係從事業務之人在

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屬於

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不間斷、有規律而準確之記載，通常

有專業人員核對其正確性，又大部分紀錄係完成於業務終了

前後，無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之偽造動機，其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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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之可能性較低，何況如讓製作者以口頭方式於法庭上再重

現過去之事實或數據亦有困難，因此其亦具有一定程度之不

可代替性，且非屬個人主觀或推測之詞，製作過程並無顯不

可信之情狀，此部分之資料，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

款規定，應有證據能力。

六、本件當事人、辯護人對於本判決所引用其餘下述被告以外之

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復未於言詞辯論

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不當取得情

形，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亦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非供述證據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係屬傳聞法則之規定，同法第15

9條之1至第159條之5則屬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上開規定均

係規範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至於以文書之物理外觀作為證

據，則屬物證之範圍，並無上開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問題，

如該文件非出於違法取得，並已經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即不

能謂其無證據能力。至其證明力如何，則由法院於不違背經

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前提下，本於確信自由判斷。

二、次按文書證據，性質特殊，具多面向，依其證據目的之不

同，其屬性亦隨之更異，有時屬於供述證據性質，有時屬物

證性質，有時兩種性質兼而有之。倘以文書內容所載文義，

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明，乃書面陳述，為被告以外之人出具

者，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其相關之傳聞法則規定適

用；若以物本身之存在及其性狀，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明，即

為物證之一種，無傳聞法則之適用，原則上具有證據能力。

又證據究屬傳聞證據或非傳聞證據，必須以該證據所欲證明

之待證事實為何（即證明旨趣），作為判斷之基礎。以供述

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應屬傳聞證據；若以證

明該項供述本身存在，作為推認其他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或

情況證據者，該項證據雖具有供述之形式，但因並非直接以

其供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仍非屬傳聞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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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4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

照）。查就廣州江銅公司交易單、請款單及轉帳傳票（B1卷

第153至163頁）、廣州銅業公司交易單、請款單及轉帳傳票

（B1卷第170至178頁）部分，揆諸上開說明，應非屬供述證

據，且經法院依法提示調查，且上開文件並非不法取得，且

均無證據證明有偽造或變造之情事，自均有證據能力，得作

為本案證據。

三、關於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之營運計劃書部分：

　㈠辯護人雖主張：「該營運計劃書非原本，是否與原本相符顯

係存疑，其上無製作人名義，亦無公司蓋用印章，無從驗

真，且無其他可信之特別情況，故無證據能力」等語（追甲

1卷第55、74頁）。

　㈡惟按關於文書複本的證據能力，參諸美國法「最佳證據原

則」，為證明文書的內容，始須提出文書之原本。且以機

械、照相、化學、電子或其他的科技方法，準確重製原本之

文書複本，除原本之真正已引起真正與否之問題，或容許複

本代替原本有不公平之情況外，複本與原本有相同的證據資

格（美國聯邦證據法第1001條(e)、第1002條、第1003條參

照）。是當事人雖未提出文書原本供法院調查，然所提文書

複本倘非以文書的內容作為證據，復無不法取得、人為竄改

及重製失真之情形，該複本原則上與原本具有相同的證據能

力（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72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該營運計劃書係台一國際公司之內部文件，專為本案私募

案所製作，且告訴人係經由共同正犯羅唯提出而取得（詳後

述），則此營運計劃書既有上開可信之情形，且告訴人提出

該營運計劃書之複本，其目的在證明此係共同正犯羅唯為本

案私募案所交付，並非以文書之內容作為證明財報係不實的

證據（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復無證據足認此文書有經偽

造、變造或臨訟杜撰、不法取得、人為竄改及重製失真之情

形，又與本案犯罪待證事實間具有證據關聯性，並經本院依

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則依上開說明，該營運計劃書複本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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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本具有相同之證據能力，而具有證據能力，本院自得直

接以文書證據本身之解讀，以推論本案之犯罪待證事實（最

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29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辯護人上

開主張，自難可採。

四、本院以下所引用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

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

釋，即具證據能力。 

乙、實體部分：

壹、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是到105年間經吳

勝文和黃國峰告知才知道許守德有違法操作期貨造成期貨鉅

額虧損，有關許守德負責的廣州江銅公司、廣州銅業公司造

成虧損和避險作業都是許守德負責，我對這些事情都不清

楚，我不可能在94年就偽造不實財報掩飾虧損，因為我是到

105年才知道廣州廠有期貨虧損及異常的長期預付貨款及應

收帳款未回收的情形，當然不可能在94年就做不實財報掩飾

虧損。印象中告訴人曾經問我公司是否會辦理私募，她希望

了解有關私募的相關法令規定，我單純只是在99年7月26日

郵寄私募的應募人資格給他，整封郵件只有法律文件，沒有

提及有關私募的事情，完全沒有遊說的意思。我從來沒有看

過『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之營運計劃書』，也沒有交

代任何人給告訴人這份資料。我沒有主動找告訴人，告訴人

是元泰保險經紀人公司的負責人，從89年起就有承攬我們公

司的保險業務，對公司財產價值都很熟悉，且與公司同仁羅

唯及其他經理人都有認識，所以會自行向公司同仁索取財務

等相關資料，我並沒有主動找告訴人遊說，我反而是提醒告

訴人注意資產配置、投資風險及相關法令規定」等語。其辯

護人則為其主張：「台一國際公司99年間私募乙案，係由時

任董事長許瑞春，依法召開董事會、股東會，決議通過該私

募增資發行普通股案，且被告未針對私募案製作任何的營運

計畫書或者簡報資料，亦未授權被告負責招攬私募對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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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僅為該私募案之其中一位應募人，所繳納之款項均由台一

國際公司作為充實營運資金使用。告訴人實係向被告索求2

千萬元不成，方提起本件刑事告訴，其目的在於以刑逼民，

用於免除自身責任」等語，經查：

一、不爭執事項及本案重要爭點：

　　台一國際公司於95年起即有鉅額虧損，且自95年便長期製作

如附表二之不實財報以掩飾虧損情形。後99年3月29日台一

國際公司經董事會通過將以私募方式增資發行普通股案，並

於99年6月18日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再於同日公布此重大訊

息。後被告於99年7月26日將上開檔名「私募之應募人資格9

90726.pdf」檔案寄予告訴人，復囑咐秘書蘇惠玲再次將上

開文件寄予告訴人，嗣於99年8月3日，蘇惠玲另傳送主旨為

「內線交易大綱與新聞剪報」之電子郵件予告訴人，告訴人

即接續匯款共2,002萬8,375元至台一國際公司專戶參與私募

等情，有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台一國際公司

會計主管吳勝文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共同正犯羅唯於本院

審理、台一國際公司102至104年度財務報表簽證會計師賴麗

真於本院審理、廣州江銅公司銅材小組採購主管盧冠彰於本

院審理、秘書蘇惠玲於本院審理、台一江銅公司暨台一銅業

公司總經理楊忠吉於本院審理、台一國際財務處融資組副理

秦玉珍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查、共同正犯黃國峰於調查局詢

問及偵查、共同正犯孫致平於調查局詢問及偵查中之證述可

證，並有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08年1月15日安建（10

8）審（五）字第00080B號函文暨所檢附之台一國際公司預

付貨款餘額明細、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稽核室廣州稽核專

案報告最終版、廣州江銅公司交易單、請款單及轉帳傳票、

廣州銅業公司交易單、請款單及轉帳傳票、99年7月26日、9

9年7月27日、99年8月3日電子郵件、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

9年營運計劃書、台一國際公司98年資產負債表、告訴人銀

行匯款申請書、台一國際公司董事會議事錄及重大訊息等在

卷可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追甲1卷第76-81頁），此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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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認定，是本件應審究者為：

　㈠被告是否與共同正犯許守德、黃國峰、孫致平、羅唯共同為

台一國際公司之不實財報（即事實壹）？

　㈡被告是否與共同正犯羅唯共同詐騙告訴人參與私募（即事實

貳）？

二、被告係與共同正犯許守德、黃國峰、孫致平、羅唯共同為台

一國際公司之不實財報（即事實壹）：

　㈠證人即共同正犯孫致平106年7月6日調查局詢問時即證稱：

「97年間我就轉任（台一國際公司）財務處的協理，直到98

年1月申請退休，同（98）年3月31日公司核准我退休」、

「當時被告指示要作假帳，所以我才要求在大陸的財務主管

黃國峰及當時台一國際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主管王雪花去研

究，如何掩飾虧損，他們最後安排世享及裕勝公司先跟大陸

的銀行辦理定存，再立即辦理定存質借，用質借出來的款項

辦理平倉以填補虧損，這樣子在財報上只看的到辦理定存，

不會有質借」（A3卷第149頁反面、第150頁暨其反面），顯

見被告有指示孫致平作假帳以掩飾公司虧損，後以世享公司

及裕勝公司與大陸的銀行辦理定存方式處理。

　㈡證人即會計長吳勝文112年6月28日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我

於95年11月13日至台一集團任職，並於廣州銅業公司及廣州

江銅公司擔任銅材小組協理，約於98年間孫致平退休後，我

就接任台一國際公司之會計主管，直屬於台一國際公司董事

長兼總經理（即被告）」、「台一國際公司105年第二季合

併財報於當年8月14日出來之後，我針對預付貨款及應收帳

款的帳齡進行核對，因為帳齡超過一年，而且預付貨款金額

還是很高，我就去查核貨物到底有沒有進來公司，台一銅業

BVI公司就預付貨款對象之金額較高者，包含BHP公司（金額

為2億9,978萬元)，上開預付貨款及應收帳款之帳齡都超過

一年，我認為不正常，因為跟公司一般收款條件不符，正常

之應收帳款回收不應該超過4個月，最多也只會到半年，預

付貨款依照交易性質，銅板之進貨履約期限不會超過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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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05年間我發現上開異常現象時就去找被告，當時

我和被告、高名士、許守德以及黃國峰開會，黃國峰在會議

中表示是因為要掩飾沒有入帳之虧損金額，所以才會有上開

異常之預付貨款及應收帳款金額，而且因為要支付銀行之利

息費用，加上時間已經超過10年，利息已經至少達到人民幣

2億多元，我當時有詢問被告等人上開預付貨款是否是真實

交易，被告說對吉而富公司、至佳美公司及六巨公司預付貨

款產生原因（即被告後於103年間與許守德等人共犯申報不

實財報部分），是因為表外負債，透過跟銀行借錢之方式以

填補虧損，一年因此產生利息約人民幣1、2,000萬元，期間

只有繳納利息，利息金額因此一直累積到103年」、「我在1

06年有再向被告查證上開不實預付貨款之處理情形，因為當

時證交所希望台一國際公司針對預付貨款給六巨公司的部分

提出交易之必要性、合理性及發生原因，我有因此詢問被告

如何回覆，被告指示財務部門要找資金做沖銷，但是找不到

資金，而且因為一開始就是不實交易，又不認列費用，因此

無法處理」、「世享公司、裕勝公司都是台一國際公司可以

實質掌控的公司，理論上應該列入合併報表，但是實際上卻

沒有列入，世享公司、裕勝公司等大陸地區公司之資金動撥

則是要經過許守德同意」、「（問：就你印象中，職能是臺

北的公司可以控制到中國的子公司，是否如此？）因為財務

處的職能有涵蓋銀行額度的控管、集團資金的調度、海外子

公司銀行帳戶的設立和管理、資金的管理、進出的管理，這

些都是財務處的職能」、「（問：你所謂海外子公司有無包

含裕勝、世享、台一江銅、台一銅業？）我所謂海外就是臺

灣以外的這些都算」、「（問：你有無看過臺北的財務部門

去指揮、控制中國財務的錢怎麼調度、怎麼動？）臺北這邊

財務人員會透過審決表請被告簽名後，才會啟動、動用廣州

那邊的資金」（甲16卷第12至28、111至112頁），可見被告

顯然事前即知悉上開預付貨款及應收帳款係虛偽不實，並於

事後欲掩飾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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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證人即共同正犯羅唯112年5月31日及同年10月4日本院審理

時復證稱：「98年初台一國際公司財務長即孫致平離職，孫

致平離職前同時負責財務及會計長的工作，離職後，被告安

排我接任財務長工作，會計長則安排吳勝文接任，我擔任財

務長主要負責台一國際公司在臺灣區的資金調度的核決及銀

行關係聯繫；就我所知，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之營

運決策是由被告及許守德共同決定」（甲14卷第206頁、第2

30至235頁；甲17卷第446頁、第449至450頁、第456頁、第4

74頁）。

　㈣證人即共同正犯黃國峰106年7月4日調查局詢問時證稱：

「（問：你是台一集團大陸地區財務長，按常理應於大陸有

財務自主決定權，所有財務處理情形也要問過羅唯及高名

士？）是的，都是這樣子」、「（問：台一集團大陸地區總

經理楊忠吉有無決策權？）沒有，我們只有兩種情況，第一

種是總公司直接下指令，大陸地區依照指令進行，第二種是

大陸地區預備要做，然後跟總公司回報，經總公司核決才能

執行」（A3卷第153頁）。

　㈤證人楊忠吉112年10月25日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101年10

月接任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之總經理職位，工作內

容主要為業務、生產及子公司廠務管理，我對廣州江銅公司

董事長（即許守德）及廣州銅業公司董事長（即被告）負

責，但是被告沒有常駐在大陸地區，所以兩家公司的公文都

是由許守德批閱，而且被告及許守德都說我是專業經理人，

而不是實際控制人，許守德才是實際決策者」、「台一銅業

BVI公司由被告負責核決，公文要送到被告前，許守德都會

先看過，就公司財務部分是由黃國峰負責，他會再向許守德

報告」（甲18卷第418至419頁、第422頁、第426至427

頁）。

　㈥證人秦玉珍調查局詢問時證稱：「（問：許守德在台一江銅

及台一銅業負責何項業務？）他什麼都負責，只是不簽名而

已，他主管業務跟生產，有什麼問題這些主管都會去問他，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五頁



他再指示總經理執行，他就是老闆」、「（問：許守德每天

都會進辦公室嗎？）基本上是」、「（問：你為何說許守德

不簽名？）因為公司的規則確實只要簽到總經理楊忠吉就

好，但大部分的問題，楊忠吉無法回答，所以我們常常有問

題，就會跳過楊忠吉直接去問許守德」（A5卷第25頁暨其反

面），且證人即共同正犯孫致平於106年7月11日偵查中具結

亦證稱：「（問：廣州江銅公司、廣州銅業公司在大陸的業

務，都是由許守德進行決策嗎？）應該就是許守德說的算，

涉及到母公司的部分，許守德還是會回報母公司。94年間，

被告下面的高階主管是林其達，林其達是擔任總經理，他應

該只負責生產，負責財務運作的就是黃國峰，他們兩人都要

跟許守德報告」等語（A3卷第177頁反面）。

　㈦另查，被告亦有簽署不實銷貨予Tree Money(HK)Company Li

mited（附表一編號26所示公司，下稱Tree Money公司）之

商業發票等節（即被告嗣於103年間就此部分虛偽增列台一

銅業BVI公司對Tree Money公司之應收帳款），此有上開商

業發票等件在卷可佐（B1卷第216至219頁）。且台一國際公

司財務處工作執掌內容係包括「轉投資事業之設立、增資及

管理作業」、「海外公司事務」、「境外公司銀行帳戶及資

金管理作業」等節，此有台一國際公司部門職掌、權責劃分

與ERP作業流程摘要表1份在卷可參（甲13卷第171頁），則

綜觀上開證人所證，足認台一國際公司對於其所轉投資公司

即台一銅業BVI公司、廣州江銅公司、廣州銅業公司以及在

大陸地區之其餘從屬公司之決策及資金調度，均有主導及決

策權，而被告斯時身為台一國際公司總經理，自有參與台一

國際公司之財務及資金調度等規劃，而與許守德實際負責共

同綜理該等公司，應認被告確與共同正犯許守德、黃國峰、

孫致平、羅唯等人共同為此部分之虛偽交易，致台一國際公

司財報不實，以掩飾虧損金額及資金缺口。

三、被告確與共同正犯羅唯共同詐騙告訴人參與私募：

　㈠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即先後證稱：「9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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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被告有跟我先口頭邀約他們公司有個私募要發行，問

我有無興趣參加，他說在大陸的子公司獲利很多，礙於臺灣

經濟部的限制，無法把大陸獲利拉到臺灣來，臺灣要成立私

募，要去香港公司，公司才可把大陸的獲利拿到臺灣來，由

這個私募案問我有無興趣參加」、「因為被告7月份打電話

來問我要不要參加，又有寄E-mail給我，8月份又給我大陸

前景非常好的剪報給我，問我要不要參加，中間我去美國，

我不在，後來還打電話到美國去，我一直都還沒決定，到了

9月份，他打電話來，我就說我不清楚私募是怎麼回事，他

說若我有意願投資，會請公司的財務長跟我說明，因此財務

長羅唯便來跟我解釋」、「後來我有到台一國際公司在民生

東路3段121號的辦公室，接待我的就是財務長羅唯，羅唯跟

我說明公司未來展望及私募的投資計劃，並且提供給我兩份

資料，一份是直式書面的營運計劃書，另一份是PPT播印出

的資料」、「整個過程中，羅唯跟我說台一國際公司未來可

能的EPS是多少，一直說公司未來成長營運獲利可期，而我

當時所關注的是將來的獲利能力，因為羅唯有說這些股票閉

鎖期間要3年，我是直到投保中心對我提告，看到起訴書才

發現台一國際公司於94年至98年的財務報表是不實的，並且

有講到台一國際公司大陸子公司因投資期貨有鉅額虧損，但

這些都沒有反應在羅唯提供給我的營運計劃的資產負債表

中，我才發覺被騙了」、「我有收到上開三封電子郵件，被

告先打電話口頭邀約我私募，後來又陸續寄這些來。被告先

寄一封，他的秘書蘇惠玲也寄一封，後來蘇惠玲又寄了一封

大陸的新聞剪報給我。被告希望我去認私募，他認為台一國

際公司將來可以獲利，可以讓我賺錢」、「被告雖否認有看

過上開營運計劃書，並稱公司沒有發行這份營運計劃書，但

明明被告就是要羅唯拿營運計劃書來跟我說明，除公司過去

的財務狀況在98年資產負債表上面全部列得很清楚外，也預

估將來10年後可能的營運概況，例如每股盈餘、整個獲利狀

態，且羅唯還在上面做註記」、「我問羅唯說這個私募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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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可以拿到股票，羅唯說認了以後，要3年後才能拿到，

還特別強調到2013年就有多少多少，甚至我們因為去認這個

私募，他可以把大陸的獲益一下拿10億進來，上面又說到時

我們會有會計準則叫IFIRS（本院按，此應為IFRS之誤《即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這種會計準則會把總公司、子公司所有財

報通通合併做報表，那時就會顯現整個獲利情形大幅增加，

所以到2013年後面都是正數，EPS都會很好，我就是看了那

二個營運計劃書，覺得好像還不錯的樣子，基於之前相信、

認識那麼多年，又這麼具體的營運計劃書，寫得這麼明確，

我才覺得可以認」、「我怎麼可能會做該營運計劃書，這個

東西這麼專業，不可能是我做的，我怎麼可能自己騙自

己」、「上開營運計劃書內之集團簡明財務預測－損益表、

重要財務比率上的『補公開發行』、『2013.1.1』、『201

3.3.31』都是羅唯寫的；下面有個『0.4』改成『6.41』，

那個字也是羅唯寫的，因為不可能是0.41，前面6.03，後面

8.2，羅唯一看就說這個寫錯了便改過來」（追A1第201至20

4頁、追甲1卷第262至274頁），並有台一公司營運計劃書之

簡報檔、集團簡明財務預測－損益表、重要財務比率及上開

電子郵件3封擷圖在卷可佐（追A2卷第183至211頁），可見

被告先勸說告訴人參與私募，後指示共同正犯羅唯於99年9

月間，在台一國際公司之辦公室，將包含98年不實財報之資

產負債表及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之營運計劃書交付告

訴人，使其誤認台一國際公司財報數字亮眼，未來展望良

好，而同意參與私募。

　㈡又依告訴人之「台一國際公司應募人資料條件審核表」所

示：告訴人所屬「符合之資格條件」欄位之「主管機關所定

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金」欄位之「國內外自然人對該公

司財務業務有所充分瞭解且……」欄位內有打勾（追A1卷第

231頁），而該欄位既係台一國際公司之人員勾選，顯見台

一國際公司確有指派人員向告訴人解說該公司財務狀況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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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會加以「勾選」此欄位，此即與告訴人前開所述「羅唯有

向其說明本私募案」之情節相符，益徵身為財務長之羅唯確

有提供營運計畫書，並向告訴人解說台一國際公司之財務狀

況，以勸說告訴人參與私募。

　㈢關於蘇惠玲99年8月3日寄送之電子郵件部分：

　⒈證人蘇惠玲於本院審理時即證稱：「我是總務部助理兼被告

的秘書，被告確於99年8月3日有囑咐我將台一國際公司有關

大陸市場之新聞剪報寄送給告訴人」（甲18卷第268、286-2

87頁），足見蘇惠玲係依被告指示將該新聞剪報寄送予告訴

人。

　⒉又該新聞為經濟日報之新聞報導，其標題為「電線電纜中概

題材發燒」、「大陸擴大內需，引爆產業近兆元商機，華

新、台一、榮星受惠」，並提及國內整個電線電纜產業赴中

國投資概況（追甲7卷第211-213頁）。雖全文未提及台一國

際公司，然台一國際公司所營事業即包含「電纜安裝」在

內，且告訴人擔任經理人的元泰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址設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2樓，已於95年1月24日解

散）在91年時有承接台一國際公司國内財產之投保，並由亨

泰企管顧問有限公司（已於94年1月21日解散，與元泰保險

經紀人有限公司設於同址）承接台一國際公司在大陸地區財

產之投保，且廣州銅業公司、廣州江銅公司均為被保險人，

而該保單即載明「廣州銅業公司之營業性質為電線、電纜製

造」、「廣州江銅公司之營業性質為銅材生產」，此有台一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元泰保險經

紀人有限公司、亨泰企管顧問有限公司之保險報價單等可佐

（A1第12-14頁、追A2第333至345頁）。

　⒊又銅為電線電纜產業之主要原料，顯見被告指示蘇惠玲傳送

該等報導，即在表彰台一國際公司所營之電纜事業在大陸地

區未來可期，以此勸誘告訴人參與私募，此亦與告訴人上開

所證「被告讓蘇惠玲寄了一封大陸的新聞剪報給我，讓我認

為台一國際公司將來可以獲利，可以讓我賺錢，希望我去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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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等語相符。

　㈣關於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營運計劃書部分：

　⒈證人即共同正犯羅唯於110年7月29日偵查中即證稱：「本案

私募原則上是被告家族的私募計劃，當時私募的對象是董事

會授權讓被告去負責招攬私募的對象」、「（問：《提示台

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營運計劃書》該份台一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營運計劃及後附之PPT檔是何人製作？）可能是財務

部或是企劃部做的，也有可能是一起合作製作的，我應該有

參與製作，這份資料是提供給董事會」、「（問：當時你身

為台一國際公司的財務長，上開財務預測是否為你工作範

圍？）不是，因為涉及各個事業部未來營運的預測，所以也

有可能是企劃部匯整資料」、「我印象中這次應募人大部分

是公司的員工、董事會的成員或是被告家族的人，其餘的應

募人則是被告自己去說明」（追A2卷第26至27頁），此核與

證人即告訴人前揭所證「我怎麼可能會做該營運計劃書，這

個東西這麼專業，不可能是我做的，我怎麼可能自己騙自

己」等語相符。

　⒉況證人即台一國際公司之稽核王娜娜於審理中亦證稱：「本

案私募的應募人名單是當時財務長羅唯給的」（追甲5卷第1

4頁），且證人即台一國際公司資深員工陳雯雯於審理時亦

證稱：「我進入台一國際公司時，公司登記負責人及實際負

責人是許瑞春，總經理是被告，許瑞春及被告兩人都會一起

管理公司，101年間許瑞春因為身體因素卸任，由被告擔任

臺北總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甲21卷第15頁），可見被

告當時為台一國際公司總經理，並與負責人許瑞春共同管理

台一國際公司。復參酌被告斯時為台一國際公司總經理，負

責對外招攬私募，而羅唯為財務長，由提供應募人名單之財

務長（即羅唯）依總經理（即被告）指示勸說告訴人參與私

募，亦與常情相符。

　⒊又被告於110年10月6日偵查中即自承：「告訴人係在91年至

94年承保台一國際公司的保險業務」（追A2卷第3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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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告訴人於審理中亦證稱：「因為我是產物保險經紀人，我

所要拿的資料就是資產、機械設備、存貨這三樣東西去做承

保，我當然不知道台一國際公司的財務經營的狀況如何，且

我這些資料的數字也是財務部門給我的，我完全不知道他們

的經營狀況」（追甲1卷第266-267頁）；且告訴人擔任經理

人之元泰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亦於95年1月24日便解散，顯

見告訴人確僅負責台一國際公司於91年至94年之保險事宜，

告訴人要難能得知台一國際公司於95年後即有財務艱困之情

形及對未來財務之預測，則告訴人當時既非為台一國際公司

內部人或關係人，自無從獲取該營運計劃書內關於台一國際

公司之財務預測資料，進而瞭解台一國際公司於大陸地區子

公司之財務及經營狀況，且姑不論該營運計劃書內即載明台

一國際公司此私募案之諸多細節（例如：預計99年9月中進

行定價、99年9月25日資金到位等情，見追A2卷第225至241

頁），更對於台一集團旗下眾多子公司及各自營運概況均有

詳細說明，而所述多為台一國際公司之營業秘密、營運展望

及財務資料，若非台一國際公司內部製作，外人根本無從知

悉，且該等營運計畫書內均以顯眼字體載明係專為辦理私募

案所作，足徵該營運計劃書確係台一國際公司內部文件，且

專為此私募案所製作甚明。況本案私募在未公開招募之前，

應募對象乃台一國際公司內部董事會研議之事，則若非被告

主動告知告訴人此事，即非告訴人所能查知之事，是辯護人

主張「因告訴人承攬台一國際公司之保險業務，不會不知道

公司的營運狀況，因保單的詳細資料已足以讓告訴人掌握台

一國際公司所有狀況」等語（追甲7卷第193頁），自不足

採。

　⒋再者，該營運計劃書所載私募暫定價格為5.5元（追A2卷第2

37頁），而本案私募案之私募參考價格為5.9343元（即本次

私募係以99年9月15日前30個營業日之收盤價為準，經計算

後之私募參考價為5.9343元），此有台一國際公司99年9月1

5日董事會議事錄可證（追A2卷第377至378頁），則倘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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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計劃書為羅唯在私募完成後所製作，然斯時既能確定私募

之參考價格為5.9343元，理應直接記載參考價格係5.9343元

而非5.5元，足見該營運計劃書係羅唯於99年9月15日定價前

所製作，益徵告訴人上開所證「當時係羅唯在其同意參與私

募前提出該營運計劃書向其解說台一國際公司之財務」等

語，並非憑空杜撰之詞，應屬可信。

　⒌關於羅唯與被告共同詐欺告訴人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部分：

　⑴羅唯就其所涉與被告共同詐欺告訴人部分，雖經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續字第132號為不起訴處分，並

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7292號駁回

告訴人之聲請再議，後經本院其他合議庭以112年度聲自字

第187號駁回告訴人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⑵惟該檢察官僅將「上開營運計畫書」與「羅唯之中華電信門

號申請書、遠傳電信門號申請書、臺灣銀行開戶基本資料、

臺灣土地銀行開戶基本資料及印鑑卡、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開

戶申請書、第一商業銀行開戶申請書、彰化商業銀行開戶申

請書、台北富邦銀行開戶申請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印鑑

卡、兆豐商業銀行印鑑卡、花旗（臺灣）商業銀行開戶申請

書及印鑑卡、中華郵政儲金帳戶立帳申請書、元大商業銀行

開戶文件、星展（臺灣）商業銀行申設帳戶申請書、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開戶資料、被告當庭書寫字跡」等件，送請內政

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進行字跡鑑定，致鑑定結果認為「上述

營運計畫書中經檢察官以綠色標籤標記之『補公開發行』等

字跡部分，因缺乏相關比對對象所寫類同字跡可資比對，依

現有資料無法認定」，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3

月7日刑鑑字0000000000號函存卷可考（見111年度偵續字第

132號卷第219至222頁，即追甲6卷第655至660頁），後檢察

官並未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出具上開鑑定報告後，再

依告訴人之聲請將「羅唯於另案扣押之筆記本正本」再行送

作筆跡鑑定，此有告訴人110年9月30日刑事調查證據聲請

狀、110年10月22日刑事聲請調查證據暨補充告訴理由2狀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二頁



可證（追A2卷第243至315、433頁），即認為該營運計畫書

內手寫之『補公開發行』非羅唯所寫。

　⑶惟告訴人在高檢署檢察長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7292號駁回

其再議之聲請後，即自行將該營運計畫書及羅唯另案扣押之

筆記本影本（即扣押物編號F-01，見追A2卷第249至315

頁），委託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科發展研究院（下稱臺經院）

進行筆跡鑑定，其結果認為：「委託人（即聲請人）所提之

營運計畫書內之『公』、『開』『發』3個字筆跡，經與標

準標的筆記本影本中，可對應字樣鑑定分析後，為『特徵相

符』之簽名筆跡」，此有該院112年9月7日（112）工鑑字第

08002號）筆跡鑑定研究報告書可證（112年度聲自字第187

號卷第113頁；即追甲5卷第275頁），可知該營運計劃書上

載「補公開發行」等字跡確為羅唯親自書寫，由此益徵告訴

人指述「被告透過羅唯向告訴人交付並解說該等營運計劃

書，以此遊說告訴人參與私募」等情，確屬事實。

　⒍據此，該營運計劃書係台一國際公司為此次私募所製作，且

由被告負責內部人以外之私募對象，是被告即邀請告訴人參

加該次私募，並指示羅唯向告訴人介紹台一國際公司之財務

狀況，羅唯即提供前揭營運計劃書予告訴人參考，是被告辯

稱「我從來沒有看過此營運計劃書，也沒有交代任何人給告

訴人這份資料」、「告訴人從89年起就有承攬台一國際公司

之保險業務，其對公司財產價值都很熟悉，顯不可能因此營

運計劃書而受騙」云云，及辯護人主張「依據台一國際公司

99年間之董事會議事規範第16條第7項規定，各討論議案如

有其他人員發言，必須摘要紀錄於議事錄，然遍查私募前之

台一國際公司董事會議事錄有關私募討論案，均無任何人員

持該營運計劃書進行發言，足徵台一國際公司未就私募案製

作任何文件」云云（追甲7卷第216至217頁），均不可採。

四、證人即共同正犯羅唯、稽核王娜娜下列證述，難為有利被告

之認定：

　㈠關於證人羅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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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證人羅唯雖於110年7月29日偵查中證稱：「我沒有印象有當

面跟告訴人說明私募之事，但在告訴人擔任董事後，她有常

常來詢問我公司的營運情形」（追A2卷第27頁），並於審理

中證述：「我沒有在99年跟告訴人見面，也沒有負責99年公

司私募的事務，自然沒有提供有關任何私募案的簡報及營運

計劃書等資料」、「我沒有看過該營運計劃書，也沒有將該

資料交給告訴人，在告訴人擔任董事時我才認識她」等語

（追甲1卷第230、259至第261頁）。

　⒉惟證人羅唯於110年7月29日偵查中即證稱「該營運計劃書可

能是財務部或是企劃部做的，也有可能是一起合作製作的，

我應該有參與製作，這份資料是提供給董事會」、「此台一

國際公司涉及各個事業部未來營運的預測，所以也有可能是

企劃部匯整資料」（追A2卷第26至27頁），已如前述，則其

嗣後翻異之詞，改稱「沒有看過該營運計劃書」，是否可

信，即有可疑。況該營運計劃書上即有其所書寫之「補公開

發行」等字跡，益徵羅唯有參與此私募案，並以該營運計劃

書向告訴人說明。

　⒊遑論證人羅唯因與被告共同詐欺告訴人，而遭告訴人對之提

起告訴及民事求償（見追A2卷第445頁），則其與被告利害

關係一致，並與告訴人立場相對，則其就有無與被告共同招

攬告訴人參與私募乙節為真實之陳述，實屬有疑，亦不能排

除為脫免刑責即為上開有利被告及自己之證詞，是證人羅唯

前開證詞，實難憑採。

　㈡關於證人王娜娜部分：

　⒈證人王娜娜於114年1月17日審理中雖證稱「沒有看過上開營

運計劃書」、「該營運計劃書沒有經過台一國際公司董事會

討論或決議過」（追甲6卷第12頁），然此私募案迄今已10

年有餘，且證人王娜娜於該次審理中亦明確證稱「（問：台

一國際公司辦理99年間私募案是否要提供何資料給應募人參

考，比如財務報告、營運計劃書或簡報？）從法規上來說，

它是私募而非公開募集，所以私募人本身第一要有足夠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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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第二對公司營運狀況要了解才能應募，至於公司給什麼

資料，我個人沒有給過任何資料」（追甲6卷第11頁），顯

見證人王娜娜僅對於自己就此私募案並未提供任何資料乙節

記憶清晰，然關於在多年前之董事會上，是否有人曾就私募

案提出該營運計劃書乙事，似有記憶不清之疑慮。

　⒉況證人王娜娜之職務在處理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稽核事

項，並依相關規定製作稽核計畫（追甲6卷第9頁），並未為

此私募案負責提供資料，是實難以證人王娜娜上開所證即認

該營運計劃書不存在，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五、對於下列辯護人之辯解不採納之理由：

　㈠辯護人雖主張：「告訴人並非因上開營運計劃書而陷於錯

誤，因其除於99年間主動參與私募外，更於100年4月間自行

從市場耗資約1千萬餘元買入台一國際公司股票」、「告訴

人目前仍持有大量台一國際公司之私募股票，並無任何財產

之不利益，且目前台一國際公司之股價比告訴人參與私募時

更高，故告訴人持有台一國際公司股票至今不僅未受損失，

反而有獲利」、「告訴人於99年9月參與私募時之價格為5.3

409元，惟99年10月時台一國際公司平均股價已是5.97元，

同年11月平均股價是5.47元，12月平均收盤價為5.52元，顯

見依告訴人參與私募股票所買之價格而言，告訴人並未受有

任何損害」（追甲7卷第195至198頁）。

　㈡惟告訴人前即證稱「整個過程中，羅唯跟我說台一國際公司

未來可能的EPS是多少，一直說公司未來成長營運獲利可

期，而我當時所關注的是將來的獲利能力，因為羅唯有說這

些股票閉鎖期間要3年，我是直到投保中心對我提告，看到

起訴書才發現台一國際公司於94年至98年的財務報表是不實

的，並且有講到台一國際公司大陸子公司因投資期貨有鉅額

虧損，但這些都沒有反應在羅唯提供給我的營運計劃的資產

負債表中，我才發覺被騙了」，更於審理中證稱「（問：被

告說是妳自己決定要去參與私募？）沒有，我不知道他們的

狀況，我怎麼會自己去投資，一定是被告說他們獲利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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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個機會，被告來邀約我，我才知道這件事情」（追甲1

卷第266-267頁），可見告訴人確因信賴被告及羅唯共同佯

稱「台一國際公司財報數字亮眼，未來展望良好」云云，並

提供99年8月3日電子郵件之新聞報導、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

109年營運計劃書、98年資產負債表等文件，致告訴人未查

覺該等財報不實，且有因投資期貨造成鉅額虧損的資金缺

口，因而陷於錯誤參與私募，告訴人直至檢察官於108年10

月間就另案提起公訴始查悉上情，是實難以告訴人在未查覺

有異而於100年4月繼續購買台一國際公司股票，即認告訴人

未因此等詐術而受騙。

　㈢況在私募期間前後，因台一國際公司之股價受不實財報影

響，致市場未能反應該公司真實股價，亦未呈現其內部人為

掩飾虧損金額及資金缺口，有長期上開申報不實財務報告之

情形，則告訴人倘知悉上情，自不會出資參與私募，是實不

能因其購買之價格與當時行情相同，或該詐欺行為完成後股

票又漲價升值即認告訴人未受損害，是辯護人上開主張，均

為卸責之詞，認不足採。

六、綜上，羅唯明知台一國際公司於95年至98年間有鉅額虧損，

亦知悉被告自95年起即製作台一國際公司不實財報用以掩飾

前開虧損，並於98年3月起接任台一國際公司財務長乙職

後，接續掩飾台一國際公司之鉅額虧損情形，造成其提出之

「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營運計劃書、98年資產負債

表」等件均為不實（因羅唯於另案所涉與被告共犯證券交易

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公告不實財務報告罪部分，已

於審理時坦承犯行，見甲30卷第217頁），並以之使告訴人

據此誤認台一國際公司財報數字亮眼，未來展望良好，而陷

於錯誤來參與私募，是認被告、羅唯有共同詐欺告訴人出資

參與私募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甚明。

七、綜上，被告本件犯行事證明確，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貳、論罪部分：

一、按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範之行為態樣，除有募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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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私募外，尚有買賣，其中募集、發行、私募性質上均涉

及證券資本市場之運作，買賣則未必與多數人參與之證券資

本市場有關，故「特定人」間買賣有價證券時，如與保護投

資人權益及維持證券交易市場健全發展之公眾利益無涉，縱

有詐欺情事，基於刑罰謙抑及罪刑相當原則，即應依立法規

範目的及法價值體系，從嚴為目的性限縮解釋，認與證交法

第171條第1項第1款所規定證券詐偽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而

依刑法詐欺取財罪處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92號

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本案被告與羅唯雖以前揭詐術讓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參與

私募購買台一國際公司股票，然被告與羅唯並非廣泛向不特

定人提供不實資訊，致證券市場之誠信及交易安全遭破壞，

而係向單一投資人即告訴人提供不實資訊，其犯行尚不致破

壞證券市場之誠信及交易安全，而僅有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

益，其所為與證券詐偽罪禁止證券詐欺，以維護證券市場誠

信之立法意旨有間，故被告之犯行自非適用證券交易法第20

條第1項之證券詐偽罪，而係適用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

取財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

三、變更起訴法條：起訴意旨認被告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

項而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容有未恰，

業如前述，惟本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與檢察官起訴之社會基

本事實應屬同一，且本院業已於審理時告知變更後之罪名，

使當事人及辯護人有辯論之機會（追甲7卷第12頁），對其

刑事辯護防禦權並不生不利影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

規定，變更檢察官起訴所引用之法條如前。

四、共同正犯：

　㈠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

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

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

共同正犯之犯意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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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

共同正犯之成立；復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

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亦即共同正犯，在共同意思範圍

內，組成一共犯團體，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共同意思所

為，團體中任何一人之行為，均為共犯團體之行為，他共犯

均須負共同責任，初無分別何一行為係何一共犯所實行之必

要。

　㈡查被告雖未參與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之全部部分，惟其於案發

期間與共同正犯羅唯各自分擔上開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彼

此之行為，以達遂行本案詐欺取財之目的，顯見其等間具有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起訴意旨認被告係

單獨為本案犯行，容有誤會，併此敘明。 

參、科刑部分：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行為時無犯罪前科，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復以被告為台一國際公

司之總經理，明知台一國際公司申報之財表不實，竟指示財

務長羅唯提供該等營運計劃書，詐騙告訴人參與私募，而共

同向告訴人詐取2千萬餘元之股款，且犯罪否認犯行，復未

賠償告訴人損失，態度不佳，然該等股款實際上均進入台一

國際公司，被告並未實際獲取報酬，兼衡其犯罪動機、目

的、手段，暨於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肆、沒收部分：

一、按被告行為後，刑法有關沒收之規定業於104年12月30日修

正公布，並自105年7月1日起施行生效，依新修正刑法第2條

第2項規定，關於沒收適用裁判時之規定，而無新舊法比較

之問題，亦即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

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

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

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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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其重點置於所受利得之剝奪，

故無利得者自不生剝奪財產權之問題，是二人以上共同犯

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各按其實際利得數額負

責，並非須負連帶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

議決議、105年度台上字第1733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惟按刑法及相關法令基於不正利益不應歸於犯罪行為人所有

之原則，在確定利得直接來自不法行為，除不法行為的利得

因發還被害人而不予沒收外，此一利得範圍是否扣除成本，

有總額原則與淨額原則之分。10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之立法說明五、（三）謂「依實務多數見解，基

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論成本、

利潤均應沒收。」明白揭示採取總額原則（最高法院109年

度台上字第74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查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自告訴人處取得之2,002萬8,375元股

款，均係被告及羅唯共同實行上開詐欺之違法行為所致，則

該等犯罪所得（即股款），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

1第2項第3款、第3項規定，對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宣告沒

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又經本院查閱卷內相關證據後，並無證據可資佐證被告

有因詐欺告訴人而獲有所得，自無從就被告之犯罪所得諭知

沒收、追徵，附此敘明。

四、另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雖主張「告訴人參與私募部分，台一

國際公司都已經有給予相對應之股票，並由告訴人持有中，

而且股票淨值均高於當初私募之價格，應認並無對參與人台

一國際公司為沒收之必要」（追甲4第543頁）等語。惟依上

開說明，關於犯罪所得之不正利益計算係採「總額原則」

（即無須扣除成本），是該等股款縱屬其交付股票之成本，

亦為犯罪所得，是應認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此部分之犯罪所

得，並無扣除成本之必要，是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上開主

張，容有誤會。

伍、不另為無罪部分（關於94年財報不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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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為隱匿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發

生鉅額期貨交易虧損，自94年間起即命令共同正犯孫致平作

假帳掩飾，共同正犯孫致平則委由共同正犯黃國峰竄改期貨

公司對帳單，交由不知情會計師查核，使其查核結果未真實

呈現虧損，而使94年之合併報表未顯示前述損失。因認被告

許守信上開所為就台一國際公司94年度財務報表部分，亦違

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而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

第1款之罪嫌云云。

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

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

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

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

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

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

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

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另刑事訴訟法第

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

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

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

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

被告無罪之諭知（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

上字第4986號、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惟查：

　㈠公訴人雖提出下列證據認定被告基於掩飾台一國際公司於94

年間之鉅額期貨交易虧損，而有申報公告不實財務報告等

節：

　⒈證人孫致平調查局詢問時證稱：「（問：98年1月間你為何

申請退休？）在95年間我當時擔任台一國際公司總管理處的

協理，主要工作就是協助規劃台一百幕達公司在香港上市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十頁



宜，大約在94年底或95年間，台一江銅公司投資銅板期貨發

生虧損，詳細金額我不能確定，被告認為忠實反應虧損的

話，會影響台一百幕達公司上市的資格，就指示用作假帳的

方式來掩蓋，並承諾會儘速處理這個虧損，但到97年這個虧

損仍然沒有處理，因此讓我的精神壓力很大，所以我才決定

申請離職」、「（問：在95年間被告知道台一江銅公司投資

銅板期貨發生虧損後，如何要求你等配合作假帳以掩飾虧

損？）一開始該筆期貨投資還沒有平倉，簽證會計師要跟期

貨公司函證，我只知道會計師拿到的對帳單有被更改過，至

於中間被更改的細節我不清楚」等語（A3卷第149頁反面至1

50頁反面）。

　⒉證人羅唯偵查中證稱：「關於期貨虧損的事，我回去後回

想，聽聞這件事是在台一公司香港上市之前的前一年即95年

間第一次聽聞這件事，是孫致平告訴我的，他在台灣跟我說

許守德當時的期貨操作因為當時銅價上漲，許守德就在大陸

公司大量購買銅期貨，是用哪一家公司買我不確定，後來有

一段期間銅價突然大跌，帳上的未實現的銅期貨損失蠻高

的，大約7、8000萬元」等語（A4卷第26頁反面）。

　⒊證人黃國峰偵查中證稱：「（問：台一公司從何時起開始有

財務的缺口？）應該是在94年、95年，我聽田汨講，是因為

期貨交易的虧損」等語（A3卷第188頁反面）。另證人黃國

峰親筆手寫期貨虧損金額為人民幣2.02億元等節，此有本案

期貨損失手稿之翻拍照片1張在卷可參（A1卷第137頁）。 

　⒋證人吳勝文偵查中證稱；「預付貨款虛增的原因，是因為過

去應該認列期貨損失的金額達1億多元人民幣，加上利息共

計2億2,000萬元人民幣，用預付貨款的方式去虛增資產及盈

餘，要在帳上規避掉這個損失」等語（A1卷第10頁）。

　⒌證人秦玉珍調查局詢問時證稱：「（問：台一銅業BVI、台

一江銅或台一銅業是否有操作期貨？）我聽黃國峰說，許守

德剛到廣州時就有操作期貨造成虧損人民幣8,000多萬，大

家都認為許守德是一個比較投機的人，這個期貨操作確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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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守德做的，但我也沒有證明」等語（A5卷第25頁）。

　㈡惟觀諸上開證述內容可知，上揭證人就期貨虧損一事大多係

聽他人轉述而得知，且就期貨虧損之金額一節之證述亦不一

致；況依台一銅業BVI公司、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

於93年至94年間於大陸地區期貨公司之帳戶交易明細，亦未

顯示有鉅額虧損之情形等節，此有法務部113年1月23日法外

決字第11306503800號函文暨所所附交易明細1份在卷可參

（甲22卷第323至821頁），則是否有期貨虧損一事，仍非無

疑；另依證人孫致平調查局詢問時證稱：「（問：綜上，台

一國際公司是從那個年度開始有財報不實的問題？）我確定

95年開始有財報不實的問題，94年不確定，我有在財報上簽

章的是95年到97年第3季的季報」等語（A3卷第151頁反

面），且卷內亦無其他證據證明台一國際公司於94年間財務

報告確有不實之情形，是本院自無從認定被告就台一國際公

司94年度財務報表部分，亦有申報公告不實財務報告之犯行

等情。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上揭事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其所

指以94年不實財報詐騙告訴人之犯行，此自屬不能證明其犯

罪，惟此部分與本院前揭論罪科刑之事實有事實上一罪關

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則儒追加起訴，檢察官邱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許芳瑜

　　　　　　　　　　　　　　　　　　　法　官　楊世賢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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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郝彥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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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訴字第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守信




選任辯護人  蔡世祺律師
            余閔雄律師
            宋重和律師
第  三  人
即  參與人  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許守信  
代  理  人  葉建廷律師
            鄭惠宜律師
上列被告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0年度偵字第80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壹、主刑部分：
　　許守信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拾月。
貳、沒收部分：
　　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零貳萬捌仟參佰柒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壹、關於台一國際公司財報不實之背景事實：
一、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68年9月11日設立登記，嗣於84年10月20日股票公開發行上市（股票代號1613，下稱台一國際公司，業經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公告於106年11月21日終止上市）。許守信自78年開始擔任台一國際公司總經理，101年6月間接任該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且為台一國際公司在大陸地區轉投資公司台一銅業(廣州)有限公司（下稱廣州銅業公司）董事長（100年間擔任董事、101年至105年間擔任董事長），綜理台一國際公司與如附表一所示各從屬公司（以下合稱台一集團）所有事務之決策及資金調度；許守德係許守信胞弟，並擔任台一國際公司董事及執行副總，且為台一國際公司在大陸地區轉投資公司台一江銅(廣州)有限公司（下稱廣州江銅公司）董事長（100年間擔任董事、101年至105年間擔任董事長），其與許守信實際負責共同綜理廣州銅業公司、廣州江銅公司以及台一國際公司在大陸地區轉投資之其餘從屬公司所有事務之決策及資金調度；黃國峰（於106年7月15日已歿，另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86年8月進入台一國際公司任職，係廣州銅業公司及廣州江銅公司財務處協理，87年間起負責廣州銅業公司、廣州江銅公司、台一國際公司大陸子公司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世享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世享公司）、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裕勝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裕勝公司）及台一銅業BVI有限公司（下稱台一銅業BVI公司，該公司係經由台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對廣州銅業公司及廣州江銅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控股公司）之財務工作，負責該上開公司財務管理及銀行貸款等融資協調工作；孫致平（於111年1月23日已歿，另經本院判決公訴不受理確定）於89年間進入台一國際公司擔任總管理處協理，同時兼任財務長及會計長，負責台一集團資金調度及會計業務，並於98年3月31日離職；羅唯(原名羅曉婷)於91年11月間進入台一國際公司任職，於98年4月起至104年5月31日止，接任台一國際公司財務長職務，負責執行台一集團之財務調度業務。
二、許守信、許守德、黃國峰及孫致平為掩飾台一國際公司之虧損金額及資金缺口，明知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與世享公司及裕勝公司間並無實際交易發生，竟於95年間安排由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以資金往來名義將款項交由世享公司及裕勝公司，世享公司及裕勝公司再以前開款項至大陸地區銀行辦理定期存款後，旋即以上開定期存款辦理擔保借款，並由銀行開立承兌匯票交付予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使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得以持上開匯票再向大陸地區金融機構辦理貼現並取得款項，再以上開款項掩飾虧損金額，又因銀行擔保借款係每半年到期，故每半年均須重複上開虛偽交易，且上開交易情形除世享公司及裕勝公司帳上所有之定期存款外，均未入帳（上開不利益交易持續至103年底）。
三、許守信、許守德、黃國峰及羅唯因台一國際公司有資金缺口，明知澳洲廠商Minera Spence S.A.公司（台一國際公司客戶帳對該公司代稱「BHP」，下稱BHP公司）為台一國際集團之供應商，台一國際集團所屬公司雖對BHP公司有預付貨款之情形，然BHP公司於數日之內即出貨完畢，故不應出現長期預付貨款未結清之情形，且其等亦明知台一銅業BVI公司以下對BHP公司之預付貨款情形係虛偽交易，竟自97年6月5日起以對BHP公司陸續虛增預付貨款之方式將資金挪用，而於97年6月5日、同年6月6日、同年6月19日分別對BHP公司虛增不實預付貨款美金349萬1,486.19元、美金350萬7,283.99元、美金430萬3,497.87元，帳載折合港幣為8,759萬5,968.07元，並於97年12月10日將上開不實預付貨款轉列科目為「其他金融資產－流動」項下；又渠等明知台一銅業BVI公司以下對BHP公司之預付貨款情形係虛偽交易，又自98年起以對BHP公司陸續虛增預付貨款，於98年第2季，台一銅業BVI公司對BHP公司虛增不實預付貨款港幣2,458萬709.48元(至98年底餘額減至港幣2,355萬4,802.26元)。
四、其等上揭所為，致使台一國際公司95年至98年所申報或公告之合併財務報告有如附表二之虛增不實記載，足以影響台一國際公司股東、投資人、債權人、主管機關、利害關係人等台一國際公司95年至98年財務報告使用者之正確判斷（許守信、許守德、羅唯上揭所為業經本院以108年度金訴字第57號《下稱另案》判決有罪，現尚未確定）。
貳、關於許守信、羅唯共同詐欺使許秀慧受騙參與私募部分：
　　台一國際公司於99年3月29日經董事會通過將以私募方式增資發行普通股案，嗣於99年6月18日經股東會決議通過，並於同日公布此重大訊息，惟許守信、羅唯（未經起訴）明知台一國際公司於95年起即有鉅額虧損之資金缺口，且自95年便長期製作前揭台一國際公司不實財報用以掩飾虧損，造成財務報表有如附表二之虛偽不實情形，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99年7月26日，由許守信在上址辦公室，以電子郵件將檔名為「私募之應募人資格990726.pdf」檔案寄予許秀慧，隔日（即99年7月27日）復囑咐不知情之秘書蘇惠玲再次以電子郵件寄送相同文件予許秀慧，嗣於99年8月3日，又再囑咐蘇惠玲用電子郵件以「內線交易大綱與新聞剪報」為主旨，並檢附標題為「電線電纜中概題材發燒」之新聞剪報予許秀慧；復於99年9月間，指示財務長羅唯在台一國際公司於臺北市○○○路0段000號之辦公室，將包含98年不實財報之「資產負債表」及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之營運計劃書交付許秀慧，佯稱台一國際公司財報數字亮眼，未來展望良好，遊說許秀慧參與台一國際公司私募，致許秀慧陷於錯誤，於99年9月24日、99年9月27日接續匯款新臺幣（下同）2萬8375元、2000萬元至台一國際公司專戶參與私募。嗣因台一國際公司上開爆發財報不實案件，許秀慧始查悉上情。
　　理　由
甲、程序部分（以下理由欄卷證出處之卷宗代碼，均詳參如附件一「卷宗代碼對照表」）：
壹、供述證據部分：
一、證人即共同正犯黃國峰及孫致平、證人即台一國際財務處融資組副理秦玉珍調查局詢問時之供述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死亡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之情形，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3款定有明文。又法務部調查局局長、副局長及薦任職以上人員，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229條之司法警察官，法務部調查局所屬省（市）縣（市）調查處、站之調查處處長、調查站主任、工作站主任及薦任職以上人員，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分別視同刑事訴訟法第229條、第230條之司法警察官，法務部調查局及所屬機關委任職人員，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231條之司法警察，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14條有明文規定。另按刑事被告對於證人之對質詰問權，固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訴訟權，但非絕對防禦權，如當事人已捨棄不行使，或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或其未行使詰問權倘非可歸責於法院，且法院已盡傳喚、拘提證人到庭之義務，而其未詰問之不利益業經法院採取衡平之措施，其防禦權於程序上獲得充分保障時，則容許例外援用未經被告詰問之證詞，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163、461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證人即共同正犯黃國峰及孫致平分別於106年7月15日、111年1月23日死亡等節，此有共同正犯黃國峰之相驗屍體證明書影本及共同正犯孫致平死亡證明書影本各1紙附卷可查（A3卷第196頁；甲10卷第219頁）；證人秦玉珍現於大陸地區居住，經本院兩次依址傳訊未到等節，此有本院刑事報到單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13年1月3日海維(法)字第1120034399號函文等件在卷可稽（甲18卷第253頁；甲22卷第251至259頁；甲25卷第13頁）；均符合上開條文之客觀情形。
　㈢再參酌相關卷證資料，上開證人於調查局詢問時之陳述離事發最近，基於發現實質真實之目的，應認上開證人於調查局詢問時就本件犯罪事實所為之陳述，已無從再取得相同之供述內容，而符合前述「必要性」要件，是其等陳述應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又上開證人於調查局詢問時所為之陳述，觀察其筆錄內容前後均屬自由對答，復無證據得以認定其陳述當時非係基於自由意志而為，或有何出於不正方法、違法取供之情形，是以綜合其陳述當時之原因、過程、內容、功能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堪認上開證人於調查局詢問時之所為陳述，其等信用性已獲得保障，其等陳述內容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之「信用性」證據能力要件，故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證人即共同正犯羅唯、黃國峰及孫致平偵查中未經具結之供述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另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因欠缺「具結」，固難認檢察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有間，惟是類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時所為之陳述，倘其等陳述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仍得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581號、106年度台上字第374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係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訴訟權基本內容之一，不容任意剝奪。在刑事訴訟制度之設計，係以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以下有關交互詰問之規定而予實踐，賦予當事人在公判庭當面盤問證人，以求發見真實，並辨明供述證據之真偽。此項詰問規定屬於人證之調查，與刑事訴訟法第164條規定證物應提示辨認或告以文書要旨，第165條所定筆錄文書應宣讀或告以要旨等物證之調查，同屬調查證據程序之一環。然偵查中檢察官或警察為蒐集被告犯罪證據，訊問或詢問證人旨在確認被告嫌疑之有無，與審判期日經由當事人之攻防，調查證人以認定事實之性質及目的有別。偵查中訊問或詢問證人，法無明文必須傳喚被告使之在場。刑事訴訟法第248條第1項前段雖規定「如被告在場者，被告得親自詰問」，事實上亦難期被告有於檢察官偵查中行使詰問權之機會。從而，該未經被告詰問之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向檢察官或警察所為之陳述，如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以降之各該傳聞法則例外規定之情形，仍屬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9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證人羅唯、黃國峰、孫致平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所為陳述，觀諸其等訊問筆錄之記載形式，檢察官已先行依法踐行告知義務，再就所涉犯罪事實逐一進行訊問，由證人羅唯、黃國峰、孫致平依其等自由意思而陳述，訊問結束後並經證人羅唯、黃國峰、孫致平簽名確認無訛，本案被告許守信及其辯護人復未指明上開證人前開偵查中所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形，是本院綜合上開證人偵訊筆錄作成之原因、過程、內容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認其等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所為之供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又證人羅唯、黃國峰、孫致平於上開偵查中之供述，對本案犯罪事實之存否亦具有必要性，是揆諸上開說明，應認證人羅唯、黃國峰、孫致平於偵查中之供述對本案被告而言，均具有證據能力。
三、證人即告訴人許秀慧、共同正犯羅唯、孫致平、黃國峰、會計長吳勝文及證人秦玉珍偵查中具結證述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所為之偵查筆錄，或被告以外之人向檢察官所提之書面陳述，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限，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是被告以外之人前於偵查中已具結而為證述，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宜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又所謂「顯有不可信性」，係指陳述是否出於供述者之真意、有無違法取供情事之信用性而言，故應就偵查或調查筆錄製作之原因、過程及其功能等加以觀察其信用性，據以判斷該傳聞證據是否有顯不可信或有特別可信之情況而例外具有證據能力，並非對其陳述內容之證明力如何加以論斷，二者之層次有別，不容混淆。
　㈡查本件證人即告訴人、共同正犯羅唯、孫致平、黃國峰、證人吳勝文、秦玉珍於檢察官偵查中具結所為之證述，依卷內事證，未顯示其等陳述有何在顯不可信狀態下為之情事，並無上開供述有顯不可信之情況，依上說明，其等於偵查中之證言自具有證據能力。
四、又上開證人除證人黃國峰、孫致平及秦玉珍外，均於本院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具結作證，而由檢察官、辯護人雙方進行交互詰問，確已保障本案被告反對詰問權並完足證據調查之程序，均得採為判決之基礎；至證人黃國峰及孫致平則已死亡，又證人秦玉珍經本院傳喚不到，業如前述，又上開證人對本案被告不利之證述，因本院無從傳喚、促請其等到庭接受詰問，是非可歸責於法院之事由所造成，本院更已踐行現行之法定調查程序，給予本案被告充分辯明之防禦機會，並為證據取捨之佐證法則，亦可採為判決之基礎。
五、另就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08年1月15日安建（108）審（五）字第00080B號函文暨所檢附之台一國際公司預付貨款餘額明細（A17卷第45至99頁）部分，係從事業務之人在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屬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不間斷、有規律而準確之記載，通常有專業人員核對其正確性，又大部分紀錄係完成於業務終了前後，無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之偽造動機，其虛偽之可能性較低，何況如讓製作者以口頭方式於法庭上再重現過去之事實或數據亦有困難，因此其亦具有一定程度之不可代替性，且非屬個人主觀或推測之詞，製作過程並無顯不可信之情狀，此部分之資料，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規定，應有證據能力。
六、本件當事人、辯護人對於本判決所引用其餘下述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不當取得情形，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亦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非供述證據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係屬傳聞法則之規定，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則屬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上開規定均係規範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至於以文書之物理外觀作為證據，則屬物證之範圍，並無上開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問題，如該文件非出於違法取得，並已經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即不能謂其無證據能力。至其證明力如何，則由法院於不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前提下，本於確信自由判斷。
二、次按文書證據，性質特殊，具多面向，依其證據目的之不同，其屬性亦隨之更異，有時屬於供述證據性質，有時屬物證性質，有時兩種性質兼而有之。倘以文書內容所載文義，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明，乃書面陳述，為被告以外之人出具者，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其相關之傳聞法則規定適用；若以物本身之存在及其性狀，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明，即為物證之一種，無傳聞法則之適用，原則上具有證據能力。又證據究屬傳聞證據或非傳聞證據，必須以該證據所欲證明之待證事實為何（即證明旨趣），作為判斷之基礎。以供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應屬傳聞證據；若以證明該項供述本身存在，作為推認其他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或情況證據者，該項證據雖具有供述之形式，但因並非直接以其供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仍非屬傳聞證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4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就廣州江銅公司交易單、請款單及轉帳傳票（B1卷第153至163頁）、廣州銅業公司交易單、請款單及轉帳傳票（B1卷第170至178頁）部分，揆諸上開說明，應非屬供述證據，且經法院依法提示調查，且上開文件並非不法取得，且均無證據證明有偽造或變造之情事，自均有證據能力，得作為本案證據。
三、關於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之營運計劃書部分：
　㈠辯護人雖主張：「該營運計劃書非原本，是否與原本相符顯係存疑，其上無製作人名義，亦無公司蓋用印章，無從驗真，且無其他可信之特別情況，故無證據能力」等語（追甲1卷第55、74頁）。
　㈡惟按關於文書複本的證據能力，參諸美國法「最佳證據原則」，為證明文書的內容，始須提出文書之原本。且以機械、照相、化學、電子或其他的科技方法，準確重製原本之文書複本，除原本之真正已引起真正與否之問題，或容許複本代替原本有不公平之情況外，複本與原本有相同的證據資格（美國聯邦證據法第1001條(e)、第1002條、第1003條參照）。是當事人雖未提出文書原本供法院調查，然所提文書複本倘非以文書的內容作為證據，復無不法取得、人為竄改及重製失真之情形，該複本原則上與原本具有相同的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72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該營運計劃書係台一國際公司之內部文件，專為本案私募案所製作，且告訴人係經由共同正犯羅唯提出而取得（詳後述），則此營運計劃書既有上開可信之情形，且告訴人提出該營運計劃書之複本，其目的在證明此係共同正犯羅唯為本案私募案所交付，並非以文書之內容作為證明財報係不實的證據（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復無證據足認此文書有經偽造、變造或臨訟杜撰、不法取得、人為竄改及重製失真之情形，又與本案犯罪待證事實間具有證據關聯性，並經本院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則依上開說明，該營運計劃書複本即與原本具有相同之證據能力，而具有證據能力，本院自得直接以文書證據本身之解讀，以推論本案之犯罪待證事實（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29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辯護人上開主張，自難可採。
四、本院以下所引用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即具證據能力。 
乙、實體部分：
壹、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是到105年間經吳勝文和黃國峰告知才知道許守德有違法操作期貨造成期貨鉅額虧損，有關許守德負責的廣州江銅公司、廣州銅業公司造成虧損和避險作業都是許守德負責，我對這些事情都不清楚，我不可能在94年就偽造不實財報掩飾虧損，因為我是到105年才知道廣州廠有期貨虧損及異常的長期預付貨款及應收帳款未回收的情形，當然不可能在94年就做不實財報掩飾虧損。印象中告訴人曾經問我公司是否會辦理私募，她希望了解有關私募的相關法令規定，我單純只是在99年7月26日郵寄私募的應募人資格給他，整封郵件只有法律文件，沒有提及有關私募的事情，完全沒有遊說的意思。我從來沒有看過『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之營運計劃書』，也沒有交代任何人給告訴人這份資料。我沒有主動找告訴人，告訴人是元泰保險經紀人公司的負責人，從89年起就有承攬我們公司的保險業務，對公司財產價值都很熟悉，且與公司同仁羅唯及其他經理人都有認識，所以會自行向公司同仁索取財務等相關資料，我並沒有主動找告訴人遊說，我反而是提醒告訴人注意資產配置、投資風險及相關法令規定」等語。其辯護人則為其主張：「台一國際公司99年間私募乙案，係由時任董事長許瑞春，依法召開董事會、股東會，決議通過該私募增資發行普通股案，且被告未針對私募案製作任何的營運計畫書或者簡報資料，亦未授權被告負責招攬私募對象，被告僅為該私募案之其中一位應募人，所繳納之款項均由台一國際公司作為充實營運資金使用。告訴人實係向被告索求2千萬元不成，方提起本件刑事告訴，其目的在於以刑逼民，用於免除自身責任」等語，經查：
一、不爭執事項及本案重要爭點：
　　台一國際公司於95年起即有鉅額虧損，且自95年便長期製作如附表二之不實財報以掩飾虧損情形。後99年3月29日台一國際公司經董事會通過將以私募方式增資發行普通股案，並於99年6月18日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再於同日公布此重大訊息。後被告於99年7月26日將上開檔名「私募之應募人資格990726.pdf」檔案寄予告訴人，復囑咐秘書蘇惠玲再次將上開文件寄予告訴人，嗣於99年8月3日，蘇惠玲另傳送主旨為「內線交易大綱與新聞剪報」之電子郵件予告訴人，告訴人即接續匯款共2,002萬8,375元至台一國際公司專戶參與私募等情，有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台一國際公司會計主管吳勝文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共同正犯羅唯於本院審理、台一國際公司102至104年度財務報表簽證會計師賴麗真於本院審理、廣州江銅公司銅材小組採購主管盧冠彰於本院審理、秘書蘇惠玲於本院審理、台一江銅公司暨台一銅業公司總經理楊忠吉於本院審理、台一國際財務處融資組副理秦玉珍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查、共同正犯黃國峰於調查局詢問及偵查、共同正犯孫致平於調查局詢問及偵查中之證述可證，並有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08年1月15日安建（108）審（五）字第00080B號函文暨所檢附之台一國際公司預付貨款餘額明細、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稽核室廣州稽核專案報告最終版、廣州江銅公司交易單、請款單及轉帳傳票、廣州銅業公司交易單、請款單及轉帳傳票、99年7月26日、99年7月27日、99年8月3日電子郵件、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營運計劃書、台一國際公司98年資產負債表、告訴人銀行匯款申請書、台一國際公司董事會議事錄及重大訊息等在卷可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追甲1卷第76-81頁），此情已足認定，是本件應審究者為：
　㈠被告是否與共同正犯許守德、黃國峰、孫致平、羅唯共同為台一國際公司之不實財報（即事實壹）？
　㈡被告是否與共同正犯羅唯共同詐騙告訴人參與私募（即事實貳）？
二、被告係與共同正犯許守德、黃國峰、孫致平、羅唯共同為台一國際公司之不實財報（即事實壹）：
　㈠證人即共同正犯孫致平106年7月6日調查局詢問時即證稱：「97年間我就轉任（台一國際公司）財務處的協理，直到98年1月申請退休，同（98）年3月31日公司核准我退休」、「當時被告指示要作假帳，所以我才要求在大陸的財務主管黃國峰及當時台一國際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主管王雪花去研究，如何掩飾虧損，他們最後安排世享及裕勝公司先跟大陸的銀行辦理定存，再立即辦理定存質借，用質借出來的款項辦理平倉以填補虧損，這樣子在財報上只看的到辦理定存，不會有質借」（A3卷第149頁反面、第150頁暨其反面），顯見被告有指示孫致平作假帳以掩飾公司虧損，後以世享公司及裕勝公司與大陸的銀行辦理定存方式處理。
　㈡證人即會計長吳勝文112年6月28日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我於95年11月13日至台一集團任職，並於廣州銅業公司及廣州江銅公司擔任銅材小組協理，約於98年間孫致平退休後，我就接任台一國際公司之會計主管，直屬於台一國際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即被告）」、「台一國際公司105年第二季合併財報於當年8月14日出來之後，我針對預付貨款及應收帳款的帳齡進行核對，因為帳齡超過一年，而且預付貨款金額還是很高，我就去查核貨物到底有沒有進來公司，台一銅業BVI公司就預付貨款對象之金額較高者，包含BHP公司（金額為2億9,978萬元)，上開預付貨款及應收帳款之帳齡都超過一年，我認為不正常，因為跟公司一般收款條件不符，正常之應收帳款回收不應該超過4個月，最多也只會到半年，預付貨款依照交易性質，銅板之進貨履約期限不會超過一個月」、「105年間我發現上開異常現象時就去找被告，當時我和被告、高名士、許守德以及黃國峰開會，黃國峰在會議中表示是因為要掩飾沒有入帳之虧損金額，所以才會有上開異常之預付貨款及應收帳款金額，而且因為要支付銀行之利息費用，加上時間已經超過10年，利息已經至少達到人民幣2億多元，我當時有詢問被告等人上開預付貨款是否是真實交易，被告說對吉而富公司、至佳美公司及六巨公司預付貨款產生原因（即被告後於103年間與許守德等人共犯申報不實財報部分），是因為表外負債，透過跟銀行借錢之方式以填補虧損，一年因此產生利息約人民幣1、2,000萬元，期間只有繳納利息，利息金額因此一直累積到103年」、「我在106年有再向被告查證上開不實預付貨款之處理情形，因為當時證交所希望台一國際公司針對預付貨款給六巨公司的部分提出交易之必要性、合理性及發生原因，我有因此詢問被告如何回覆，被告指示財務部門要找資金做沖銷，但是找不到資金，而且因為一開始就是不實交易，又不認列費用，因此無法處理」、「世享公司、裕勝公司都是台一國際公司可以實質掌控的公司，理論上應該列入合併報表，但是實際上卻沒有列入，世享公司、裕勝公司等大陸地區公司之資金動撥則是要經過許守德同意」、「（問：就你印象中，職能是臺北的公司可以控制到中國的子公司，是否如此？）因為財務處的職能有涵蓋銀行額度的控管、集團資金的調度、海外子公司銀行帳戶的設立和管理、資金的管理、進出的管理，這些都是財務處的職能」、「（問：你所謂海外子公司有無包含裕勝、世享、台一江銅、台一銅業？）我所謂海外就是臺灣以外的這些都算」、「（問：你有無看過臺北的財務部門去指揮、控制中國財務的錢怎麼調度、怎麼動？）臺北這邊財務人員會透過審決表請被告簽名後，才會啟動、動用廣州那邊的資金」（甲16卷第12至28、111至112頁），可見被告顯然事前即知悉上開預付貨款及應收帳款係虛偽不實，並於事後欲掩飾上情。
　㈢證人即共同正犯羅唯112年5月31日及同年10月4日本院審理時復證稱：「98年初台一國際公司財務長即孫致平離職，孫致平離職前同時負責財務及會計長的工作，離職後，被告安排我接任財務長工作，會計長則安排吳勝文接任，我擔任財務長主要負責台一國際公司在臺灣區的資金調度的核決及銀行關係聯繫；就我所知，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之營運決策是由被告及許守德共同決定」（甲14卷第206頁、第230至235頁；甲17卷第446頁、第449至450頁、第456頁、第474頁）。
　㈣證人即共同正犯黃國峰106年7月4日調查局詢問時證稱：「（問：你是台一集團大陸地區財務長，按常理應於大陸有財務自主決定權，所有財務處理情形也要問過羅唯及高名士？）是的，都是這樣子」、「（問：台一集團大陸地區總經理楊忠吉有無決策權？）沒有，我們只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是總公司直接下指令，大陸地區依照指令進行，第二種是大陸地區預備要做，然後跟總公司回報，經總公司核決才能執行」（A3卷第153頁）。
　㈤證人楊忠吉112年10月25日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101年10月接任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之總經理職位，工作內容主要為業務、生產及子公司廠務管理，我對廣州江銅公司董事長（即許守德）及廣州銅業公司董事長（即被告）負責，但是被告沒有常駐在大陸地區，所以兩家公司的公文都是由許守德批閱，而且被告及許守德都說我是專業經理人，而不是實際控制人，許守德才是實際決策者」、「台一銅業BVI公司由被告負責核決，公文要送到被告前，許守德都會先看過，就公司財務部分是由黃國峰負責，他會再向許守德報告」（甲18卷第418至419頁、第422頁、第426至427頁）。
　㈥證人秦玉珍調查局詢問時證稱：「（問：許守德在台一江銅及台一銅業負責何項業務？）他什麼都負責，只是不簽名而已，他主管業務跟生產，有什麼問題這些主管都會去問他，他再指示總經理執行，他就是老闆」、「（問：許守德每天都會進辦公室嗎？）基本上是」、「（問：你為何說許守德不簽名？）因為公司的規則確實只要簽到總經理楊忠吉就好，但大部分的問題，楊忠吉無法回答，所以我們常常有問題，就會跳過楊忠吉直接去問許守德」（A5卷第25頁暨其反面），且證人即共同正犯孫致平於106年7月11日偵查中具結亦證稱：「（問：廣州江銅公司、廣州銅業公司在大陸的業務，都是由許守德進行決策嗎？）應該就是許守德說的算，涉及到母公司的部分，許守德還是會回報母公司。94年間，被告下面的高階主管是林其達，林其達是擔任總經理，他應該只負責生產，負責財務運作的就是黃國峰，他們兩人都要跟許守德報告」等語（A3卷第177頁反面）。
　㈦另查，被告亦有簽署不實銷貨予Tree Money(HK)Company Limited（附表一編號26所示公司，下稱Tree Money公司）之商業發票等節（即被告嗣於103年間就此部分虛偽增列台一銅業BVI公司對Tree Money公司之應收帳款），此有上開商業發票等件在卷可佐（B1卷第216至219頁）。且台一國際公司財務處工作執掌內容係包括「轉投資事業之設立、增資及管理作業」、「海外公司事務」、「境外公司銀行帳戶及資金管理作業」等節，此有台一國際公司部門職掌、權責劃分與ERP作業流程摘要表1份在卷可參（甲13卷第171頁），則綜觀上開證人所證，足認台一國際公司對於其所轉投資公司即台一銅業BVI公司、廣州江銅公司、廣州銅業公司以及在大陸地區之其餘從屬公司之決策及資金調度，均有主導及決策權，而被告斯時身為台一國際公司總經理，自有參與台一國際公司之財務及資金調度等規劃，而與許守德實際負責共同綜理該等公司，應認被告確與共同正犯許守德、黃國峰、孫致平、羅唯等人共同為此部分之虛偽交易，致台一國際公司財報不實，以掩飾虧損金額及資金缺口。
三、被告確與共同正犯羅唯共同詐騙告訴人參與私募：
　㈠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即先後證稱：「99年7月左右，被告有跟我先口頭邀約他們公司有個私募要發行，問我有無興趣參加，他說在大陸的子公司獲利很多，礙於臺灣經濟部的限制，無法把大陸獲利拉到臺灣來，臺灣要成立私募，要去香港公司，公司才可把大陸的獲利拿到臺灣來，由這個私募案問我有無興趣參加」、「因為被告7月份打電話來問我要不要參加，又有寄E-mail給我，8月份又給我大陸前景非常好的剪報給我，問我要不要參加，中間我去美國，我不在，後來還打電話到美國去，我一直都還沒決定，到了9月份，他打電話來，我就說我不清楚私募是怎麼回事，他說若我有意願投資，會請公司的財務長跟我說明，因此財務長羅唯便來跟我解釋」、「後來我有到台一國際公司在民生東路3段121號的辦公室，接待我的就是財務長羅唯，羅唯跟我說明公司未來展望及私募的投資計劃，並且提供給我兩份資料，一份是直式書面的營運計劃書，另一份是PPT播印出的資料」、「整個過程中，羅唯跟我說台一國際公司未來可能的EPS是多少，一直說公司未來成長營運獲利可期，而我當時所關注的是將來的獲利能力，因為羅唯有說這些股票閉鎖期間要3年，我是直到投保中心對我提告，看到起訴書才發現台一國際公司於94年至98年的財務報表是不實的，並且有講到台一國際公司大陸子公司因投資期貨有鉅額虧損，但這些都沒有反應在羅唯提供給我的營運計劃的資產負債表中，我才發覺被騙了」、「我有收到上開三封電子郵件，被告先打電話口頭邀約我私募，後來又陸續寄這些來。被告先寄一封，他的秘書蘇惠玲也寄一封，後來蘇惠玲又寄了一封大陸的新聞剪報給我。被告希望我去認私募，他認為台一國際公司將來可以獲利，可以讓我賺錢」、「被告雖否認有看過上開營運計劃書，並稱公司沒有發行這份營運計劃書，但明明被告就是要羅唯拿營運計劃書來跟我說明，除公司過去的財務狀況在98年資產負債表上面全部列得很清楚外，也預估將來10年後可能的營運概況，例如每股盈餘、整個獲利狀態，且羅唯還在上面做註記」、「我問羅唯說這個私募什麼時候可以拿到股票，羅唯說認了以後，要3年後才能拿到，還特別強調到2013年就有多少多少，甚至我們因為去認這個私募，他可以把大陸的獲益一下拿10億進來，上面又說到時我們會有會計準則叫IFIRS（本院按，此應為IFRS之誤《即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國際財務報導準則》），這種會計準則會把總公司、子公司所有財報通通合併做報表，那時就會顯現整個獲利情形大幅增加，所以到2013年後面都是正數，EPS都會很好，我就是看了那二個營運計劃書，覺得好像還不錯的樣子，基於之前相信、認識那麼多年，又這麼具體的營運計劃書，寫得這麼明確，我才覺得可以認」、「我怎麼可能會做該營運計劃書，這個東西這麼專業，不可能是我做的，我怎麼可能自己騙自己」、「上開營運計劃書內之集團簡明財務預測－損益表、重要財務比率上的『補公開發行』、『2013.1.1』、『2013.3.31』都是羅唯寫的；下面有個『0.4』改成『6.41』，那個字也是羅唯寫的，因為不可能是0.41，前面6.03，後面8.2，羅唯一看就說這個寫錯了便改過來」（追A1第201至204頁、追甲1卷第262至274頁），並有台一公司營運計劃書之簡報檔、集團簡明財務預測－損益表、重要財務比率及上開電子郵件3封擷圖在卷可佐（追A2卷第183至211頁），可見被告先勸說告訴人參與私募，後指示共同正犯羅唯於99年9月間，在台一國際公司之辦公室，將包含98年不實財報之資產負債表及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之營運計劃書交付告訴人，使其誤認台一國際公司財報數字亮眼，未來展望良好，而同意參與私募。
　㈡又依告訴人之「台一國際公司應募人資料條件審核表」所示：告訴人所屬「符合之資格條件」欄位之「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金」欄位之「國內外自然人對該公司財務業務有所充分瞭解且……」欄位內有打勾（追A1卷第231頁），而該欄位既係台一國際公司之人員勾選，顯見台一國際公司確有指派人員向告訴人解說該公司財務狀況後，始會加以「勾選」此欄位，此即與告訴人前開所述「羅唯有向其說明本私募案」之情節相符，益徵身為財務長之羅唯確有提供營運計畫書，並向告訴人解說台一國際公司之財務狀況，以勸說告訴人參與私募。
　㈢關於蘇惠玲99年8月3日寄送之電子郵件部分：
　⒈證人蘇惠玲於本院審理時即證稱：「我是總務部助理兼被告的秘書，被告確於99年8月3日有囑咐我將台一國際公司有關大陸市場之新聞剪報寄送給告訴人」（甲18卷第268、286-287頁），足見蘇惠玲係依被告指示將該新聞剪報寄送予告訴人。
　⒉又該新聞為經濟日報之新聞報導，其標題為「電線電纜中概題材發燒」、「大陸擴大內需，引爆產業近兆元商機，華新、台一、榮星受惠」，並提及國內整個電線電纜產業赴中國投資概況（追甲7卷第211-213頁）。雖全文未提及台一國際公司，然台一國際公司所營事業即包含「電纜安裝」在內，且告訴人擔任經理人的元泰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2樓，已於95年1月24日解散）在91年時有承接台一國際公司國内財產之投保，並由亨泰企管顧問有限公司（已於94年1月21日解散，與元泰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設於同址）承接台一國際公司在大陸地區財產之投保，且廣州銅業公司、廣州江銅公司均為被保險人，而該保單即載明「廣州銅業公司之營業性質為電線、電纜製造」、「廣州江銅公司之營業性質為銅材生產」，此有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元泰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亨泰企管顧問有限公司之保險報價單等可佐（A1第12-14頁、追A2第333至345頁）。
　⒊又銅為電線電纜產業之主要原料，顯見被告指示蘇惠玲傳送該等報導，即在表彰台一國際公司所營之電纜事業在大陸地區未來可期，以此勸誘告訴人參與私募，此亦與告訴人上開所證「被告讓蘇惠玲寄了一封大陸的新聞剪報給我，讓我認為台一國際公司將來可以獲利，可以讓我賺錢，希望我去認私募」等語相符。
　㈣關於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營運計劃書部分：
　⒈證人即共同正犯羅唯於110年7月29日偵查中即證稱：「本案私募原則上是被告家族的私募計劃，當時私募的對象是董事會授權讓被告去負責招攬私募的對象」、「（問：《提示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營運計劃書》該份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營運計劃及後附之PPT檔是何人製作？）可能是財務部或是企劃部做的，也有可能是一起合作製作的，我應該有參與製作，這份資料是提供給董事會」、「（問：當時你身為台一國際公司的財務長，上開財務預測是否為你工作範圍？）不是，因為涉及各個事業部未來營運的預測，所以也有可能是企劃部匯整資料」、「我印象中這次應募人大部分是公司的員工、董事會的成員或是被告家族的人，其餘的應募人則是被告自己去說明」（追A2卷第26至27頁），此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前揭所證「我怎麼可能會做該營運計劃書，這個東西這麼專業，不可能是我做的，我怎麼可能自己騙自己」等語相符。
　⒉況證人即台一國際公司之稽核王娜娜於審理中亦證稱：「本案私募的應募人名單是當時財務長羅唯給的」（追甲5卷第14頁），且證人即台一國際公司資深員工陳雯雯於審理時亦證稱：「我進入台一國際公司時，公司登記負責人及實際負責人是許瑞春，總經理是被告，許瑞春及被告兩人都會一起管理公司，101年間許瑞春因為身體因素卸任，由被告擔任臺北總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甲21卷第15頁），可見被告當時為台一國際公司總經理，並與負責人許瑞春共同管理台一國際公司。復參酌被告斯時為台一國際公司總經理，負責對外招攬私募，而羅唯為財務長，由提供應募人名單之財務長（即羅唯）依總經理（即被告）指示勸說告訴人參與私募，亦與常情相符。
　⒊又被告於110年10月6日偵查中即自承：「告訴人係在91年至94年承保台一國際公司的保險業務」（追A2卷第322頁），且告訴人於審理中亦證稱：「因為我是產物保險經紀人，我所要拿的資料就是資產、機械設備、存貨這三樣東西去做承保，我當然不知道台一國際公司的財務經營的狀況如何，且我這些資料的數字也是財務部門給我的，我完全不知道他們的經營狀況」（追甲1卷第266-267頁）；且告訴人擔任經理人之元泰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亦於95年1月24日便解散，顯見告訴人確僅負責台一國際公司於91年至94年之保險事宜，告訴人要難能得知台一國際公司於95年後即有財務艱困之情形及對未來財務之預測，則告訴人當時既非為台一國際公司內部人或關係人，自無從獲取該營運計劃書內關於台一國際公司之財務預測資料，進而瞭解台一國際公司於大陸地區子公司之財務及經營狀況，且姑不論該營運計劃書內即載明台一國際公司此私募案之諸多細節（例如：預計99年9月中進行定價、99年9月25日資金到位等情，見追A2卷第225至241頁），更對於台一集團旗下眾多子公司及各自營運概況均有詳細說明，而所述多為台一國際公司之營業秘密、營運展望及財務資料，若非台一國際公司內部製作，外人根本無從知悉，且該等營運計畫書內均以顯眼字體載明係專為辦理私募案所作，足徵該營運計劃書確係台一國際公司內部文件，且專為此私募案所製作甚明。況本案私募在未公開招募之前，應募對象乃台一國際公司內部董事會研議之事，則若非被告主動告知告訴人此事，即非告訴人所能查知之事，是辯護人主張「因告訴人承攬台一國際公司之保險業務，不會不知道公司的營運狀況，因保單的詳細資料已足以讓告訴人掌握台一國際公司所有狀況」等語（追甲7卷第193頁），自不足採。
　⒋再者，該營運計劃書所載私募暫定價格為5.5元（追A2卷第237頁），而本案私募案之私募參考價格為5.9343元（即本次私募係以99年9月15日前30個營業日之收盤價為準，經計算後之私募參考價為5.9343元），此有台一國際公司99年9月15日董事會議事錄可證（追A2卷第377至378頁），則倘該營運計劃書為羅唯在私募完成後所製作，然斯時既能確定私募之參考價格為5.9343元，理應直接記載參考價格係5.9343元而非5.5元，足見該營運計劃書係羅唯於99年9月15日定價前所製作，益徵告訴人上開所證「當時係羅唯在其同意參與私募前提出該營運計劃書向其解說台一國際公司之財務」等語，並非憑空杜撰之詞，應屬可信。
　⒌關於羅唯與被告共同詐欺告訴人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部分：
　⑴羅唯就其所涉與被告共同詐欺告訴人部分，雖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續字第132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7292號駁回告訴人之聲請再議，後經本院其他合議庭以112年度聲自字第187號駁回告訴人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⑵惟該檢察官僅將「上開營運計畫書」與「羅唯之中華電信門號申請書、遠傳電信門號申請書、臺灣銀行開戶基本資料、臺灣土地銀行開戶基本資料及印鑑卡、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開戶申請書、第一商業銀行開戶申請書、彰化商業銀行開戶申請書、台北富邦銀行開戶申請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印鑑卡、兆豐商業銀行印鑑卡、花旗（臺灣）商業銀行開戶申請書及印鑑卡、中華郵政儲金帳戶立帳申請書、元大商業銀行開戶文件、星展（臺灣）商業銀行申設帳戶申請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開戶資料、被告當庭書寫字跡」等件，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進行字跡鑑定，致鑑定結果認為「上述營運計畫書中經檢察官以綠色標籤標記之『補公開發行』等字跡部分，因缺乏相關比對對象所寫類同字跡可資比對，依現有資料無法認定」，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3月7日刑鑑字0000000000號函存卷可考（見111年度偵續字第132號卷第219至222頁，即追甲6卷第655至660頁），後檢察官並未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出具上開鑑定報告後，再依告訴人之聲請將「羅唯於另案扣押之筆記本正本」再行送作筆跡鑑定，此有告訴人110年9月30日刑事調查證據聲請狀、110年10月22日刑事聲請調查證據暨補充告訴理由2狀等可證（追A2卷第243至315、433頁），即認為該營運計畫書內手寫之『補公開發行』非羅唯所寫。
　⑶惟告訴人在高檢署檢察長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7292號駁回其再議之聲請後，即自行將該營運計畫書及羅唯另案扣押之筆記本影本（即扣押物編號F-01，見追A2卷第249至315頁），委託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科發展研究院（下稱臺經院）進行筆跡鑑定，其結果認為：「委託人（即聲請人）所提之營運計畫書內之『公』、『開』『發』3個字筆跡，經與標準標的筆記本影本中，可對應字樣鑑定分析後，為『特徵相符』之簽名筆跡」，此有該院112年9月7日（112）工鑑字第08002號）筆跡鑑定研究報告書可證（112年度聲自字第187號卷第113頁；即追甲5卷第275頁），可知該營運計劃書上載「補公開發行」等字跡確為羅唯親自書寫，由此益徵告訴人指述「被告透過羅唯向告訴人交付並解說該等營運計劃書，以此遊說告訴人參與私募」等情，確屬事實。
　⒍據此，該營運計劃書係台一國際公司為此次私募所製作，且由被告負責內部人以外之私募對象，是被告即邀請告訴人參加該次私募，並指示羅唯向告訴人介紹台一國際公司之財務狀況，羅唯即提供前揭營運計劃書予告訴人參考，是被告辯稱「我從來沒有看過此營運計劃書，也沒有交代任何人給告訴人這份資料」、「告訴人從89年起就有承攬台一國際公司之保險業務，其對公司財產價值都很熟悉，顯不可能因此營運計劃書而受騙」云云，及辯護人主張「依據台一國際公司99年間之董事會議事規範第16條第7項規定，各討論議案如有其他人員發言，必須摘要紀錄於議事錄，然遍查私募前之台一國際公司董事會議事錄有關私募討論案，均無任何人員持該營運計劃書進行發言，足徵台一國際公司未就私募案製作任何文件」云云（追甲7卷第216至217頁），均不可採。
四、證人即共同正犯羅唯、稽核王娜娜下列證述，難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㈠關於證人羅唯部分：
　⒈證人羅唯雖於110年7月29日偵查中證稱：「我沒有印象有當面跟告訴人說明私募之事，但在告訴人擔任董事後，她有常常來詢問我公司的營運情形」（追A2卷第27頁），並於審理中證述：「我沒有在99年跟告訴人見面，也沒有負責99年公司私募的事務，自然沒有提供有關任何私募案的簡報及營運計劃書等資料」、「我沒有看過該營運計劃書，也沒有將該資料交給告訴人，在告訴人擔任董事時我才認識她」等語（追甲1卷第230、259至第261頁）。
　⒉惟證人羅唯於110年7月29日偵查中即證稱「該營運計劃書可能是財務部或是企劃部做的，也有可能是一起合作製作的，我應該有參與製作，這份資料是提供給董事會」、「此台一國際公司涉及各個事業部未來營運的預測，所以也有可能是企劃部匯整資料」（追A2卷第26至27頁），已如前述，則其嗣後翻異之詞，改稱「沒有看過該營運計劃書」，是否可信，即有可疑。況該營運計劃書上即有其所書寫之「補公開發行」等字跡，益徵羅唯有參與此私募案，並以該營運計劃書向告訴人說明。
　⒊遑論證人羅唯因與被告共同詐欺告訴人，而遭告訴人對之提起告訴及民事求償（見追A2卷第445頁），則其與被告利害關係一致，並與告訴人立場相對，則其就有無與被告共同招攬告訴人參與私募乙節為真實之陳述，實屬有疑，亦不能排除為脫免刑責即為上開有利被告及自己之證詞，是證人羅唯前開證詞，實難憑採。
　㈡關於證人王娜娜部分：
　⒈證人王娜娜於114年1月17日審理中雖證稱「沒有看過上開營運計劃書」、「該營運計劃書沒有經過台一國際公司董事會討論或決議過」（追甲6卷第12頁），然此私募案迄今已10年有餘，且證人王娜娜於該次審理中亦明確證稱「（問：台一國際公司辦理99年間私募案是否要提供何資料給應募人參考，比如財務報告、營運計劃書或簡報？）從法規上來說，它是私募而非公開募集，所以私募人本身第一要有足夠財力，第二對公司營運狀況要了解才能應募，至於公司給什麼資料，我個人沒有給過任何資料」（追甲6卷第11頁），顯見證人王娜娜僅對於自己就此私募案並未提供任何資料乙節記憶清晰，然關於在多年前之董事會上，是否有人曾就私募案提出該營運計劃書乙事，似有記憶不清之疑慮。
　⒉況證人王娜娜之職務在處理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稽核事項，並依相關規定製作稽核計畫（追甲6卷第9頁），並未為此私募案負責提供資料，是實難以證人王娜娜上開所證即認該營運計劃書不存在，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五、對於下列辯護人之辯解不採納之理由：
　㈠辯護人雖主張：「告訴人並非因上開營運計劃書而陷於錯誤，因其除於99年間主動參與私募外，更於100年4月間自行從市場耗資約1千萬餘元買入台一國際公司股票」、「告訴人目前仍持有大量台一國際公司之私募股票，並無任何財產之不利益，且目前台一國際公司之股價比告訴人參與私募時更高，故告訴人持有台一國際公司股票至今不僅未受損失，反而有獲利」、「告訴人於99年9月參與私募時之價格為5.3409元，惟99年10月時台一國際公司平均股價已是5.97元，同年11月平均股價是5.47元，12月平均收盤價為5.52元，顯見依告訴人參與私募股票所買之價格而言，告訴人並未受有任何損害」（追甲7卷第195至198頁）。
　㈡惟告訴人前即證稱「整個過程中，羅唯跟我說台一國際公司未來可能的EPS是多少，一直說公司未來成長營運獲利可期，而我當時所關注的是將來的獲利能力，因為羅唯有說這些股票閉鎖期間要3年，我是直到投保中心對我提告，看到起訴書才發現台一國際公司於94年至98年的財務報表是不實的，並且有講到台一國際公司大陸子公司因投資期貨有鉅額虧損，但這些都沒有反應在羅唯提供給我的營運計劃的資產負債表中，我才發覺被騙了」，更於審理中證稱「（問：被告說是妳自己決定要去參與私募？）沒有，我不知道他們的狀況，我怎麼會自己去投資，一定是被告說他們獲利很好、有這個機會，被告來邀約我，我才知道這件事情」（追甲1卷第266-267頁），可見告訴人確因信賴被告及羅唯共同佯稱「台一國際公司財報數字亮眼，未來展望良好」云云，並提供99年8月3日電子郵件之新聞報導、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營運計劃書、98年資產負債表等文件，致告訴人未查覺該等財報不實，且有因投資期貨造成鉅額虧損的資金缺口，因而陷於錯誤參與私募，告訴人直至檢察官於108年10月間就另案提起公訴始查悉上情，是實難以告訴人在未查覺有異而於100年4月繼續購買台一國際公司股票，即認告訴人未因此等詐術而受騙。
　㈢況在私募期間前後，因台一國際公司之股價受不實財報影響，致市場未能反應該公司真實股價，亦未呈現其內部人為掩飾虧損金額及資金缺口，有長期上開申報不實財務報告之情形，則告訴人倘知悉上情，自不會出資參與私募，是實不能因其購買之價格與當時行情相同，或該詐欺行為完成後股票又漲價升值即認告訴人未受損害，是辯護人上開主張，均為卸責之詞，認不足採。
六、綜上，羅唯明知台一國際公司於95年至98年間有鉅額虧損，亦知悉被告自95年起即製作台一國際公司不實財報用以掩飾前開虧損，並於98年3月起接任台一國際公司財務長乙職後，接續掩飾台一國際公司之鉅額虧損情形，造成其提出之「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營運計劃書、98年資產負債表」等件均為不實（因羅唯於另案所涉與被告共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公告不實財務報告罪部分，已於審理時坦承犯行，見甲30卷第217頁），並以之使告訴人據此誤認台一國際公司財報數字亮眼，未來展望良好，而陷於錯誤來參與私募，是認被告、羅唯有共同詐欺告訴人出資參與私募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甚明。
七、綜上，被告本件犯行事證明確，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貳、論罪部分：
一、按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範之行為態樣，除有募集、發行、私募外，尚有買賣，其中募集、發行、私募性質上均涉及證券資本市場之運作，買賣則未必與多數人參與之證券資本市場有關，故「特定人」間買賣有價證券時，如與保護投資人權益及維持證券交易市場健全發展之公眾利益無涉，縱有詐欺情事，基於刑罰謙抑及罪刑相當原則，即應依立法規範目的及法價值體系，從嚴為目的性限縮解釋，認與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所規定證券詐偽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而依刑法詐欺取財罪處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92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本案被告與羅唯雖以前揭詐術讓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參與私募購買台一國際公司股票，然被告與羅唯並非廣泛向不特定人提供不實資訊，致證券市場之誠信及交易安全遭破壞，而係向單一投資人即告訴人提供不實資訊，其犯行尚不致破壞證券市場之誠信及交易安全，而僅有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其所為與證券詐偽罪禁止證券詐欺，以維護證券市場誠信之立法意旨有間，故被告之犯行自非適用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之證券詐偽罪，而係適用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三、變更起訴法條：起訴意旨認被告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而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容有未恰，業如前述，惟本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與檢察官起訴之社會基本事實應屬同一，且本院業已於審理時告知變更後之罪名，使當事人及辯護人有辯論之機會（追甲7卷第12頁），對其刑事辯護防禦權並不生不利影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檢察官起訴所引用之法條如前。
四、共同正犯：
　㈠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之犯意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復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亦即共同正犯，在共同意思範圍內，組成一共犯團體，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共同意思所為，團體中任何一人之行為，均為共犯團體之行為，他共犯均須負共同責任，初無分別何一行為係何一共犯所實行之必要。
　㈡查被告雖未參與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之全部部分，惟其於案發期間與共同正犯羅唯各自分擔上開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彼此之行為，以達遂行本案詐欺取財之目的，顯見其等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起訴意旨認被告係單獨為本案犯行，容有誤會，併此敘明。 
參、科刑部分：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行為時無犯罪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復以被告為台一國際公司之總經理，明知台一國際公司申報之財表不實，竟指示財務長羅唯提供該等營運計劃書，詐騙告訴人參與私募，而共同向告訴人詐取2千萬餘元之股款，且犯罪否認犯行，復未賠償告訴人損失，態度不佳，然該等股款實際上均進入台一國際公司，被告並未實際獲取報酬，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暨於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肆、沒收部分：
一、按被告行為後，刑法有關沒收之規定業於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並自105年7月1日起施行生效，依新修正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關於沒收適用裁判時之規定，而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亦即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其重點置於所受利得之剝奪，故無利得者自不生剝奪財產權之問題，是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各按其實際利得數額負責，並非須負連帶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105年度台上字第1733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惟按刑法及相關法令基於不正利益不應歸於犯罪行為人所有之原則，在確定利得直接來自不法行為，除不法行為的利得因發還被害人而不予沒收外，此一利得範圍是否扣除成本，有總額原則與淨額原則之分。10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立法說明五、（三）謂「依實務多數見解，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論成本、利潤均應沒收。」明白揭示採取總額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4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查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自告訴人處取得之2,002萬8,375元股款，均係被告及羅唯共同實行上開詐欺之違法行為所致，則該等犯罪所得（即股款），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第3項規定，對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經本院查閱卷內相關證據後，並無證據可資佐證被告有因詐欺告訴人而獲有所得，自無從就被告之犯罪所得諭知沒收、追徵，附此敘明。
四、另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雖主張「告訴人參與私募部分，台一國際公司都已經有給予相對應之股票，並由告訴人持有中，而且股票淨值均高於當初私募之價格，應認並無對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為沒收之必要」（追甲4第543頁）等語。惟依上開說明，關於犯罪所得之不正利益計算係採「總額原則」（即無須扣除成本），是該等股款縱屬其交付股票之成本，亦為犯罪所得，是應認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此部分之犯罪所得，並無扣除成本之必要，是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上開主張，容有誤會。
伍、不另為無罪部分（關於94年財報不實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為隱匿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發生鉅額期貨交易虧損，自94年間起即命令共同正犯孫致平作假帳掩飾，共同正犯孫致平則委由共同正犯黃國峰竄改期貨公司對帳單，交由不知情會計師查核，使其查核結果未真實呈現虧損，而使94年之合併報表未顯示前述損失。因認被告許守信上開所為就台一國際公司94年度財務報表部分，亦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而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嫌云云。
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另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惟查：
　㈠公訴人雖提出下列證據認定被告基於掩飾台一國際公司於94年間之鉅額期貨交易虧損，而有申報公告不實財務報告等節：
　⒈證人孫致平調查局詢問時證稱：「（問：98年1月間你為何申請退休？）在95年間我當時擔任台一國際公司總管理處的協理，主要工作就是協助規劃台一百幕達公司在香港上市事宜，大約在94年底或95年間，台一江銅公司投資銅板期貨發生虧損，詳細金額我不能確定，被告認為忠實反應虧損的話，會影響台一百幕達公司上市的資格，就指示用作假帳的方式來掩蓋，並承諾會儘速處理這個虧損，但到97年這個虧損仍然沒有處理，因此讓我的精神壓力很大，所以我才決定申請離職」、「（問：在95年間被告知道台一江銅公司投資銅板期貨發生虧損後，如何要求你等配合作假帳以掩飾虧損？）一開始該筆期貨投資還沒有平倉，簽證會計師要跟期貨公司函證，我只知道會計師拿到的對帳單有被更改過，至於中間被更改的細節我不清楚」等語（A3卷第149頁反面至150頁反面）。
　⒉證人羅唯偵查中證稱：「關於期貨虧損的事，我回去後回想，聽聞這件事是在台一公司香港上市之前的前一年即95年間第一次聽聞這件事，是孫致平告訴我的，他在台灣跟我說許守德當時的期貨操作因為當時銅價上漲，許守德就在大陸公司大量購買銅期貨，是用哪一家公司買我不確定，後來有一段期間銅價突然大跌，帳上的未實現的銅期貨損失蠻高的，大約7、8000萬元」等語（A4卷第26頁反面）。
　⒊證人黃國峰偵查中證稱：「（問：台一公司從何時起開始有財務的缺口？）應該是在94年、95年，我聽田汨講，是因為期貨交易的虧損」等語（A3卷第188頁反面）。另證人黃國峰親筆手寫期貨虧損金額為人民幣2.02億元等節，此有本案期貨損失手稿之翻拍照片1張在卷可參（A1卷第137頁）。 
　⒋證人吳勝文偵查中證稱；「預付貨款虛增的原因，是因為過去應該認列期貨損失的金額達1億多元人民幣，加上利息共計2億2,000萬元人民幣，用預付貨款的方式去虛增資產及盈餘，要在帳上規避掉這個損失」等語（A1卷第10頁）。
　⒌證人秦玉珍調查局詢問時證稱：「（問：台一銅業BVI、台一江銅或台一銅業是否有操作期貨？）我聽黃國峰說，許守德剛到廣州時就有操作期貨造成虧損人民幣8,000多萬，大家都認為許守德是一個比較投機的人，這個期貨操作確定是許守德做的，但我也沒有證明」等語（A5卷第25頁）。
　㈡惟觀諸上開證述內容可知，上揭證人就期貨虧損一事大多係聽他人轉述而得知，且就期貨虧損之金額一節之證述亦不一致；況依台一銅業BVI公司、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於93年至94年間於大陸地區期貨公司之帳戶交易明細，亦未顯示有鉅額虧損之情形等節，此有法務部113年1月23日法外決字第11306503800號函文暨所所附交易明細1份在卷可參（甲22卷第323至821頁），則是否有期貨虧損一事，仍非無疑；另依證人孫致平調查局詢問時證稱：「（問：綜上，台一國際公司是從那個年度開始有財報不實的問題？）我確定95年開始有財報不實的問題，94年不確定，我有在財報上簽章的是95年到97年第3季的季報」等語（A3卷第151頁反面），且卷內亦無其他證據證明台一國際公司於94年間財務報告確有不實之情形，是本院自無從認定被告就台一國際公司94年度財務報表部分，亦有申報公告不實財務報告之犯行等情。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上揭事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其所指以94年不實財報詐騙告訴人之犯行，此自屬不能證明其犯罪，惟此部分與本院前揭論罪科刑之事實有事實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則儒追加起訴，檢察官邱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許芳瑜
　　　　　　　　　　　　　　　　　　　法　官　楊世賢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郝彥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訴字第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守信





選任辯護人  蔡世祺律師

            余閔雄律師

            宋重和律師

第  三  人

即  參與人  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許守信  

代  理  人  葉建廷律師

            鄭惠宜律師

上列被告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0年度偵

字第80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壹、主刑部分：

　　許守信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拾月。

貳、沒收部分：

　　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零貳萬

    捌仟參佰柒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壹、關於台一國際公司財報不實之背景事實：

一、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68年9月11日設立登記，嗣於8

    4年10月20日股票公開發行上市（股票代號1613，下稱台一

    國際公司，業經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

    公告於106年11月21日終止上市）。許守信自78年開始擔任

    台一國際公司總經理，101年6月間接任該公司董事長兼總經

    理，且為台一國際公司在大陸地區轉投資公司台一銅業(廣

    州)有限公司（下稱廣州銅業公司）董事長（100年間擔任董

    事、101年至105年間擔任董事長），綜理台一國際公司與如

    附表一所示各從屬公司（以下合稱台一集團）所有事務之決

    策及資金調度；許守德係許守信胞弟，並擔任台一國際公司

    董事及執行副總，且為台一國際公司在大陸地區轉投資公司

    台一江銅(廣州)有限公司（下稱廣州江銅公司）董事長（10

    0年間擔任董事、101年至105年間擔任董事長），其與許守

    信實際負責共同綜理廣州銅業公司、廣州江銅公司以及台一

    國際公司在大陸地區轉投資之其餘從屬公司所有事務之決策

    及資金調度；黃國峰（於106年7月15日已歿，另經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86年8月進入台一國

    際公司任職，係廣州銅業公司及廣州江銅公司財務處協理，

    87年間起負責廣州銅業公司、廣州江銅公司、台一國際公司

    大陸子公司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世享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世

    享公司）、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裕勝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裕

    勝公司）及台一銅業BVI有限公司（下稱台一銅業BVI公司，

    該公司係經由台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對廣州銅業公司及廣

    州江銅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控股公司）之財務工作，負責該

    上開公司財務管理及銀行貸款等融資協調工作；孫致平（於

    111年1月23日已歿，另經本院判決公訴不受理確定）於89年

    間進入台一國際公司擔任總管理處協理，同時兼任財務長及

    會計長，負責台一集團資金調度及會計業務，並於98年3月3

    1日離職；羅唯(原名羅曉婷)於91年11月間進入台一國際公

    司任職，於98年4月起至104年5月31日止，接任台一國際公

    司財務長職務，負責執行台一集團之財務調度業務。

二、許守信、許守德、黃國峰及孫致平為掩飾台一國際公司之虧

    損金額及資金缺口，明知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與世

    享公司及裕勝公司間並無實際交易發生，竟於95年間安排由

    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以資金往來名義將款項交由世

    享公司及裕勝公司，世享公司及裕勝公司再以前開款項至大

    陸地區銀行辦理定期存款後，旋即以上開定期存款辦理擔保

    借款，並由銀行開立承兌匯票交付予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

    業公司，使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得以持上開匯票再

    向大陸地區金融機構辦理貼現並取得款項，再以上開款項掩

    飾虧損金額，又因銀行擔保借款係每半年到期，故每半年均

    須重複上開虛偽交易，且上開交易情形除世享公司及裕勝公

    司帳上所有之定期存款外，均未入帳（上開不利益交易持續

    至103年底）。

三、許守信、許守德、黃國峰及羅唯因台一國際公司有資金缺口

    ，明知澳洲廠商Minera Spence S.A.公司（台一國際公司客

    戶帳對該公司代稱「BHP」，下稱BHP公司）為台一國際集團

    之供應商，台一國際集團所屬公司雖對BHP公司有預付貨款

    之情形，然BHP公司於數日之內即出貨完畢，故不應出現長

    期預付貨款未結清之情形，且其等亦明知台一銅業BVI公司

    以下對BHP公司之預付貨款情形係虛偽交易，竟自97年6月5

    日起以對BHP公司陸續虛增預付貨款之方式將資金挪用，而

    於97年6月5日、同年6月6日、同年6月19日分別對BHP公司虛

    增不實預付貨款美金349萬1,486.19元、美金350萬7,283.99

    元、美金430萬3,497.87元，帳載折合港幣為8,759萬5,968.

    07元，並於97年12月10日將上開不實預付貨款轉列科目為「

    其他金融資產－流動」項下；又渠等明知台一銅業BVI公司以下

    對BHP公司之預付貨款情形係虛偽交易，又自98年起以對BHP

    公司陸續虛增預付貨款，於98年第2季，台一銅業BVI公司對

    BHP公司虛增不實預付貨款港幣2,458萬709.48元(至98年底

    餘額減至港幣2,355萬4,802.26元)。

四、其等上揭所為，致使台一國際公司95年至98年所申報或公告

    之合併財務報告有如附表二之虛增不實記載，足以影響台一

    國際公司股東、投資人、債權人、主管機關、利害關係人等

    台一國際公司95年至98年財務報告使用者之正確判斷（許守

    信、許守德、羅唯上揭所為業經本院以108年度金訴字第57

    號《下稱另案》判決有罪，現尚未確定）。

貳、關於許守信、羅唯共同詐欺使許秀慧受騙參與私募部分：

　　台一國際公司於99年3月29日經董事會通過將以私募方式增

    資發行普通股案，嗣於99年6月18日經股東會決議通過，並

    於同日公布此重大訊息，惟許守信、羅唯（未經起訴）明知

    台一國際公司於95年起即有鉅額虧損之資金缺口，且自95年

    便長期製作前揭台一國際公司不實財報用以掩飾虧損，造成

    財務報表有如附表二之虛偽不實情形，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

    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99年7月26日，由

    許守信在上址辦公室，以電子郵件將檔名為「私募之應募人

    資格990726.pdf」檔案寄予許秀慧，隔日（即99年7月27日

    ）復囑咐不知情之秘書蘇惠玲再次以電子郵件寄送相同文件

    予許秀慧，嗣於99年8月3日，又再囑咐蘇惠玲用電子郵件以

    「內線交易大綱與新聞剪報」為主旨，並檢附標題為「電線

    電纜中概題材發燒」之新聞剪報予許秀慧；復於99年9月間

    ，指示財務長羅唯在台一國際公司於臺北市○○○路0段000號

    之辦公室，將包含98年不實財報之「資產負債表」及台一國

    際公司99年至109年之營運計劃書交付許秀慧，佯稱台一國

    際公司財報數字亮眼，未來展望良好，遊說許秀慧參與台一

    國際公司私募，致許秀慧陷於錯誤，於99年9月24日、99年9

    月27日接續匯款新臺幣（下同）2萬8375元、2000萬元至台

    一國際公司專戶參與私募。嗣因台一國際公司上開爆發財報

    不實案件，許秀慧始查悉上情。

　　理　由

甲、程序部分（以下理由欄卷證出處之卷宗代碼，均詳參如附件

    一「卷宗代碼對照表」）：

壹、供述證據部分：

一、證人即共同正犯黃國峰及孫致平、證人即台一國際財務處融

    資組副理秦玉珍調查局詢問時之供述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死亡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

    不到之情形，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

    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3款定有明文。又法務部調查局局長、副局長及薦任職以上

    人員，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229條之

    司法警察官，法務部調查局所屬省（市）縣（市）調查處、

    站之調查處處長、調查站主任、工作站主任及薦任職以上人

    員，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分別視同刑事訴訟法第229條

    、第230條之司法警察官，法務部調查局及所屬機關委任職

    人員，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231條之

    司法警察，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14條有明文規定。另按刑

    事被告對於證人之對質詰問權，固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訴訟

    權，但非絕對防禦權，如當事人已捨棄不行使，或待證事實

    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或其未行使詰問權倘非可歸責

    於法院，且法院已盡傳喚、拘提證人到庭之義務，而其未詰

    問之不利益業經法院採取衡平之措施，其防禦權於程序上獲

    得充分保障時，則容許例外援用未經被告詰問之證詞，採為

    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163

    、461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證人即共同正犯黃國峰及孫致平分別於106年7月15日

    、111年1月23日死亡等節，此有共同正犯黃國峰之相驗屍體

    證明書影本及共同正犯孫致平死亡證明書影本各1紙附卷可

    查（A3卷第196頁；甲10卷第219頁）；證人秦玉珍現於大陸

    地區居住，經本院兩次依址傳訊未到等節，此有本院刑事報

    到單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13年1月3日海維(法)字第1

    120034399號函文等件在卷可稽（甲18卷第253頁；甲22卷第

    251至259頁；甲25卷第13頁）；均符合上開條文之客觀情形

    。

　㈢再參酌相關卷證資料，上開證人於調查局詢問時之陳述離事

    發最近，基於發現實質真實之目的，應認上開證人於調查局

    詢問時就本件犯罪事實所為之陳述，已無從再取得相同之供

    述內容，而符合前述「必要性」要件，是其等陳述應為證明

    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又上開證人於調查局詢問時所為之陳

    述，觀察其筆錄內容前後均屬自由對答，復無證據得以認定

    其陳述當時非係基於自由意志而為，或有何出於不正方法、

    違法取供之情形，是以綜合其陳述當時之原因、過程、內容

    、功能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堪認上開證人於調查局詢問時

    之所為陳述，其等信用性已獲得保障，其等陳述內容符合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之「信用性」

    證據能力要件，故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證人即共同正犯羅唯、黃國峰及孫致平偵查中未經具結之供

    述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

    有明文。另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於

    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因欠缺「具結」，固難認檢察

    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

    之規定有間，惟是類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

    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時所為之陳述，

    倘其等陳述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

    重」原則，仍得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

    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

    第2581號、106年度台上字第374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

    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係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訴訟

    權基本內容之一，不容任意剝奪。在刑事訴訟制度之設計，

    係以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以下有關交互詰問之規定而予實踐

    ，賦予當事人在公判庭當面盤問證人，以求發見真實，並辨

    明供述證據之真偽。此項詰問規定屬於人證之調查，與刑事

    訴訟法第164條規定證物應提示辨認或告以文書要旨，第165

    條所定筆錄文書應宣讀或告以要旨等物證之調查，同屬調查

    證據程序之一環。然偵查中檢察官或警察為蒐集被告犯罪證

    據，訊問或詢問證人旨在確認被告嫌疑之有無，與審判期日

    經由當事人之攻防，調查證人以認定事實之性質及目的有別

    。偵查中訊問或詢問證人，法無明文必須傳喚被告使之在場

    。刑事訴訟法第248條第1項前段雖規定「如被告在場者，被

    告得親自詰問」，事實上亦難期被告有於檢察官偵查中行使

    詰問權之機會。從而，該未經被告詰問之被告以外之人在偵

    查中向檢察官或警察所為之陳述，如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1以降之各該傳聞法則例外規定之情形，仍屬有證據能

    力（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9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證人羅唯、黃國峰、孫致平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所為陳述

    ，觀諸其等訊問筆錄之記載形式，檢察官已先行依法踐行告

    知義務，再就所涉犯罪事實逐一進行訊問，由證人羅唯、黃

    國峰、孫致平依其等自由意思而陳述，訊問結束後並經證人

    羅唯、黃國峰、孫致平簽名確認無訛，本案被告許守信及其

    辯護人復未指明上開證人前開偵查中所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

    形，是本院綜合上開證人偵訊筆錄作成之原因、過程、內容

    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認其等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所為之供

    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又證人羅唯、黃國峰、孫致平

    於上開偵查中之供述，對本案犯罪事實之存否亦具有必要性

    ，是揆諸上開說明，應認證人羅唯、黃國峰、孫致平於偵查

    中之供述對本案被告而言，均具有證據能力。

三、證人即告訴人許秀慧、共同正犯羅唯、孫致平、黃國峰、會

    計長吳勝文及證人秦玉珍偵查中具結證述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惟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

    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

    。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

    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所為之偵查筆錄，或被告以外之人向檢

    察官所提之書面陳述，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

    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

    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限，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

    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

    ，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

    ，是被告以外之人前於偵查中已具結而為證述，除反對該項

    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

    之理由外，不宜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

    又所謂「顯有不可信性」，係指陳述是否出於供述者之真意

    、有無違法取供情事之信用性而言，故應就偵查或調查筆錄

    製作之原因、過程及其功能等加以觀察其信用性，據以判斷

    該傳聞證據是否有顯不可信或有特別可信之情況而例外具有

    證據能力，並非對其陳述內容之證明力如何加以論斷，二者

    之層次有別，不容混淆。

　㈡查本件證人即告訴人、共同正犯羅唯、孫致平、黃國峰、證

    人吳勝文、秦玉珍於檢察官偵查中具結所為之證述，依卷內

    事證，未顯示其等陳述有何在顯不可信狀態下為之情事，並

    無上開供述有顯不可信之情況，依上說明，其等於偵查中之

    證言自具有證據能力。

四、又上開證人除證人黃國峰、孫致平及秦玉珍外，均於本院審

    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具結作證，而由檢察官、辯護人雙方進

    行交互詰問，確已保障本案被告反對詰問權並完足證據調查

    之程序，均得採為判決之基礎；至證人黃國峰及孫致平則已

    死亡，又證人秦玉珍經本院傳喚不到，業如前述，又上開證

    人對本案被告不利之證述，因本院無從傳喚、促請其等到庭

    接受詰問，是非可歸責於法院之事由所造成，本院更已踐行

    現行之法定調查程序，給予本案被告充分辯明之防禦機會，

    並為證據取捨之佐證法則，亦可採為判決之基礎。

五、另就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08年1月15日安建（108）

    審（五）字第00080B號函文暨所檢附之台一國際公司預付貨

    款餘額明細（A17卷第45至99頁）部分，係從事業務之人在

    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屬於

    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不間斷、有規律而準確之記載，通常

    有專業人員核對其正確性，又大部分紀錄係完成於業務終了

    前後，無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之偽造動機，其虛

    偽之可能性較低，何況如讓製作者以口頭方式於法庭上再重

    現過去之事實或數據亦有困難，因此其亦具有一定程度之不

    可代替性，且非屬個人主觀或推測之詞，製作過程並無顯不

    可信之情狀，此部分之資料，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

    款規定，應有證據能力。

六、本件當事人、辯護人對於本判決所引用其餘下述被告以外之

    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復未於言詞辯論

    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不當取得情

    形，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亦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非供述證據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係屬傳聞法則之規定，同法第15

    9條之1至第159條之5則屬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上開規定均

    係規範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至於以文書之物理外觀作為證

    據，則屬物證之範圍，並無上開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問題，

    如該文件非出於違法取得，並已經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即不

    能謂其無證據能力。至其證明力如何，則由法院於不違背經

    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前提下，本於確信自由判斷。

二、次按文書證據，性質特殊，具多面向，依其證據目的之不同

    ，其屬性亦隨之更異，有時屬於供述證據性質，有時屬物證

    性質，有時兩種性質兼而有之。倘以文書內容所載文義，作

    為待證事實之證明，乃書面陳述，為被告以外之人出具者，

    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其相關之傳聞法則規定適用；

    若以物本身之存在及其性狀，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明，即為物

    證之一種，無傳聞法則之適用，原則上具有證據能力。又證

    據究屬傳聞證據或非傳聞證據，必須以該證據所欲證明之待

    證事實為何（即證明旨趣），作為判斷之基礎。以供述內容

    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應屬傳聞證據；若以證明該

    項供述本身存在，作為推認其他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或情況

    證據者，該項證據雖具有供述之形式，但因並非直接以其供

    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仍非屬傳聞證據（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4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

    就廣州江銅公司交易單、請款單及轉帳傳票（B1卷第153至1

    63頁）、廣州銅業公司交易單、請款單及轉帳傳票（B1卷第

    170至178頁）部分，揆諸上開說明，應非屬供述證據，且經

    法院依法提示調查，且上開文件並非不法取得，且均無證據

    證明有偽造或變造之情事，自均有證據能力，得作為本案證

    據。

三、關於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之營運計劃書部分：

　㈠辯護人雖主張：「該營運計劃書非原本，是否與原本相符顯

    係存疑，其上無製作人名義，亦無公司蓋用印章，無從驗真

    ，且無其他可信之特別情況，故無證據能力」等語（追甲1

    卷第55、74頁）。

　㈡惟按關於文書複本的證據能力，參諸美國法「最佳證據原則

    」，為證明文書的內容，始須提出文書之原本。且以機械、

    照相、化學、電子或其他的科技方法，準確重製原本之文書

    複本，除原本之真正已引起真正與否之問題，或容許複本代

    替原本有不公平之情況外，複本與原本有相同的證據資格（

    美國聯邦證據法第1001條(e)、第1002條、第1003條參照）

    。是當事人雖未提出文書原本供法院調查，然所提文書複本

    倘非以文書的內容作為證據，復無不法取得、人為竄改及重

    製失真之情形，該複本原則上與原本具有相同的證據能力（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72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該營運計劃書係台一國際公司之內部文件，專為本案私募

    案所製作，且告訴人係經由共同正犯羅唯提出而取得（詳後

    述），則此營運計劃書既有上開可信之情形，且告訴人提出

    該營運計劃書之複本，其目的在證明此係共同正犯羅唯為本

    案私募案所交付，並非以文書之內容作為證明財報係不實的

    證據（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復無證據足認此文書有經偽造

    、變造或臨訟杜撰、不法取得、人為竄改及重製失真之情形

    ，又與本案犯罪待證事實間具有證據關聯性，並經本院依法

    踐行證據調查程序，則依上開說明，該營運計劃書複本即與

    原本具有相同之證據能力，而具有證據能力，本院自得直接

    以文書證據本身之解讀，以推論本案之犯罪待證事實（最高

    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29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辯護人上開

    主張，自難可採。

四、本院以下所引用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

    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

    釋，即具證據能力。 

乙、實體部分：

壹、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是到105年間經吳

    勝文和黃國峰告知才知道許守德有違法操作期貨造成期貨鉅

    額虧損，有關許守德負責的廣州江銅公司、廣州銅業公司造

    成虧損和避險作業都是許守德負責，我對這些事情都不清楚

    ，我不可能在94年就偽造不實財報掩飾虧損，因為我是到10

    5年才知道廣州廠有期貨虧損及異常的長期預付貨款及應收

    帳款未回收的情形，當然不可能在94年就做不實財報掩飾虧

    損。印象中告訴人曾經問我公司是否會辦理私募，她希望了

    解有關私募的相關法令規定，我單純只是在99年7月26日郵

    寄私募的應募人資格給他，整封郵件只有法律文件，沒有提

    及有關私募的事情，完全沒有遊說的意思。我從來沒有看過

    『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之營運計劃書』，也沒有交代任

    何人給告訴人這份資料。我沒有主動找告訴人，告訴人是元

    泰保險經紀人公司的負責人，從89年起就有承攬我們公司的

    保險業務，對公司財產價值都很熟悉，且與公司同仁羅唯及

    其他經理人都有認識，所以會自行向公司同仁索取財務等相

    關資料，我並沒有主動找告訴人遊說，我反而是提醒告訴人

    注意資產配置、投資風險及相關法令規定」等語。其辯護人

    則為其主張：「台一國際公司99年間私募乙案，係由時任董

    事長許瑞春，依法召開董事會、股東會，決議通過該私募增

    資發行普通股案，且被告未針對私募案製作任何的營運計畫

    書或者簡報資料，亦未授權被告負責招攬私募對象，被告僅

    為該私募案之其中一位應募人，所繳納之款項均由台一國際

    公司作為充實營運資金使用。告訴人實係向被告索求2千萬

    元不成，方提起本件刑事告訴，其目的在於以刑逼民，用於

    免除自身責任」等語，經查：

一、不爭執事項及本案重要爭點：

　　台一國際公司於95年起即有鉅額虧損，且自95年便長期製作

    如附表二之不實財報以掩飾虧損情形。後99年3月29日台一

    國際公司經董事會通過將以私募方式增資發行普通股案，並

    於99年6月18日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再於同日公布此重大訊

    息。後被告於99年7月26日將上開檔名「私募之應募人資格9

    90726.pdf」檔案寄予告訴人，復囑咐秘書蘇惠玲再次將上

    開文件寄予告訴人，嗣於99年8月3日，蘇惠玲另傳送主旨為

    「內線交易大綱與新聞剪報」之電子郵件予告訴人，告訴人

    即接續匯款共2,002萬8,375元至台一國際公司專戶參與私募

    等情，有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台一國際公司

    會計主管吳勝文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共同正犯羅唯於本院

    審理、台一國際公司102至104年度財務報表簽證會計師賴麗

    真於本院審理、廣州江銅公司銅材小組採購主管盧冠彰於本

    院審理、秘書蘇惠玲於本院審理、台一江銅公司暨台一銅業

    公司總經理楊忠吉於本院審理、台一國際財務處融資組副理

    秦玉珍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查、共同正犯黃國峰於調查局詢

    問及偵查、共同正犯孫致平於調查局詢問及偵查中之證述可

    證，並有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08年1月15日安建（10

    8）審（五）字第00080B號函文暨所檢附之台一國際公司預

    付貨款餘額明細、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稽核室廣州稽核專

    案報告最終版、廣州江銅公司交易單、請款單及轉帳傳票、

    廣州銅業公司交易單、請款單及轉帳傳票、99年7月26日、9

    9年7月27日、99年8月3日電子郵件、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

    9年營運計劃書、台一國際公司98年資產負債表、告訴人銀

    行匯款申請書、台一國際公司董事會議事錄及重大訊息等在

    卷可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追甲1卷第76-81頁），此情已

    足認定，是本件應審究者為：

　㈠被告是否與共同正犯許守德、黃國峰、孫致平、羅唯共同為

    台一國際公司之不實財報（即事實壹）？

　㈡被告是否與共同正犯羅唯共同詐騙告訴人參與私募（即事實

    貳）？

二、被告係與共同正犯許守德、黃國峰、孫致平、羅唯共同為台

    一國際公司之不實財報（即事實壹）：

　㈠證人即共同正犯孫致平106年7月6日調查局詢問時即證稱：「

    97年間我就轉任（台一國際公司）財務處的協理，直到98年

    1月申請退休，同（98）年3月31日公司核准我退休」、「當

    時被告指示要作假帳，所以我才要求在大陸的財務主管黃國

    峰及當時台一國際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主管王雪花去研究，

    如何掩飾虧損，他們最後安排世享及裕勝公司先跟大陸的銀

    行辦理定存，再立即辦理定存質借，用質借出來的款項辦理

    平倉以填補虧損，這樣子在財報上只看的到辦理定存，不會

    有質借」（A3卷第149頁反面、第150頁暨其反面），顯見被

    告有指示孫致平作假帳以掩飾公司虧損，後以世享公司及裕

    勝公司與大陸的銀行辦理定存方式處理。

　㈡證人即會計長吳勝文112年6月28日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我

    於95年11月13日至台一集團任職，並於廣州銅業公司及廣州

    江銅公司擔任銅材小組協理，約於98年間孫致平退休後，我

    就接任台一國際公司之會計主管，直屬於台一國際公司董事

    長兼總經理（即被告）」、「台一國際公司105年第二季合

    併財報於當年8月14日出來之後，我針對預付貨款及應收帳

    款的帳齡進行核對，因為帳齡超過一年，而且預付貨款金額

    還是很高，我就去查核貨物到底有沒有進來公司，台一銅業

    BVI公司就預付貨款對象之金額較高者，包含BHP公司（金額

    為2億9,978萬元)，上開預付貨款及應收帳款之帳齡都超過

    一年，我認為不正常，因為跟公司一般收款條件不符，正常

    之應收帳款回收不應該超過4個月，最多也只會到半年，預

    付貨款依照交易性質，銅板之進貨履約期限不會超過一個月

    」、「105年間我發現上開異常現象時就去找被告，當時我

    和被告、高名士、許守德以及黃國峰開會，黃國峰在會議中

    表示是因為要掩飾沒有入帳之虧損金額，所以才會有上開異

    常之預付貨款及應收帳款金額，而且因為要支付銀行之利息

    費用，加上時間已經超過10年，利息已經至少達到人民幣2

    億多元，我當時有詢問被告等人上開預付貨款是否是真實交

    易，被告說對吉而富公司、至佳美公司及六巨公司預付貨款

    產生原因（即被告後於103年間與許守德等人共犯申報不實

    財報部分），是因為表外負債，透過跟銀行借錢之方式以填

    補虧損，一年因此產生利息約人民幣1、2,000萬元，期間只

    有繳納利息，利息金額因此一直累積到103年」、「我在106

    年有再向被告查證上開不實預付貨款之處理情形，因為當時

    證交所希望台一國際公司針對預付貨款給六巨公司的部分提

    出交易之必要性、合理性及發生原因，我有因此詢問被告如

    何回覆，被告指示財務部門要找資金做沖銷，但是找不到資

    金，而且因為一開始就是不實交易，又不認列費用，因此無

    法處理」、「世享公司、裕勝公司都是台一國際公司可以實

    質掌控的公司，理論上應該列入合併報表，但是實際上卻沒

    有列入，世享公司、裕勝公司等大陸地區公司之資金動撥則

    是要經過許守德同意」、「（問：就你印象中，職能是臺北

    的公司可以控制到中國的子公司，是否如此？）因為財務處

    的職能有涵蓋銀行額度的控管、集團資金的調度、海外子公

    司銀行帳戶的設立和管理、資金的管理、進出的管理，這些

    都是財務處的職能」、「（問：你所謂海外子公司有無包含

    裕勝、世享、台一江銅、台一銅業？）我所謂海外就是臺灣

    以外的這些都算」、「（問：你有無看過臺北的財務部門去

    指揮、控制中國財務的錢怎麼調度、怎麼動？）臺北這邊財

    務人員會透過審決表請被告簽名後，才會啟動、動用廣州那

    邊的資金」（甲16卷第12至28、111至112頁），可見被告顯

    然事前即知悉上開預付貨款及應收帳款係虛偽不實，並於事

    後欲掩飾上情。

　㈢證人即共同正犯羅唯112年5月31日及同年10月4日本院審理時

    復證稱：「98年初台一國際公司財務長即孫致平離職，孫致

    平離職前同時負責財務及會計長的工作，離職後，被告安排

    我接任財務長工作，會計長則安排吳勝文接任，我擔任財務

    長主要負責台一國際公司在臺灣區的資金調度的核決及銀行

    關係聯繫；就我所知，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之營運

    決策是由被告及許守德共同決定」（甲14卷第206頁、第230

    至235頁；甲17卷第446頁、第449至450頁、第456頁、第474

    頁）。

　㈣證人即共同正犯黃國峰106年7月4日調查局詢問時證稱：「（

    問：你是台一集團大陸地區財務長，按常理應於大陸有財務

    自主決定權，所有財務處理情形也要問過羅唯及高名士？）

    是的，都是這樣子」、「（問：台一集團大陸地區總經理楊

    忠吉有無決策權？）沒有，我們只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是總

    公司直接下指令，大陸地區依照指令進行，第二種是大陸地

    區預備要做，然後跟總公司回報，經總公司核決才能執行」

    （A3卷第153頁）。

　㈤證人楊忠吉112年10月25日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101年10

    月接任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之總經理職位，工作內

    容主要為業務、生產及子公司廠務管理，我對廣州江銅公司

    董事長（即許守德）及廣州銅業公司董事長（即被告）負責

    ，但是被告沒有常駐在大陸地區，所以兩家公司的公文都是

    由許守德批閱，而且被告及許守德都說我是專業經理人，而

    不是實際控制人，許守德才是實際決策者」、「台一銅業BV

    I公司由被告負責核決，公文要送到被告前，許守德都會先

    看過，就公司財務部分是由黃國峰負責，他會再向許守德報

    告」（甲18卷第418至419頁、第422頁、第426至427頁）。

　㈥證人秦玉珍調查局詢問時證稱：「（問：許守德在台一江銅

    及台一銅業負責何項業務？）他什麼都負責，只是不簽名而

    已，他主管業務跟生產，有什麼問題這些主管都會去問他，

    他再指示總經理執行，他就是老闆」、「（問：許守德每天

    都會進辦公室嗎？）基本上是」、「（問：你為何說許守德

    不簽名？）因為公司的規則確實只要簽到總經理楊忠吉就好

    ，但大部分的問題，楊忠吉無法回答，所以我們常常有問題

    ，就會跳過楊忠吉直接去問許守德」（A5卷第25頁暨其反面

    ），且證人即共同正犯孫致平於106年7月11日偵查中具結亦

    證稱：「（問：廣州江銅公司、廣州銅業公司在大陸的業務

    ，都是由許守德進行決策嗎？）應該就是許守德說的算，涉

    及到母公司的部分，許守德還是會回報母公司。94年間，被

    告下面的高階主管是林其達，林其達是擔任總經理，他應該

    只負責生產，負責財務運作的就是黃國峰，他們兩人都要跟

    許守德報告」等語（A3卷第177頁反面）。

　㈦另查，被告亦有簽署不實銷貨予Tree Money(HK)Company Lim

    ited（附表一編號26所示公司，下稱Tree Money公司）之商

    業發票等節（即被告嗣於103年間就此部分虛偽增列台一銅

    業BVI公司對Tree Money公司之應收帳款），此有上開商業

    發票等件在卷可佐（B1卷第216至219頁）。且台一國際公司

    財務處工作執掌內容係包括「轉投資事業之設立、增資及管

    理作業」、「海外公司事務」、「境外公司銀行帳戶及資金

    管理作業」等節，此有台一國際公司部門職掌、權責劃分與

    ERP作業流程摘要表1份在卷可參（甲13卷第171頁），則綜

    觀上開證人所證，足認台一國際公司對於其所轉投資公司即

    台一銅業BVI公司、廣州江銅公司、廣州銅業公司以及在大

    陸地區之其餘從屬公司之決策及資金調度，均有主導及決策

    權，而被告斯時身為台一國際公司總經理，自有參與台一國

    際公司之財務及資金調度等規劃，而與許守德實際負責共同

    綜理該等公司，應認被告確與共同正犯許守德、黃國峰、孫

    致平、羅唯等人共同為此部分之虛偽交易，致台一國際公司

    財報不實，以掩飾虧損金額及資金缺口。

三、被告確與共同正犯羅唯共同詐騙告訴人參與私募：

　㈠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即先後證稱：「99年7月左

    右，被告有跟我先口頭邀約他們公司有個私募要發行，問我

    有無興趣參加，他說在大陸的子公司獲利很多，礙於臺灣經

    濟部的限制，無法把大陸獲利拉到臺灣來，臺灣要成立私募

    ，要去香港公司，公司才可把大陸的獲利拿到臺灣來，由這

    個私募案問我有無興趣參加」、「因為被告7月份打電話來

    問我要不要參加，又有寄E-mail給我，8月份又給我大陸前

    景非常好的剪報給我，問我要不要參加，中間我去美國，我

    不在，後來還打電話到美國去，我一直都還沒決定，到了9

    月份，他打電話來，我就說我不清楚私募是怎麼回事，他說

    若我有意願投資，會請公司的財務長跟我說明，因此財務長

    羅唯便來跟我解釋」、「後來我有到台一國際公司在民生東

    路3段121號的辦公室，接待我的就是財務長羅唯，羅唯跟我

    說明公司未來展望及私募的投資計劃，並且提供給我兩份資

    料，一份是直式書面的營運計劃書，另一份是PPT播印出的

    資料」、「整個過程中，羅唯跟我說台一國際公司未來可能

    的EPS是多少，一直說公司未來成長營運獲利可期，而我當

    時所關注的是將來的獲利能力，因為羅唯有說這些股票閉鎖

    期間要3年，我是直到投保中心對我提告，看到起訴書才發

    現台一國際公司於94年至98年的財務報表是不實的，並且有

    講到台一國際公司大陸子公司因投資期貨有鉅額虧損，但這

    些都沒有反應在羅唯提供給我的營運計劃的資產負債表中，

    我才發覺被騙了」、「我有收到上開三封電子郵件，被告先

    打電話口頭邀約我私募，後來又陸續寄這些來。被告先寄一

    封，他的秘書蘇惠玲也寄一封，後來蘇惠玲又寄了一封大陸

    的新聞剪報給我。被告希望我去認私募，他認為台一國際公

    司將來可以獲利，可以讓我賺錢」、「被告雖否認有看過上

    開營運計劃書，並稱公司沒有發行這份營運計劃書，但明明

    被告就是要羅唯拿營運計劃書來跟我說明，除公司過去的財

    務狀況在98年資產負債表上面全部列得很清楚外，也預估將

    來10年後可能的營運概況，例如每股盈餘、整個獲利狀態，

    且羅唯還在上面做註記」、「我問羅唯說這個私募什麼時候

    可以拿到股票，羅唯說認了以後，要3年後才能拿到，還特

    別強調到2013年就有多少多少，甚至我們因為去認這個私募

    ，他可以把大陸的獲益一下拿10億進來，上面又說到時我們

    會有會計準則叫IFIRS（本院按，此應為IFRS之誤《即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這種會計準則會把總公司、子公司所有財

    報通通合併做報表，那時就會顯現整個獲利情形大幅增加，

    所以到2013年後面都是正數，EPS都會很好，我就是看了那

    二個營運計劃書，覺得好像還不錯的樣子，基於之前相信、

    認識那麼多年，又這麼具體的營運計劃書，寫得這麼明確，

    我才覺得可以認」、「我怎麼可能會做該營運計劃書，這個

    東西這麼專業，不可能是我做的，我怎麼可能自己騙自己」

    、「上開營運計劃書內之集團簡明財務預測－損益表、重要

    財務比率上的『補公開發行』、『2013.1.1』、『2013.3.31』都

    是羅唯寫的；下面有個『0.4』改成『6.41』，那個字也是羅唯

    寫的，因為不可能是0.41，前面6.03，後面8.2，羅唯一看

    就說這個寫錯了便改過來」（追A1第201至204頁、追甲1卷

    第262至274頁），並有台一公司營運計劃書之簡報檔、集團

    簡明財務預測－損益表、重要財務比率及上開電子郵件3封擷

    圖在卷可佐（追A2卷第183至211頁），可見被告先勸說告訴

    人參與私募，後指示共同正犯羅唯於99年9月間，在台一國

    際公司之辦公室，將包含98年不實財報之資產負債表及台一

    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之營運計劃書交付告訴人，使其誤認

    台一國際公司財報數字亮眼，未來展望良好，而同意參與私

    募。

　㈡又依告訴人之「台一國際公司應募人資料條件審核表」所示

    ：告訴人所屬「符合之資格條件」欄位之「主管機關所定條

    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金」欄位之「國內外自然人對該公司

    財務業務有所充分瞭解且……」欄位內有打勾（追A1卷第231

    頁），而該欄位既係台一國際公司之人員勾選，顯見台一國

    際公司確有指派人員向告訴人解說該公司財務狀況後，始會

    加以「勾選」此欄位，此即與告訴人前開所述「羅唯有向其

    說明本私募案」之情節相符，益徵身為財務長之羅唯確有提

    供營運計畫書，並向告訴人解說台一國際公司之財務狀況，

    以勸說告訴人參與私募。

　㈢關於蘇惠玲99年8月3日寄送之電子郵件部分：

　⒈證人蘇惠玲於本院審理時即證稱：「我是總務部助理兼被告

    的秘書，被告確於99年8月3日有囑咐我將台一國際公司有關

    大陸市場之新聞剪報寄送給告訴人」（甲18卷第268、286-2

    87頁），足見蘇惠玲係依被告指示將該新聞剪報寄送予告訴

    人。

　⒉又該新聞為經濟日報之新聞報導，其標題為「電線電纜中概

    題材發燒」、「大陸擴大內需，引爆產業近兆元商機，華新

    、台一、榮星受惠」，並提及國內整個電線電纜產業赴中國

    投資概況（追甲7卷第211-213頁）。雖全文未提及台一國際

    公司，然台一國際公司所營事業即包含「電纜安裝」在內，

    且告訴人擔任經理人的元泰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址設臺北

    市○○區○○○路0段00號12樓，已於95年1月24日解散）在91年

    時有承接台一國際公司國内財產之投保，並由亨泰企管顧問

    有限公司（已於94年1月21日解散，與元泰保險經紀人有限

    公司設於同址）承接台一國際公司在大陸地區財產之投保，

    且廣州銅業公司、廣州江銅公司均為被保險人，而該保單即

    載明「廣州銅業公司之營業性質為電線、電纜製造」、「廣

    州江銅公司之營業性質為銅材生產」，此有台一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元泰保險經紀人有限公

    司、亨泰企管顧問有限公司之保險報價單等可佐（A1第12-1

    4頁、追A2第333至345頁）。

　⒊又銅為電線電纜產業之主要原料，顯見被告指示蘇惠玲傳送

    該等報導，即在表彰台一國際公司所營之電纜事業在大陸地

    區未來可期，以此勸誘告訴人參與私募，此亦與告訴人上開

    所證「被告讓蘇惠玲寄了一封大陸的新聞剪報給我，讓我認

    為台一國際公司將來可以獲利，可以讓我賺錢，希望我去認

    私募」等語相符。

　㈣關於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營運計劃書部分：

　⒈證人即共同正犯羅唯於110年7月29日偵查中即證稱：「本案

    私募原則上是被告家族的私募計劃，當時私募的對象是董事

    會授權讓被告去負責招攬私募的對象」、「（問：《提示台

    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營運計劃書》該份台一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營運計劃及後附之PPT檔是何人製作？）可能是財務部

    或是企劃部做的，也有可能是一起合作製作的，我應該有參

    與製作，這份資料是提供給董事會」、「（問：當時你身為

    台一國際公司的財務長，上開財務預測是否為你工作範圍？

    ）不是，因為涉及各個事業部未來營運的預測，所以也有可

    能是企劃部匯整資料」、「我印象中這次應募人大部分是公

    司的員工、董事會的成員或是被告家族的人，其餘的應募人

    則是被告自己去說明」（追A2卷第26至27頁），此核與證人

    即告訴人前揭所證「我怎麼可能會做該營運計劃書，這個東

    西這麼專業，不可能是我做的，我怎麼可能自己騙自己」等

    語相符。

　⒉況證人即台一國際公司之稽核王娜娜於審理中亦證稱：「本

    案私募的應募人名單是當時財務長羅唯給的」（追甲5卷第1

    4頁），且證人即台一國際公司資深員工陳雯雯於審理時亦

    證稱：「我進入台一國際公司時，公司登記負責人及實際負

    責人是許瑞春，總經理是被告，許瑞春及被告兩人都會一起

    管理公司，101年間許瑞春因為身體因素卸任，由被告擔任

    臺北總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甲21卷第15頁），可見被

    告當時為台一國際公司總經理，並與負責人許瑞春共同管理

    台一國際公司。復參酌被告斯時為台一國際公司總經理，負

    責對外招攬私募，而羅唯為財務長，由提供應募人名單之財

    務長（即羅唯）依總經理（即被告）指示勸說告訴人參與私

    募，亦與常情相符。

　⒊又被告於110年10月6日偵查中即自承：「告訴人係在91年至9

    4年承保台一國際公司的保險業務」（追A2卷第322頁），且

    告訴人於審理中亦證稱：「因為我是產物保險經紀人，我所

    要拿的資料就是資產、機械設備、存貨這三樣東西去做承保

    ，我當然不知道台一國際公司的財務經營的狀況如何，且我

    這些資料的數字也是財務部門給我的，我完全不知道他們的

    經營狀況」（追甲1卷第266-267頁）；且告訴人擔任經理人

    之元泰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亦於95年1月24日便解散，顯見

    告訴人確僅負責台一國際公司於91年至94年之保險事宜，告

    訴人要難能得知台一國際公司於95年後即有財務艱困之情形

    及對未來財務之預測，則告訴人當時既非為台一國際公司內

    部人或關係人，自無從獲取該營運計劃書內關於台一國際公

    司之財務預測資料，進而瞭解台一國際公司於大陸地區子公

    司之財務及經營狀況，且姑不論該營運計劃書內即載明台一

    國際公司此私募案之諸多細節（例如：預計99年9月中進行

    定價、99年9月25日資金到位等情，見追A2卷第225至241頁

    ），更對於台一集團旗下眾多子公司及各自營運概況均有詳

    細說明，而所述多為台一國際公司之營業秘密、營運展望及

    財務資料，若非台一國際公司內部製作，外人根本無從知悉

    ，且該等營運計畫書內均以顯眼字體載明係專為辦理私募案

    所作，足徵該營運計劃書確係台一國際公司內部文件，且專

    為此私募案所製作甚明。況本案私募在未公開招募之前，應

    募對象乃台一國際公司內部董事會研議之事，則若非被告主

    動告知告訴人此事，即非告訴人所能查知之事，是辯護人主

    張「因告訴人承攬台一國際公司之保險業務，不會不知道公

    司的營運狀況，因保單的詳細資料已足以讓告訴人掌握台一

    國際公司所有狀況」等語（追甲7卷第193頁），自不足採。

　⒋再者，該營運計劃書所載私募暫定價格為5.5元（追A2卷第23

    7頁），而本案私募案之私募參考價格為5.9343元（即本次

    私募係以99年9月15日前30個營業日之收盤價為準，經計算

    後之私募參考價為5.9343元），此有台一國際公司99年9月1

    5日董事會議事錄可證（追A2卷第377至378頁），則倘該營

    運計劃書為羅唯在私募完成後所製作，然斯時既能確定私募

    之參考價格為5.9343元，理應直接記載參考價格係5.9343元

    而非5.5元，足見該營運計劃書係羅唯於99年9月15日定價前

    所製作，益徵告訴人上開所證「當時係羅唯在其同意參與私

    募前提出該營運計劃書向其解說台一國際公司之財務」等語

    ，並非憑空杜撰之詞，應屬可信。

　⒌關於羅唯與被告共同詐欺告訴人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部分：

　⑴羅唯就其所涉與被告共同詐欺告訴人部分，雖經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續字第132號為不起訴處分，並

    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7292號駁回

    告訴人之聲請再議，後經本院其他合議庭以112年度聲自字

    第187號駁回告訴人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⑵惟該檢察官僅將「上開營運計畫書」與「羅唯之中華電信門

    號申請書、遠傳電信門號申請書、臺灣銀行開戶基本資料、

    臺灣土地銀行開戶基本資料及印鑑卡、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開

    戶申請書、第一商業銀行開戶申請書、彰化商業銀行開戶申

    請書、台北富邦銀行開戶申請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印鑑卡

    、兆豐商業銀行印鑑卡、花旗（臺灣）商業銀行開戶申請書

    及印鑑卡、中華郵政儲金帳戶立帳申請書、元大商業銀行開

    戶文件、星展（臺灣）商業銀行申設帳戶申請書、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開戶資料、被告當庭書寫字跡」等件，送請內政部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進行字跡鑑定，致鑑定結果認為「上述營

    運計畫書中經檢察官以綠色標籤標記之『補公開發行』等字跡

    部分，因缺乏相關比對對象所寫類同字跡可資比對，依現有

    資料無法認定」，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3月7

    日刑鑑字0000000000號函存卷可考（見111年度偵續字第132

    號卷第219至222頁，即追甲6卷第655至660頁），後檢察官

    並未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出具上開鑑定報告後，再依

    告訴人之聲請將「羅唯於另案扣押之筆記本正本」再行送作

    筆跡鑑定，此有告訴人110年9月30日刑事調查證據聲請狀、

    110年10月22日刑事聲請調查證據暨補充告訴理由2狀等可證

    （追A2卷第243至315、433頁），即認為該營運計畫書內手

    寫之『補公開發行』非羅唯所寫。

　⑶惟告訴人在高檢署檢察長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7292號駁回其

    再議之聲請後，即自行將該營運計畫書及羅唯另案扣押之筆

    記本影本（即扣押物編號F-01，見追A2卷第249至315頁），

    委託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科發展研究院（下稱臺經院）進行筆

    跡鑑定，其結果認為：「委託人（即聲請人）所提之營運計

    畫書內之『公』、『開』『發』3個字筆跡，經與標準標的筆記本

    影本中，可對應字樣鑑定分析後，為『特徵相符』之簽名筆跡

    」，此有該院112年9月7日（112）工鑑字第08002號）筆跡

    鑑定研究報告書可證（112年度聲自字第187號卷第113頁；

    即追甲5卷第275頁），可知該營運計劃書上載「補公開發行

    」等字跡確為羅唯親自書寫，由此益徵告訴人指述「被告透

    過羅唯向告訴人交付並解說該等營運計劃書，以此遊說告訴

    人參與私募」等情，確屬事實。

　⒍據此，該營運計劃書係台一國際公司為此次私募所製作，且

    由被告負責內部人以外之私募對象，是被告即邀請告訴人參

    加該次私募，並指示羅唯向告訴人介紹台一國際公司之財務

    狀況，羅唯即提供前揭營運計劃書予告訴人參考，是被告辯

    稱「我從來沒有看過此營運計劃書，也沒有交代任何人給告

    訴人這份資料」、「告訴人從89年起就有承攬台一國際公司

    之保險業務，其對公司財產價值都很熟悉，顯不可能因此營

    運計劃書而受騙」云云，及辯護人主張「依據台一國際公司

    99年間之董事會議事規範第16條第7項規定，各討論議案如

    有其他人員發言，必須摘要紀錄於議事錄，然遍查私募前之

    台一國際公司董事會議事錄有關私募討論案，均無任何人員

    持該營運計劃書進行發言，足徵台一國際公司未就私募案製

    作任何文件」云云（追甲7卷第216至217頁），均不可採。

四、證人即共同正犯羅唯、稽核王娜娜下列證述，難為有利被告

    之認定：

　㈠關於證人羅唯部分：

　⒈證人羅唯雖於110年7月29日偵查中證稱：「我沒有印象有當

    面跟告訴人說明私募之事，但在告訴人擔任董事後，她有常

    常來詢問我公司的營運情形」（追A2卷第27頁），並於審理

    中證述：「我沒有在99年跟告訴人見面，也沒有負責99年公

    司私募的事務，自然沒有提供有關任何私募案的簡報及營運

    計劃書等資料」、「我沒有看過該營運計劃書，也沒有將該

    資料交給告訴人，在告訴人擔任董事時我才認識她」等語（

    追甲1卷第230、259至第261頁）。

　⒉惟證人羅唯於110年7月29日偵查中即證稱「該營運計劃書可

    能是財務部或是企劃部做的，也有可能是一起合作製作的，

    我應該有參與製作，這份資料是提供給董事會」、「此台一

    國際公司涉及各個事業部未來營運的預測，所以也有可能是

    企劃部匯整資料」（追A2卷第26至27頁），已如前述，則其

    嗣後翻異之詞，改稱「沒有看過該營運計劃書」，是否可信

    ，即有可疑。況該營運計劃書上即有其所書寫之「補公開發

    行」等字跡，益徵羅唯有參與此私募案，並以該營運計劃書

    向告訴人說明。

　⒊遑論證人羅唯因與被告共同詐欺告訴人，而遭告訴人對之提

    起告訴及民事求償（見追A2卷第445頁），則其與被告利害

    關係一致，並與告訴人立場相對，則其就有無與被告共同招

    攬告訴人參與私募乙節為真實之陳述，實屬有疑，亦不能排

    除為脫免刑責即為上開有利被告及自己之證詞，是證人羅唯

    前開證詞，實難憑採。

　㈡關於證人王娜娜部分：

　⒈證人王娜娜於114年1月17日審理中雖證稱「沒有看過上開營

    運計劃書」、「該營運計劃書沒有經過台一國際公司董事會

    討論或決議過」（追甲6卷第12頁），然此私募案迄今已10

    年有餘，且證人王娜娜於該次審理中亦明確證稱「（問：台

    一國際公司辦理99年間私募案是否要提供何資料給應募人參

    考，比如財務報告、營運計劃書或簡報？）從法規上來說，

    它是私募而非公開募集，所以私募人本身第一要有足夠財力

    ，第二對公司營運狀況要了解才能應募，至於公司給什麼資

    料，我個人沒有給過任何資料」（追甲6卷第11頁），顯見

    證人王娜娜僅對於自己就此私募案並未提供任何資料乙節記

    憶清晰，然關於在多年前之董事會上，是否有人曾就私募案

    提出該營運計劃書乙事，似有記憶不清之疑慮。

　⒉況證人王娜娜之職務在處理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稽核事

    項，並依相關規定製作稽核計畫（追甲6卷第9頁），並未為

    此私募案負責提供資料，是實難以證人王娜娜上開所證即認

    該營運計劃書不存在，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五、對於下列辯護人之辯解不採納之理由：

　㈠辯護人雖主張：「告訴人並非因上開營運計劃書而陷於錯誤

    ，因其除於99年間主動參與私募外，更於100年4月間自行從

    市場耗資約1千萬餘元買入台一國際公司股票」、「告訴人

    目前仍持有大量台一國際公司之私募股票，並無任何財產之

    不利益，且目前台一國際公司之股價比告訴人參與私募時更

    高，故告訴人持有台一國際公司股票至今不僅未受損失，反

    而有獲利」、「告訴人於99年9月參與私募時之價格為5.340

    9元，惟99年10月時台一國際公司平均股價已是5.97元，同

    年11月平均股價是5.47元，12月平均收盤價為5.52元，顯見

    依告訴人參與私募股票所買之價格而言，告訴人並未受有任

    何損害」（追甲7卷第195至198頁）。

　㈡惟告訴人前即證稱「整個過程中，羅唯跟我說台一國際公司

    未來可能的EPS是多少，一直說公司未來成長營運獲利可期

    ，而我當時所關注的是將來的獲利能力，因為羅唯有說這些

    股票閉鎖期間要3年，我是直到投保中心對我提告，看到起

    訴書才發現台一國際公司於94年至98年的財務報表是不實的

    ，並且有講到台一國際公司大陸子公司因投資期貨有鉅額虧

    損，但這些都沒有反應在羅唯提供給我的營運計劃的資產負

    債表中，我才發覺被騙了」，更於審理中證稱「（問：被告

    說是妳自己決定要去參與私募？）沒有，我不知道他們的狀

    況，我怎麼會自己去投資，一定是被告說他們獲利很好、有

    這個機會，被告來邀約我，我才知道這件事情」（追甲1卷

    第266-267頁），可見告訴人確因信賴被告及羅唯共同佯稱

    「台一國際公司財報數字亮眼，未來展望良好」云云，並提

    供99年8月3日電子郵件之新聞報導、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

    9年營運計劃書、98年資產負債表等文件，致告訴人未查覺

    該等財報不實，且有因投資期貨造成鉅額虧損的資金缺口，

    因而陷於錯誤參與私募，告訴人直至檢察官於108年10月間

    就另案提起公訴始查悉上情，是實難以告訴人在未查覺有異

    而於100年4月繼續購買台一國際公司股票，即認告訴人未因

    此等詐術而受騙。

　㈢況在私募期間前後，因台一國際公司之股價受不實財報影響

    ，致市場未能反應該公司真實股價，亦未呈現其內部人為掩

    飾虧損金額及資金缺口，有長期上開申報不實財務報告之情

    形，則告訴人倘知悉上情，自不會出資參與私募，是實不能

    因其購買之價格與當時行情相同，或該詐欺行為完成後股票

    又漲價升值即認告訴人未受損害，是辯護人上開主張，均為

    卸責之詞，認不足採。

六、綜上，羅唯明知台一國際公司於95年至98年間有鉅額虧損，

    亦知悉被告自95年起即製作台一國際公司不實財報用以掩飾

    前開虧損，並於98年3月起接任台一國際公司財務長乙職後

    ，接續掩飾台一國際公司之鉅額虧損情形，造成其提出之「

    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營運計劃書、98年資產負債表」

    等件均為不實（因羅唯於另案所涉與被告共犯證券交易法第

    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公告不實財務報告罪部分，已於審

    理時坦承犯行，見甲30卷第217頁），並以之使告訴人據此

    誤認台一國際公司財報數字亮眼，未來展望良好，而陷於錯

    誤來參與私募，是認被告、羅唯有共同詐欺告訴人出資參與

    私募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甚明。

七、綜上，被告本件犯行事證明確，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貳、論罪部分：

一、按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範之行為態樣，除有募集、發

    行、私募外，尚有買賣，其中募集、發行、私募性質上均涉

    及證券資本市場之運作，買賣則未必與多數人參與之證券資

    本市場有關，故「特定人」間買賣有價證券時，如與保護投

    資人權益及維持證券交易市場健全發展之公眾利益無涉，縱

    有詐欺情事，基於刑罰謙抑及罪刑相當原則，即應依立法規

    範目的及法價值體系，從嚴為目的性限縮解釋，認與證交法

    第171條第1項第1款所規定證券詐偽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而

    依刑法詐欺取財罪處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92號

    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本案被告與羅唯雖以前揭詐術讓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參與

    私募購買台一國際公司股票，然被告與羅唯並非廣泛向不特

    定人提供不實資訊，致證券市場之誠信及交易安全遭破壞，

    而係向單一投資人即告訴人提供不實資訊，其犯行尚不致破

    壞證券市場之誠信及交易安全，而僅有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

    益，其所為與證券詐偽罪禁止證券詐欺，以維護證券市場誠

    信之立法意旨有間，故被告之犯行自非適用證券交易法第20

    條第1項之證券詐偽罪，而係適用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

    取財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

三、變更起訴法條：起訴意旨認被告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

    項而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容有未恰，

    業如前述，惟本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與檢察官起訴之社會基

    本事實應屬同一，且本院業已於審理時告知變更後之罪名，

    使當事人及辯護人有辯論之機會（追甲7卷第12頁），對其

    刑事辯護防禦權並不生不利影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

    規定，變更檢察官起訴所引用之法條如前。

四、共同正犯：

　㈠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

    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

    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

    共同正犯之犯意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

    ，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

    同正犯之成立；復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

    聯絡者，亦包括在內。亦即共同正犯，在共同意思範圍內，

    組成一共犯團體，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共同意思所為，

    團體中任何一人之行為，均為共犯團體之行為，他共犯均須

    負共同責任，初無分別何一行為係何一共犯所實行之必要。

　㈡查被告雖未參與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之全部部分，惟其於案發

    期間與共同正犯羅唯各自分擔上開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彼

    此之行為，以達遂行本案詐欺取財之目的，顯見其等間具有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起訴意旨認被告係

    單獨為本案犯行，容有誤會，併此敘明。 

參、科刑部分：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行為時無犯罪前科，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復以被告為台一國際公

    司之總經理，明知台一國際公司申報之財表不實，竟指示財

    務長羅唯提供該等營運計劃書，詐騙告訴人參與私募，而共

    同向告訴人詐取2千萬餘元之股款，且犯罪否認犯行，復未

    賠償告訴人損失，態度不佳，然該等股款實際上均進入台一

    國際公司，被告並未實際獲取報酬，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

    、手段，暨於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肆、沒收部分：

一、按被告行為後，刑法有關沒收之規定業於104年12月30日修

    正公布，並自105年7月1日起施行生效，依新修正刑法第2條

    第2項規定，關於沒收適用裁判時之規定，而無新舊法比較

    之問題，亦即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

    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

    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

    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剝奪

    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其重點置於所受利得之剝奪，

    故無利得者自不生剝奪財產權之問題，是二人以上共同犯罪

    ，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各按其實際利得數額負責

    ，並非須負連帶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

    決議、105年度台上字第1733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惟按刑法及相關法令基於不正利益不應歸於犯罪行為人所有

    之原則，在確定利得直接來自不法行為，除不法行為的利得

    因發還被害人而不予沒收外，此一利得範圍是否扣除成本，

    有總額原則與淨額原則之分。10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之立法說明五、（三）謂「依實務多數見解，基

    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論成本、

    利潤均應沒收。」明白揭示採取總額原則（最高法院109年

    度台上字第74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查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自告訴人處取得之2,002萬8,375元股

    款，均係被告及羅唯共同實行上開詐欺之違法行為所致，則

    該等犯罪所得（即股款），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

    1第2項第3款、第3項規定，對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宣告沒收

    ，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又經本院查閱卷內相關證據後，並無證據可資佐證被告有

    因詐欺告訴人而獲有所得，自無從就被告之犯罪所得諭知沒

    收、追徵，附此敘明。

四、另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雖主張「告訴人參與私募部分，台一

    國際公司都已經有給予相對應之股票，並由告訴人持有中，

    而且股票淨值均高於當初私募之價格，應認並無對參與人台

    一國際公司為沒收之必要」（追甲4第543頁）等語。惟依上

    開說明，關於犯罪所得之不正利益計算係採「總額原則」（

    即無須扣除成本），是該等股款縱屬其交付股票之成本，亦

    為犯罪所得，是應認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此部分之犯罪所得

    ，並無扣除成本之必要，是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上開主張，

    容有誤會。

伍、不另為無罪部分（關於94年財報不實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為隱匿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發

    生鉅額期貨交易虧損，自94年間起即命令共同正犯孫致平作

    假帳掩飾，共同正犯孫致平則委由共同正犯黃國峰竄改期貨

    公司對帳單，交由不知情會計師查核，使其查核結果未真實

    呈現虧損，而使94年之合併報表未顯示前述損失。因認被告

    許守信上開所為就台一國際公司94年度財務報表部分，亦違

    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而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

    第1款之罪嫌云云。

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

    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

    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

    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

    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

    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

    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

    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另刑事訴訟法第

    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

    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

    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

    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

    被告無罪之諭知（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

    上字第4986號、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惟查：

　㈠公訴人雖提出下列證據認定被告基於掩飾台一國際公司於94

    年間之鉅額期貨交易虧損，而有申報公告不實財務報告等節

    ：

　⒈證人孫致平調查局詢問時證稱：「（問：98年1月間你為何申

    請退休？）在95年間我當時擔任台一國際公司總管理處的協

    理，主要工作就是協助規劃台一百幕達公司在香港上市事宜

    ，大約在94年底或95年間，台一江銅公司投資銅板期貨發生

    虧損，詳細金額我不能確定，被告認為忠實反應虧損的話，

    會影響台一百幕達公司上市的資格，就指示用作假帳的方式

    來掩蓋，並承諾會儘速處理這個虧損，但到97年這個虧損仍

    然沒有處理，因此讓我的精神壓力很大，所以我才決定申請

    離職」、「（問：在95年間被告知道台一江銅公司投資銅板

    期貨發生虧損後，如何要求你等配合作假帳以掩飾虧損？）

    一開始該筆期貨投資還沒有平倉，簽證會計師要跟期貨公司

    函證，我只知道會計師拿到的對帳單有被更改過，至於中間

    被更改的細節我不清楚」等語（A3卷第149頁反面至150頁反

    面）。

　⒉證人羅唯偵查中證稱：「關於期貨虧損的事，我回去後回想

    ，聽聞這件事是在台一公司香港上市之前的前一年即95年間

    第一次聽聞這件事，是孫致平告訴我的，他在台灣跟我說許

    守德當時的期貨操作因為當時銅價上漲，許守德就在大陸公

    司大量購買銅期貨，是用哪一家公司買我不確定，後來有一

    段期間銅價突然大跌，帳上的未實現的銅期貨損失蠻高的，

    大約7、8000萬元」等語（A4卷第26頁反面）。

　⒊證人黃國峰偵查中證稱：「（問：台一公司從何時起開始有

    財務的缺口？）應該是在94年、95年，我聽田汨講，是因為

    期貨交易的虧損」等語（A3卷第188頁反面）。另證人黃國

    峰親筆手寫期貨虧損金額為人民幣2.02億元等節，此有本案

    期貨損失手稿之翻拍照片1張在卷可參（A1卷第137頁）。 

　⒋證人吳勝文偵查中證稱；「預付貨款虛增的原因，是因為過

    去應該認列期貨損失的金額達1億多元人民幣，加上利息共

    計2億2,000萬元人民幣，用預付貨款的方式去虛增資產及盈

    餘，要在帳上規避掉這個損失」等語（A1卷第10頁）。

　⒌證人秦玉珍調查局詢問時證稱：「（問：台一銅業BVI、台一

    江銅或台一銅業是否有操作期貨？）我聽黃國峰說，許守德

    剛到廣州時就有操作期貨造成虧損人民幣8,000多萬，大家

    都認為許守德是一個比較投機的人，這個期貨操作確定是許

    守德做的，但我也沒有證明」等語（A5卷第25頁）。

　㈡惟觀諸上開證述內容可知，上揭證人就期貨虧損一事大多係

    聽他人轉述而得知，且就期貨虧損之金額一節之證述亦不一

    致；況依台一銅業BVI公司、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

    於93年至94年間於大陸地區期貨公司之帳戶交易明細，亦未

    顯示有鉅額虧損之情形等節，此有法務部113年1月23日法外

    決字第11306503800號函文暨所所附交易明細1份在卷可參（

    甲22卷第323至821頁），則是否有期貨虧損一事，仍非無疑

    ；另依證人孫致平調查局詢問時證稱：「（問：綜上，台一

    國際公司是從那個年度開始有財報不實的問題？）我確定95

    年開始有財報不實的問題，94年不確定，我有在財報上簽章

    的是95年到97年第3季的季報」等語（A3卷第151頁反面），

    且卷內亦無其他證據證明台一國際公司於94年間財務報告確

    有不實之情形，是本院自無從認定被告就台一國際公司94年

    度財務報表部分，亦有申報公告不實財務報告之犯行等情。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上揭事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其所

    指以94年不實財報詐騙告訴人之犯行，此自屬不能證明其犯

    罪，惟此部分與本院前揭論罪科刑之事實有事實上一罪關係

    ，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則儒追加起訴，檢察官邱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許芳瑜

　　　　　　　　　　　　　　　　　　　法　官　楊世賢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郝彥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訴字第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守信





選任辯護人  蔡世祺律師

            余閔雄律師

            宋重和律師

第  三  人

即  參與人  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許守信  

代  理  人  葉建廷律師

            鄭惠宜律師

上列被告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0年度偵字第80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壹、主刑部分：

　　許守信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拾月。

貳、沒收部分：

　　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零貳萬捌仟參佰柒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壹、關於台一國際公司財報不實之背景事實：

一、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68年9月11日設立登記，嗣於84年10月20日股票公開發行上市（股票代號1613，下稱台一國際公司，業經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公告於106年11月21日終止上市）。許守信自78年開始擔任台一國際公司總經理，101年6月間接任該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且為台一國際公司在大陸地區轉投資公司台一銅業(廣州)有限公司（下稱廣州銅業公司）董事長（100年間擔任董事、101年至105年間擔任董事長），綜理台一國際公司與如附表一所示各從屬公司（以下合稱台一集團）所有事務之決策及資金調度；許守德係許守信胞弟，並擔任台一國際公司董事及執行副總，且為台一國際公司在大陸地區轉投資公司台一江銅(廣州)有限公司（下稱廣州江銅公司）董事長（100年間擔任董事、101年至105年間擔任董事長），其與許守信實際負責共同綜理廣州銅業公司、廣州江銅公司以及台一國際公司在大陸地區轉投資之其餘從屬公司所有事務之決策及資金調度；黃國峰（於106年7月15日已歿，另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86年8月進入台一國際公司任職，係廣州銅業公司及廣州江銅公司財務處協理，87年間起負責廣州銅業公司、廣州江銅公司、台一國際公司大陸子公司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世享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世享公司）、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裕勝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裕勝公司）及台一銅業BVI有限公司（下稱台一銅業BVI公司，該公司係經由台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對廣州銅業公司及廣州江銅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控股公司）之財務工作，負責該上開公司財務管理及銀行貸款等融資協調工作；孫致平（於111年1月23日已歿，另經本院判決公訴不受理確定）於89年間進入台一國際公司擔任總管理處協理，同時兼任財務長及會計長，負責台一集團資金調度及會計業務，並於98年3月31日離職；羅唯(原名羅曉婷)於91年11月間進入台一國際公司任職，於98年4月起至104年5月31日止，接任台一國際公司財務長職務，負責執行台一集團之財務調度業務。

二、許守信、許守德、黃國峰及孫致平為掩飾台一國際公司之虧損金額及資金缺口，明知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與世享公司及裕勝公司間並無實際交易發生，竟於95年間安排由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以資金往來名義將款項交由世享公司及裕勝公司，世享公司及裕勝公司再以前開款項至大陸地區銀行辦理定期存款後，旋即以上開定期存款辦理擔保借款，並由銀行開立承兌匯票交付予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使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得以持上開匯票再向大陸地區金融機構辦理貼現並取得款項，再以上開款項掩飾虧損金額，又因銀行擔保借款係每半年到期，故每半年均須重複上開虛偽交易，且上開交易情形除世享公司及裕勝公司帳上所有之定期存款外，均未入帳（上開不利益交易持續至103年底）。

三、許守信、許守德、黃國峰及羅唯因台一國際公司有資金缺口，明知澳洲廠商Minera Spence S.A.公司（台一國際公司客戶帳對該公司代稱「BHP」，下稱BHP公司）為台一國際集團之供應商，台一國際集團所屬公司雖對BHP公司有預付貨款之情形，然BHP公司於數日之內即出貨完畢，故不應出現長期預付貨款未結清之情形，且其等亦明知台一銅業BVI公司以下對BHP公司之預付貨款情形係虛偽交易，竟自97年6月5日起以對BHP公司陸續虛增預付貨款之方式將資金挪用，而於97年6月5日、同年6月6日、同年6月19日分別對BHP公司虛增不實預付貨款美金349萬1,486.19元、美金350萬7,283.99元、美金430萬3,497.87元，帳載折合港幣為8,759萬5,968.07元，並於97年12月10日將上開不實預付貨款轉列科目為「其他金融資產－流動」項下；又渠等明知台一銅業BVI公司以下對BHP公司之預付貨款情形係虛偽交易，又自98年起以對BHP公司陸續虛增預付貨款，於98年第2季，台一銅業BVI公司對BHP公司虛增不實預付貨款港幣2,458萬709.48元(至98年底餘額減至港幣2,355萬4,802.26元)。

四、其等上揭所為，致使台一國際公司95年至98年所申報或公告之合併財務報告有如附表二之虛增不實記載，足以影響台一國際公司股東、投資人、債權人、主管機關、利害關係人等台一國際公司95年至98年財務報告使用者之正確判斷（許守信、許守德、羅唯上揭所為業經本院以108年度金訴字第57號《下稱另案》判決有罪，現尚未確定）。

貳、關於許守信、羅唯共同詐欺使許秀慧受騙參與私募部分：

　　台一國際公司於99年3月29日經董事會通過將以私募方式增資發行普通股案，嗣於99年6月18日經股東會決議通過，並於同日公布此重大訊息，惟許守信、羅唯（未經起訴）明知台一國際公司於95年起即有鉅額虧損之資金缺口，且自95年便長期製作前揭台一國際公司不實財報用以掩飾虧損，造成財務報表有如附表二之虛偽不實情形，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99年7月26日，由許守信在上址辦公室，以電子郵件將檔名為「私募之應募人資格990726.pdf」檔案寄予許秀慧，隔日（即99年7月27日）復囑咐不知情之秘書蘇惠玲再次以電子郵件寄送相同文件予許秀慧，嗣於99年8月3日，又再囑咐蘇惠玲用電子郵件以「內線交易大綱與新聞剪報」為主旨，並檢附標題為「電線電纜中概題材發燒」之新聞剪報予許秀慧；復於99年9月間，指示財務長羅唯在台一國際公司於臺北市○○○路0段000號之辦公室，將包含98年不實財報之「資產負債表」及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之營運計劃書交付許秀慧，佯稱台一國際公司財報數字亮眼，未來展望良好，遊說許秀慧參與台一國際公司私募，致許秀慧陷於錯誤，於99年9月24日、99年9月27日接續匯款新臺幣（下同）2萬8375元、2000萬元至台一國際公司專戶參與私募。嗣因台一國際公司上開爆發財報不實案件，許秀慧始查悉上情。

　　理　由

甲、程序部分（以下理由欄卷證出處之卷宗代碼，均詳參如附件一「卷宗代碼對照表」）：

壹、供述證據部分：

一、證人即共同正犯黃國峰及孫致平、證人即台一國際財務處融資組副理秦玉珍調查局詢問時之供述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死亡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之情形，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3款定有明文。又法務部調查局局長、副局長及薦任職以上人員，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229條之司法警察官，法務部調查局所屬省（市）縣（市）調查處、站之調查處處長、調查站主任、工作站主任及薦任職以上人員，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分別視同刑事訴訟法第229條、第230條之司法警察官，法務部調查局及所屬機關委任職人員，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231條之司法警察，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14條有明文規定。另按刑事被告對於證人之對質詰問權，固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訴訟權，但非絕對防禦權，如當事人已捨棄不行使，或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或其未行使詰問權倘非可歸責於法院，且法院已盡傳喚、拘提證人到庭之義務，而其未詰問之不利益業經法院採取衡平之措施，其防禦權於程序上獲得充分保障時，則容許例外援用未經被告詰問之證詞，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163、461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證人即共同正犯黃國峰及孫致平分別於106年7月15日、111年1月23日死亡等節，此有共同正犯黃國峰之相驗屍體證明書影本及共同正犯孫致平死亡證明書影本各1紙附卷可查（A3卷第196頁；甲10卷第219頁）；證人秦玉珍現於大陸地區居住，經本院兩次依址傳訊未到等節，此有本院刑事報到單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13年1月3日海維(法)字第1120034399號函文等件在卷可稽（甲18卷第253頁；甲22卷第251至259頁；甲25卷第13頁）；均符合上開條文之客觀情形。

　㈢再參酌相關卷證資料，上開證人於調查局詢問時之陳述離事發最近，基於發現實質真實之目的，應認上開證人於調查局詢問時就本件犯罪事實所為之陳述，已無從再取得相同之供述內容，而符合前述「必要性」要件，是其等陳述應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又上開證人於調查局詢問時所為之陳述，觀察其筆錄內容前後均屬自由對答，復無證據得以認定其陳述當時非係基於自由意志而為，或有何出於不正方法、違法取供之情形，是以綜合其陳述當時之原因、過程、內容、功能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堪認上開證人於調查局詢問時之所為陳述，其等信用性已獲得保障，其等陳述內容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之「信用性」證據能力要件，故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證人即共同正犯羅唯、黃國峰及孫致平偵查中未經具結之供述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另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因欠缺「具結」，固難認檢察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有間，惟是類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時所為之陳述，倘其等陳述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仍得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581號、106年度台上字第374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係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訴訟權基本內容之一，不容任意剝奪。在刑事訴訟制度之設計，係以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以下有關交互詰問之規定而予實踐，賦予當事人在公判庭當面盤問證人，以求發見真實，並辨明供述證據之真偽。此項詰問規定屬於人證之調查，與刑事訴訟法第164條規定證物應提示辨認或告以文書要旨，第165條所定筆錄文書應宣讀或告以要旨等物證之調查，同屬調查證據程序之一環。然偵查中檢察官或警察為蒐集被告犯罪證據，訊問或詢問證人旨在確認被告嫌疑之有無，與審判期日經由當事人之攻防，調查證人以認定事實之性質及目的有別。偵查中訊問或詢問證人，法無明文必須傳喚被告使之在場。刑事訴訟法第248條第1項前段雖規定「如被告在場者，被告得親自詰問」，事實上亦難期被告有於檢察官偵查中行使詰問權之機會。從而，該未經被告詰問之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向檢察官或警察所為之陳述，如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以降之各該傳聞法則例外規定之情形，仍屬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9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證人羅唯、黃國峰、孫致平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所為陳述，觀諸其等訊問筆錄之記載形式，檢察官已先行依法踐行告知義務，再就所涉犯罪事實逐一進行訊問，由證人羅唯、黃國峰、孫致平依其等自由意思而陳述，訊問結束後並經證人羅唯、黃國峰、孫致平簽名確認無訛，本案被告許守信及其辯護人復未指明上開證人前開偵查中所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形，是本院綜合上開證人偵訊筆錄作成之原因、過程、內容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認其等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所為之供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又證人羅唯、黃國峰、孫致平於上開偵查中之供述，對本案犯罪事實之存否亦具有必要性，是揆諸上開說明，應認證人羅唯、黃國峰、孫致平於偵查中之供述對本案被告而言，均具有證據能力。

三、證人即告訴人許秀慧、共同正犯羅唯、孫致平、黃國峰、會計長吳勝文及證人秦玉珍偵查中具結證述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所為之偵查筆錄，或被告以外之人向檢察官所提之書面陳述，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限，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是被告以外之人前於偵查中已具結而為證述，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宜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又所謂「顯有不可信性」，係指陳述是否出於供述者之真意、有無違法取供情事之信用性而言，故應就偵查或調查筆錄製作之原因、過程及其功能等加以觀察其信用性，據以判斷該傳聞證據是否有顯不可信或有特別可信之情況而例外具有證據能力，並非對其陳述內容之證明力如何加以論斷，二者之層次有別，不容混淆。

　㈡查本件證人即告訴人、共同正犯羅唯、孫致平、黃國峰、證人吳勝文、秦玉珍於檢察官偵查中具結所為之證述，依卷內事證，未顯示其等陳述有何在顯不可信狀態下為之情事，並無上開供述有顯不可信之情況，依上說明，其等於偵查中之證言自具有證據能力。

四、又上開證人除證人黃國峰、孫致平及秦玉珍外，均於本院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到庭具結作證，而由檢察官、辯護人雙方進行交互詰問，確已保障本案被告反對詰問權並完足證據調查之程序，均得採為判決之基礎；至證人黃國峰及孫致平則已死亡，又證人秦玉珍經本院傳喚不到，業如前述，又上開證人對本案被告不利之證述，因本院無從傳喚、促請其等到庭接受詰問，是非可歸責於法院之事由所造成，本院更已踐行現行之法定調查程序，給予本案被告充分辯明之防禦機會，並為證據取捨之佐證法則，亦可採為判決之基礎。

五、另就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08年1月15日安建（108）審（五）字第00080B號函文暨所檢附之台一國際公司預付貨款餘額明細（A17卷第45至99頁）部分，係從事業務之人在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屬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不間斷、有規律而準確之記載，通常有專業人員核對其正確性，又大部分紀錄係完成於業務終了前後，無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之偽造動機，其虛偽之可能性較低，何況如讓製作者以口頭方式於法庭上再重現過去之事實或數據亦有困難，因此其亦具有一定程度之不可代替性，且非屬個人主觀或推測之詞，製作過程並無顯不可信之情狀，此部分之資料，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規定，應有證據能力。

六、本件當事人、辯護人對於本判決所引用其餘下述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不當取得情形，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亦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非供述證據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係屬傳聞法則之規定，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則屬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上開規定均係規範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至於以文書之物理外觀作為證據，則屬物證之範圍，並無上開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問題，如該文件非出於違法取得，並已經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即不能謂其無證據能力。至其證明力如何，則由法院於不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前提下，本於確信自由判斷。

二、次按文書證據，性質特殊，具多面向，依其證據目的之不同，其屬性亦隨之更異，有時屬於供述證據性質，有時屬物證性質，有時兩種性質兼而有之。倘以文書內容所載文義，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明，乃書面陳述，為被告以外之人出具者，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其相關之傳聞法則規定適用；若以物本身之存在及其性狀，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明，即為物證之一種，無傳聞法則之適用，原則上具有證據能力。又證據究屬傳聞證據或非傳聞證據，必須以該證據所欲證明之待證事實為何（即證明旨趣），作為判斷之基礎。以供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應屬傳聞證據；若以證明該項供述本身存在，作為推認其他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或情況證據者，該項證據雖具有供述之形式，但因並非直接以其供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仍非屬傳聞證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4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就廣州江銅公司交易單、請款單及轉帳傳票（B1卷第153至163頁）、廣州銅業公司交易單、請款單及轉帳傳票（B1卷第170至178頁）部分，揆諸上開說明，應非屬供述證據，且經法院依法提示調查，且上開文件並非不法取得，且均無證據證明有偽造或變造之情事，自均有證據能力，得作為本案證據。

三、關於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之營運計劃書部分：

　㈠辯護人雖主張：「該營運計劃書非原本，是否與原本相符顯係存疑，其上無製作人名義，亦無公司蓋用印章，無從驗真，且無其他可信之特別情況，故無證據能力」等語（追甲1卷第55、74頁）。

　㈡惟按關於文書複本的證據能力，參諸美國法「最佳證據原則」，為證明文書的內容，始須提出文書之原本。且以機械、照相、化學、電子或其他的科技方法，準確重製原本之文書複本，除原本之真正已引起真正與否之問題，或容許複本代替原本有不公平之情況外，複本與原本有相同的證據資格（美國聯邦證據法第1001條(e)、第1002條、第1003條參照）。是當事人雖未提出文書原本供法院調查，然所提文書複本倘非以文書的內容作為證據，復無不法取得、人為竄改及重製失真之情形，該複本原則上與原本具有相同的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72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該營運計劃書係台一國際公司之內部文件，專為本案私募案所製作，且告訴人係經由共同正犯羅唯提出而取得（詳後述），則此營運計劃書既有上開可信之情形，且告訴人提出該營運計劃書之複本，其目的在證明此係共同正犯羅唯為本案私募案所交付，並非以文書之內容作為證明財報係不實的證據（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復無證據足認此文書有經偽造、變造或臨訟杜撰、不法取得、人為竄改及重製失真之情形，又與本案犯罪待證事實間具有證據關聯性，並經本院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則依上開說明，該營運計劃書複本即與原本具有相同之證據能力，而具有證據能力，本院自得直接以文書證據本身之解讀，以推論本案之犯罪待證事實（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29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辯護人上開主張，自難可採。

四、本院以下所引用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即具證據能力。 

乙、實體部分：

壹、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是到105年間經吳勝文和黃國峰告知才知道許守德有違法操作期貨造成期貨鉅額虧損，有關許守德負責的廣州江銅公司、廣州銅業公司造成虧損和避險作業都是許守德負責，我對這些事情都不清楚，我不可能在94年就偽造不實財報掩飾虧損，因為我是到105年才知道廣州廠有期貨虧損及異常的長期預付貨款及應收帳款未回收的情形，當然不可能在94年就做不實財報掩飾虧損。印象中告訴人曾經問我公司是否會辦理私募，她希望了解有關私募的相關法令規定，我單純只是在99年7月26日郵寄私募的應募人資格給他，整封郵件只有法律文件，沒有提及有關私募的事情，完全沒有遊說的意思。我從來沒有看過『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之營運計劃書』，也沒有交代任何人給告訴人這份資料。我沒有主動找告訴人，告訴人是元泰保險經紀人公司的負責人，從89年起就有承攬我們公司的保險業務，對公司財產價值都很熟悉，且與公司同仁羅唯及其他經理人都有認識，所以會自行向公司同仁索取財務等相關資料，我並沒有主動找告訴人遊說，我反而是提醒告訴人注意資產配置、投資風險及相關法令規定」等語。其辯護人則為其主張：「台一國際公司99年間私募乙案，係由時任董事長許瑞春，依法召開董事會、股東會，決議通過該私募增資發行普通股案，且被告未針對私募案製作任何的營運計畫書或者簡報資料，亦未授權被告負責招攬私募對象，被告僅為該私募案之其中一位應募人，所繳納之款項均由台一國際公司作為充實營運資金使用。告訴人實係向被告索求2千萬元不成，方提起本件刑事告訴，其目的在於以刑逼民，用於免除自身責任」等語，經查：

一、不爭執事項及本案重要爭點：

　　台一國際公司於95年起即有鉅額虧損，且自95年便長期製作如附表二之不實財報以掩飾虧損情形。後99年3月29日台一國際公司經董事會通過將以私募方式增資發行普通股案，並於99年6月18日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再於同日公布此重大訊息。後被告於99年7月26日將上開檔名「私募之應募人資格990726.pdf」檔案寄予告訴人，復囑咐秘書蘇惠玲再次將上開文件寄予告訴人，嗣於99年8月3日，蘇惠玲另傳送主旨為「內線交易大綱與新聞剪報」之電子郵件予告訴人，告訴人即接續匯款共2,002萬8,375元至台一國際公司專戶參與私募等情，有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台一國際公司會計主管吳勝文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共同正犯羅唯於本院審理、台一國際公司102至104年度財務報表簽證會計師賴麗真於本院審理、廣州江銅公司銅材小組採購主管盧冠彰於本院審理、秘書蘇惠玲於本院審理、台一江銅公司暨台一銅業公司總經理楊忠吉於本院審理、台一國際財務處融資組副理秦玉珍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查、共同正犯黃國峰於調查局詢問及偵查、共同正犯孫致平於調查局詢問及偵查中之證述可證，並有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08年1月15日安建（108）審（五）字第00080B號函文暨所檢附之台一國際公司預付貨款餘額明細、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稽核室廣州稽核專案報告最終版、廣州江銅公司交易單、請款單及轉帳傳票、廣州銅業公司交易單、請款單及轉帳傳票、99年7月26日、99年7月27日、99年8月3日電子郵件、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營運計劃書、台一國際公司98年資產負債表、告訴人銀行匯款申請書、台一國際公司董事會議事錄及重大訊息等在卷可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追甲1卷第76-81頁），此情已足認定，是本件應審究者為：

　㈠被告是否與共同正犯許守德、黃國峰、孫致平、羅唯共同為台一國際公司之不實財報（即事實壹）？

　㈡被告是否與共同正犯羅唯共同詐騙告訴人參與私募（即事實貳）？

二、被告係與共同正犯許守德、黃國峰、孫致平、羅唯共同為台一國際公司之不實財報（即事實壹）：

　㈠證人即共同正犯孫致平106年7月6日調查局詢問時即證稱：「97年間我就轉任（台一國際公司）財務處的協理，直到98年1月申請退休，同（98）年3月31日公司核准我退休」、「當時被告指示要作假帳，所以我才要求在大陸的財務主管黃國峰及當時台一國際公司總管理處財務部主管王雪花去研究，如何掩飾虧損，他們最後安排世享及裕勝公司先跟大陸的銀行辦理定存，再立即辦理定存質借，用質借出來的款項辦理平倉以填補虧損，這樣子在財報上只看的到辦理定存，不會有質借」（A3卷第149頁反面、第150頁暨其反面），顯見被告有指示孫致平作假帳以掩飾公司虧損，後以世享公司及裕勝公司與大陸的銀行辦理定存方式處理。

　㈡證人即會計長吳勝文112年6月28日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我於95年11月13日至台一集團任職，並於廣州銅業公司及廣州江銅公司擔任銅材小組協理，約於98年間孫致平退休後，我就接任台一國際公司之會計主管，直屬於台一國際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即被告）」、「台一國際公司105年第二季合併財報於當年8月14日出來之後，我針對預付貨款及應收帳款的帳齡進行核對，因為帳齡超過一年，而且預付貨款金額還是很高，我就去查核貨物到底有沒有進來公司，台一銅業BVI公司就預付貨款對象之金額較高者，包含BHP公司（金額為2億9,978萬元)，上開預付貨款及應收帳款之帳齡都超過一年，我認為不正常，因為跟公司一般收款條件不符，正常之應收帳款回收不應該超過4個月，最多也只會到半年，預付貨款依照交易性質，銅板之進貨履約期限不會超過一個月」、「105年間我發現上開異常現象時就去找被告，當時我和被告、高名士、許守德以及黃國峰開會，黃國峰在會議中表示是因為要掩飾沒有入帳之虧損金額，所以才會有上開異常之預付貨款及應收帳款金額，而且因為要支付銀行之利息費用，加上時間已經超過10年，利息已經至少達到人民幣2億多元，我當時有詢問被告等人上開預付貨款是否是真實交易，被告說對吉而富公司、至佳美公司及六巨公司預付貨款產生原因（即被告後於103年間與許守德等人共犯申報不實財報部分），是因為表外負債，透過跟銀行借錢之方式以填補虧損，一年因此產生利息約人民幣1、2,000萬元，期間只有繳納利息，利息金額因此一直累積到103年」、「我在106年有再向被告查證上開不實預付貨款之處理情形，因為當時證交所希望台一國際公司針對預付貨款給六巨公司的部分提出交易之必要性、合理性及發生原因，我有因此詢問被告如何回覆，被告指示財務部門要找資金做沖銷，但是找不到資金，而且因為一開始就是不實交易，又不認列費用，因此無法處理」、「世享公司、裕勝公司都是台一國際公司可以實質掌控的公司，理論上應該列入合併報表，但是實際上卻沒有列入，世享公司、裕勝公司等大陸地區公司之資金動撥則是要經過許守德同意」、「（問：就你印象中，職能是臺北的公司可以控制到中國的子公司，是否如此？）因為財務處的職能有涵蓋銀行額度的控管、集團資金的調度、海外子公司銀行帳戶的設立和管理、資金的管理、進出的管理，這些都是財務處的職能」、「（問：你所謂海外子公司有無包含裕勝、世享、台一江銅、台一銅業？）我所謂海外就是臺灣以外的這些都算」、「（問：你有無看過臺北的財務部門去指揮、控制中國財務的錢怎麼調度、怎麼動？）臺北這邊財務人員會透過審決表請被告簽名後，才會啟動、動用廣州那邊的資金」（甲16卷第12至28、111至112頁），可見被告顯然事前即知悉上開預付貨款及應收帳款係虛偽不實，並於事後欲掩飾上情。

　㈢證人即共同正犯羅唯112年5月31日及同年10月4日本院審理時復證稱：「98年初台一國際公司財務長即孫致平離職，孫致平離職前同時負責財務及會計長的工作，離職後，被告安排我接任財務長工作，會計長則安排吳勝文接任，我擔任財務長主要負責台一國際公司在臺灣區的資金調度的核決及銀行關係聯繫；就我所知，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之營運決策是由被告及許守德共同決定」（甲14卷第206頁、第230至235頁；甲17卷第446頁、第449至450頁、第456頁、第474頁）。

　㈣證人即共同正犯黃國峰106年7月4日調查局詢問時證稱：「（問：你是台一集團大陸地區財務長，按常理應於大陸有財務自主決定權，所有財務處理情形也要問過羅唯及高名士？）是的，都是這樣子」、「（問：台一集團大陸地區總經理楊忠吉有無決策權？）沒有，我們只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是總公司直接下指令，大陸地區依照指令進行，第二種是大陸地區預備要做，然後跟總公司回報，經總公司核決才能執行」（A3卷第153頁）。

　㈤證人楊忠吉112年10月25日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101年10月接任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之總經理職位，工作內容主要為業務、生產及子公司廠務管理，我對廣州江銅公司董事長（即許守德）及廣州銅業公司董事長（即被告）負責，但是被告沒有常駐在大陸地區，所以兩家公司的公文都是由許守德批閱，而且被告及許守德都說我是專業經理人，而不是實際控制人，許守德才是實際決策者」、「台一銅業BVI公司由被告負責核決，公文要送到被告前，許守德都會先看過，就公司財務部分是由黃國峰負責，他會再向許守德報告」（甲18卷第418至419頁、第422頁、第426至427頁）。

　㈥證人秦玉珍調查局詢問時證稱：「（問：許守德在台一江銅及台一銅業負責何項業務？）他什麼都負責，只是不簽名而已，他主管業務跟生產，有什麼問題這些主管都會去問他，他再指示總經理執行，他就是老闆」、「（問：許守德每天都會進辦公室嗎？）基本上是」、「（問：你為何說許守德不簽名？）因為公司的規則確實只要簽到總經理楊忠吉就好，但大部分的問題，楊忠吉無法回答，所以我們常常有問題，就會跳過楊忠吉直接去問許守德」（A5卷第25頁暨其反面），且證人即共同正犯孫致平於106年7月11日偵查中具結亦證稱：「（問：廣州江銅公司、廣州銅業公司在大陸的業務，都是由許守德進行決策嗎？）應該就是許守德說的算，涉及到母公司的部分，許守德還是會回報母公司。94年間，被告下面的高階主管是林其達，林其達是擔任總經理，他應該只負責生產，負責財務運作的就是黃國峰，他們兩人都要跟許守德報告」等語（A3卷第177頁反面）。

　㈦另查，被告亦有簽署不實銷貨予Tree Money(HK)Company Limited（附表一編號26所示公司，下稱Tree Money公司）之商業發票等節（即被告嗣於103年間就此部分虛偽增列台一銅業BVI公司對Tree Money公司之應收帳款），此有上開商業發票等件在卷可佐（B1卷第216至219頁）。且台一國際公司財務處工作執掌內容係包括「轉投資事業之設立、增資及管理作業」、「海外公司事務」、「境外公司銀行帳戶及資金管理作業」等節，此有台一國際公司部門職掌、權責劃分與ERP作業流程摘要表1份在卷可參（甲13卷第171頁），則綜觀上開證人所證，足認台一國際公司對於其所轉投資公司即台一銅業BVI公司、廣州江銅公司、廣州銅業公司以及在大陸地區之其餘從屬公司之決策及資金調度，均有主導及決策權，而被告斯時身為台一國際公司總經理，自有參與台一國際公司之財務及資金調度等規劃，而與許守德實際負責共同綜理該等公司，應認被告確與共同正犯許守德、黃國峰、孫致平、羅唯等人共同為此部分之虛偽交易，致台一國際公司財報不實，以掩飾虧損金額及資金缺口。

三、被告確與共同正犯羅唯共同詐騙告訴人參與私募：

　㈠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即先後證稱：「99年7月左右，被告有跟我先口頭邀約他們公司有個私募要發行，問我有無興趣參加，他說在大陸的子公司獲利很多，礙於臺灣經濟部的限制，無法把大陸獲利拉到臺灣來，臺灣要成立私募，要去香港公司，公司才可把大陸的獲利拿到臺灣來，由這個私募案問我有無興趣參加」、「因為被告7月份打電話來問我要不要參加，又有寄E-mail給我，8月份又給我大陸前景非常好的剪報給我，問我要不要參加，中間我去美國，我不在，後來還打電話到美國去，我一直都還沒決定，到了9月份，他打電話來，我就說我不清楚私募是怎麼回事，他說若我有意願投資，會請公司的財務長跟我說明，因此財務長羅唯便來跟我解釋」、「後來我有到台一國際公司在民生東路3段121號的辦公室，接待我的就是財務長羅唯，羅唯跟我說明公司未來展望及私募的投資計劃，並且提供給我兩份資料，一份是直式書面的營運計劃書，另一份是PPT播印出的資料」、「整個過程中，羅唯跟我說台一國際公司未來可能的EPS是多少，一直說公司未來成長營運獲利可期，而我當時所關注的是將來的獲利能力，因為羅唯有說這些股票閉鎖期間要3年，我是直到投保中心對我提告，看到起訴書才發現台一國際公司於94年至98年的財務報表是不實的，並且有講到台一國際公司大陸子公司因投資期貨有鉅額虧損，但這些都沒有反應在羅唯提供給我的營運計劃的資產負債表中，我才發覺被騙了」、「我有收到上開三封電子郵件，被告先打電話口頭邀約我私募，後來又陸續寄這些來。被告先寄一封，他的秘書蘇惠玲也寄一封，後來蘇惠玲又寄了一封大陸的新聞剪報給我。被告希望我去認私募，他認為台一國際公司將來可以獲利，可以讓我賺錢」、「被告雖否認有看過上開營運計劃書，並稱公司沒有發行這份營運計劃書，但明明被告就是要羅唯拿營運計劃書來跟我說明，除公司過去的財務狀況在98年資產負債表上面全部列得很清楚外，也預估將來10年後可能的營運概況，例如每股盈餘、整個獲利狀態，且羅唯還在上面做註記」、「我問羅唯說這個私募什麼時候可以拿到股票，羅唯說認了以後，要3年後才能拿到，還特別強調到2013年就有多少多少，甚至我們因為去認這個私募，他可以把大陸的獲益一下拿10億進來，上面又說到時我們會有會計準則叫IFIRS（本院按，此應為IFRS之誤《即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國際財務報導準則》），這種會計準則會把總公司、子公司所有財報通通合併做報表，那時就會顯現整個獲利情形大幅增加，所以到2013年後面都是正數，EPS都會很好，我就是看了那二個營運計劃書，覺得好像還不錯的樣子，基於之前相信、認識那麼多年，又這麼具體的營運計劃書，寫得這麼明確，我才覺得可以認」、「我怎麼可能會做該營運計劃書，這個東西這麼專業，不可能是我做的，我怎麼可能自己騙自己」、「上開營運計劃書內之集團簡明財務預測－損益表、重要財務比率上的『補公開發行』、『2013.1.1』、『2013.3.31』都是羅唯寫的；下面有個『0.4』改成『6.41』，那個字也是羅唯寫的，因為不可能是0.41，前面6.03，後面8.2，羅唯一看就說這個寫錯了便改過來」（追A1第201至204頁、追甲1卷第262至274頁），並有台一公司營運計劃書之簡報檔、集團簡明財務預測－損益表、重要財務比率及上開電子郵件3封擷圖在卷可佐（追A2卷第183至211頁），可見被告先勸說告訴人參與私募，後指示共同正犯羅唯於99年9月間，在台一國際公司之辦公室，將包含98年不實財報之資產負債表及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之營運計劃書交付告訴人，使其誤認台一國際公司財報數字亮眼，未來展望良好，而同意參與私募。

　㈡又依告訴人之「台一國際公司應募人資料條件審核表」所示：告訴人所屬「符合之資格條件」欄位之「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金」欄位之「國內外自然人對該公司財務業務有所充分瞭解且……」欄位內有打勾（追A1卷第231頁），而該欄位既係台一國際公司之人員勾選，顯見台一國際公司確有指派人員向告訴人解說該公司財務狀況後，始會加以「勾選」此欄位，此即與告訴人前開所述「羅唯有向其說明本私募案」之情節相符，益徵身為財務長之羅唯確有提供營運計畫書，並向告訴人解說台一國際公司之財務狀況，以勸說告訴人參與私募。

　㈢關於蘇惠玲99年8月3日寄送之電子郵件部分：

　⒈證人蘇惠玲於本院審理時即證稱：「我是總務部助理兼被告的秘書，被告確於99年8月3日有囑咐我將台一國際公司有關大陸市場之新聞剪報寄送給告訴人」（甲18卷第268、286-287頁），足見蘇惠玲係依被告指示將該新聞剪報寄送予告訴人。

　⒉又該新聞為經濟日報之新聞報導，其標題為「電線電纜中概題材發燒」、「大陸擴大內需，引爆產業近兆元商機，華新、台一、榮星受惠」，並提及國內整個電線電纜產業赴中國投資概況（追甲7卷第211-213頁）。雖全文未提及台一國際公司，然台一國際公司所營事業即包含「電纜安裝」在內，且告訴人擔任經理人的元泰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2樓，已於95年1月24日解散）在91年時有承接台一國際公司國内財產之投保，並由亨泰企管顧問有限公司（已於94年1月21日解散，與元泰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設於同址）承接台一國際公司在大陸地區財產之投保，且廣州銅業公司、廣州江銅公司均為被保險人，而該保單即載明「廣州銅業公司之營業性質為電線、電纜製造」、「廣州江銅公司之營業性質為銅材生產」，此有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元泰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亨泰企管顧問有限公司之保險報價單等可佐（A1第12-14頁、追A2第333至345頁）。

　⒊又銅為電線電纜產業之主要原料，顯見被告指示蘇惠玲傳送該等報導，即在表彰台一國際公司所營之電纜事業在大陸地區未來可期，以此勸誘告訴人參與私募，此亦與告訴人上開所證「被告讓蘇惠玲寄了一封大陸的新聞剪報給我，讓我認為台一國際公司將來可以獲利，可以讓我賺錢，希望我去認私募」等語相符。

　㈣關於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營運計劃書部分：

　⒈證人即共同正犯羅唯於110年7月29日偵查中即證稱：「本案私募原則上是被告家族的私募計劃，當時私募的對象是董事會授權讓被告去負責招攬私募的對象」、「（問：《提示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營運計劃書》該份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營運計劃及後附之PPT檔是何人製作？）可能是財務部或是企劃部做的，也有可能是一起合作製作的，我應該有參與製作，這份資料是提供給董事會」、「（問：當時你身為台一國際公司的財務長，上開財務預測是否為你工作範圍？）不是，因為涉及各個事業部未來營運的預測，所以也有可能是企劃部匯整資料」、「我印象中這次應募人大部分是公司的員工、董事會的成員或是被告家族的人，其餘的應募人則是被告自己去說明」（追A2卷第26至27頁），此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前揭所證「我怎麼可能會做該營運計劃書，這個東西這麼專業，不可能是我做的，我怎麼可能自己騙自己」等語相符。

　⒉況證人即台一國際公司之稽核王娜娜於審理中亦證稱：「本案私募的應募人名單是當時財務長羅唯給的」（追甲5卷第14頁），且證人即台一國際公司資深員工陳雯雯於審理時亦證稱：「我進入台一國際公司時，公司登記負責人及實際負責人是許瑞春，總經理是被告，許瑞春及被告兩人都會一起管理公司，101年間許瑞春因為身體因素卸任，由被告擔任臺北總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甲21卷第15頁），可見被告當時為台一國際公司總經理，並與負責人許瑞春共同管理台一國際公司。復參酌被告斯時為台一國際公司總經理，負責對外招攬私募，而羅唯為財務長，由提供應募人名單之財務長（即羅唯）依總經理（即被告）指示勸說告訴人參與私募，亦與常情相符。

　⒊又被告於110年10月6日偵查中即自承：「告訴人係在91年至94年承保台一國際公司的保險業務」（追A2卷第322頁），且告訴人於審理中亦證稱：「因為我是產物保險經紀人，我所要拿的資料就是資產、機械設備、存貨這三樣東西去做承保，我當然不知道台一國際公司的財務經營的狀況如何，且我這些資料的數字也是財務部門給我的，我完全不知道他們的經營狀況」（追甲1卷第266-267頁）；且告訴人擔任經理人之元泰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亦於95年1月24日便解散，顯見告訴人確僅負責台一國際公司於91年至94年之保險事宜，告訴人要難能得知台一國際公司於95年後即有財務艱困之情形及對未來財務之預測，則告訴人當時既非為台一國際公司內部人或關係人，自無從獲取該營運計劃書內關於台一國際公司之財務預測資料，進而瞭解台一國際公司於大陸地區子公司之財務及經營狀況，且姑不論該營運計劃書內即載明台一國際公司此私募案之諸多細節（例如：預計99年9月中進行定價、99年9月25日資金到位等情，見追A2卷第225至241頁），更對於台一集團旗下眾多子公司及各自營運概況均有詳細說明，而所述多為台一國際公司之營業秘密、營運展望及財務資料，若非台一國際公司內部製作，外人根本無從知悉，且該等營運計畫書內均以顯眼字體載明係專為辦理私募案所作，足徵該營運計劃書確係台一國際公司內部文件，且專為此私募案所製作甚明。況本案私募在未公開招募之前，應募對象乃台一國際公司內部董事會研議之事，則若非被告主動告知告訴人此事，即非告訴人所能查知之事，是辯護人主張「因告訴人承攬台一國際公司之保險業務，不會不知道公司的營運狀況，因保單的詳細資料已足以讓告訴人掌握台一國際公司所有狀況」等語（追甲7卷第193頁），自不足採。

　⒋再者，該營運計劃書所載私募暫定價格為5.5元（追A2卷第237頁），而本案私募案之私募參考價格為5.9343元（即本次私募係以99年9月15日前30個營業日之收盤價為準，經計算後之私募參考價為5.9343元），此有台一國際公司99年9月15日董事會議事錄可證（追A2卷第377至378頁），則倘該營運計劃書為羅唯在私募完成後所製作，然斯時既能確定私募之參考價格為5.9343元，理應直接記載參考價格係5.9343元而非5.5元，足見該營運計劃書係羅唯於99年9月15日定價前所製作，益徵告訴人上開所證「當時係羅唯在其同意參與私募前提出該營運計劃書向其解說台一國際公司之財務」等語，並非憑空杜撰之詞，應屬可信。

　⒌關於羅唯與被告共同詐欺告訴人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部分：

　⑴羅唯就其所涉與被告共同詐欺告訴人部分，雖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續字第132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7292號駁回告訴人之聲請再議，後經本院其他合議庭以112年度聲自字第187號駁回告訴人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⑵惟該檢察官僅將「上開營運計畫書」與「羅唯之中華電信門號申請書、遠傳電信門號申請書、臺灣銀行開戶基本資料、臺灣土地銀行開戶基本資料及印鑑卡、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開戶申請書、第一商業銀行開戶申請書、彰化商業銀行開戶申請書、台北富邦銀行開戶申請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印鑑卡、兆豐商業銀行印鑑卡、花旗（臺灣）商業銀行開戶申請書及印鑑卡、中華郵政儲金帳戶立帳申請書、元大商業銀行開戶文件、星展（臺灣）商業銀行申設帳戶申請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開戶資料、被告當庭書寫字跡」等件，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進行字跡鑑定，致鑑定結果認為「上述營運計畫書中經檢察官以綠色標籤標記之『補公開發行』等字跡部分，因缺乏相關比對對象所寫類同字跡可資比對，依現有資料無法認定」，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3月7日刑鑑字0000000000號函存卷可考（見111年度偵續字第132號卷第219至222頁，即追甲6卷第655至660頁），後檢察官並未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出具上開鑑定報告後，再依告訴人之聲請將「羅唯於另案扣押之筆記本正本」再行送作筆跡鑑定，此有告訴人110年9月30日刑事調查證據聲請狀、110年10月22日刑事聲請調查證據暨補充告訴理由2狀等可證（追A2卷第243至315、433頁），即認為該營運計畫書內手寫之『補公開發行』非羅唯所寫。

　⑶惟告訴人在高檢署檢察長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7292號駁回其再議之聲請後，即自行將該營運計畫書及羅唯另案扣押之筆記本影本（即扣押物編號F-01，見追A2卷第249至315頁），委託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科發展研究院（下稱臺經院）進行筆跡鑑定，其結果認為：「委託人（即聲請人）所提之營運計畫書內之『公』、『開』『發』3個字筆跡，經與標準標的筆記本影本中，可對應字樣鑑定分析後，為『特徵相符』之簽名筆跡」，此有該院112年9月7日（112）工鑑字第08002號）筆跡鑑定研究報告書可證（112年度聲自字第187號卷第113頁；即追甲5卷第275頁），可知該營運計劃書上載「補公開發行」等字跡確為羅唯親自書寫，由此益徵告訴人指述「被告透過羅唯向告訴人交付並解說該等營運計劃書，以此遊說告訴人參與私募」等情，確屬事實。

　⒍據此，該營運計劃書係台一國際公司為此次私募所製作，且由被告負責內部人以外之私募對象，是被告即邀請告訴人參加該次私募，並指示羅唯向告訴人介紹台一國際公司之財務狀況，羅唯即提供前揭營運計劃書予告訴人參考，是被告辯稱「我從來沒有看過此營運計劃書，也沒有交代任何人給告訴人這份資料」、「告訴人從89年起就有承攬台一國際公司之保險業務，其對公司財產價值都很熟悉，顯不可能因此營運計劃書而受騙」云云，及辯護人主張「依據台一國際公司99年間之董事會議事規範第16條第7項規定，各討論議案如有其他人員發言，必須摘要紀錄於議事錄，然遍查私募前之台一國際公司董事會議事錄有關私募討論案，均無任何人員持該營運計劃書進行發言，足徵台一國際公司未就私募案製作任何文件」云云（追甲7卷第216至217頁），均不可採。

四、證人即共同正犯羅唯、稽核王娜娜下列證述，難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㈠關於證人羅唯部分：

　⒈證人羅唯雖於110年7月29日偵查中證稱：「我沒有印象有當面跟告訴人說明私募之事，但在告訴人擔任董事後，她有常常來詢問我公司的營運情形」（追A2卷第27頁），並於審理中證述：「我沒有在99年跟告訴人見面，也沒有負責99年公司私募的事務，自然沒有提供有關任何私募案的簡報及營運計劃書等資料」、「我沒有看過該營運計劃書，也沒有將該資料交給告訴人，在告訴人擔任董事時我才認識她」等語（追甲1卷第230、259至第261頁）。

　⒉惟證人羅唯於110年7月29日偵查中即證稱「該營運計劃書可能是財務部或是企劃部做的，也有可能是一起合作製作的，我應該有參與製作，這份資料是提供給董事會」、「此台一國際公司涉及各個事業部未來營運的預測，所以也有可能是企劃部匯整資料」（追A2卷第26至27頁），已如前述，則其嗣後翻異之詞，改稱「沒有看過該營運計劃書」，是否可信，即有可疑。況該營運計劃書上即有其所書寫之「補公開發行」等字跡，益徵羅唯有參與此私募案，並以該營運計劃書向告訴人說明。

　⒊遑論證人羅唯因與被告共同詐欺告訴人，而遭告訴人對之提起告訴及民事求償（見追A2卷第445頁），則其與被告利害關係一致，並與告訴人立場相對，則其就有無與被告共同招攬告訴人參與私募乙節為真實之陳述，實屬有疑，亦不能排除為脫免刑責即為上開有利被告及自己之證詞，是證人羅唯前開證詞，實難憑採。

　㈡關於證人王娜娜部分：

　⒈證人王娜娜於114年1月17日審理中雖證稱「沒有看過上開營運計劃書」、「該營運計劃書沒有經過台一國際公司董事會討論或決議過」（追甲6卷第12頁），然此私募案迄今已10年有餘，且證人王娜娜於該次審理中亦明確證稱「（問：台一國際公司辦理99年間私募案是否要提供何資料給應募人參考，比如財務報告、營運計劃書或簡報？）從法規上來說，它是私募而非公開募集，所以私募人本身第一要有足夠財力，第二對公司營運狀況要了解才能應募，至於公司給什麼資料，我個人沒有給過任何資料」（追甲6卷第11頁），顯見證人王娜娜僅對於自己就此私募案並未提供任何資料乙節記憶清晰，然關於在多年前之董事會上，是否有人曾就私募案提出該營運計劃書乙事，似有記憶不清之疑慮。

　⒉況證人王娜娜之職務在處理台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稽核事項，並依相關規定製作稽核計畫（追甲6卷第9頁），並未為此私募案負責提供資料，是實難以證人王娜娜上開所證即認該營運計劃書不存在，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五、對於下列辯護人之辯解不採納之理由：

　㈠辯護人雖主張：「告訴人並非因上開營運計劃書而陷於錯誤，因其除於99年間主動參與私募外，更於100年4月間自行從市場耗資約1千萬餘元買入台一國際公司股票」、「告訴人目前仍持有大量台一國際公司之私募股票，並無任何財產之不利益，且目前台一國際公司之股價比告訴人參與私募時更高，故告訴人持有台一國際公司股票至今不僅未受損失，反而有獲利」、「告訴人於99年9月參與私募時之價格為5.3409元，惟99年10月時台一國際公司平均股價已是5.97元，同年11月平均股價是5.47元，12月平均收盤價為5.52元，顯見依告訴人參與私募股票所買之價格而言，告訴人並未受有任何損害」（追甲7卷第195至198頁）。

　㈡惟告訴人前即證稱「整個過程中，羅唯跟我說台一國際公司未來可能的EPS是多少，一直說公司未來成長營運獲利可期，而我當時所關注的是將來的獲利能力，因為羅唯有說這些股票閉鎖期間要3年，我是直到投保中心對我提告，看到起訴書才發現台一國際公司於94年至98年的財務報表是不實的，並且有講到台一國際公司大陸子公司因投資期貨有鉅額虧損，但這些都沒有反應在羅唯提供給我的營運計劃的資產負債表中，我才發覺被騙了」，更於審理中證稱「（問：被告說是妳自己決定要去參與私募？）沒有，我不知道他們的狀況，我怎麼會自己去投資，一定是被告說他們獲利很好、有這個機會，被告來邀約我，我才知道這件事情」（追甲1卷第266-267頁），可見告訴人確因信賴被告及羅唯共同佯稱「台一國際公司財報數字亮眼，未來展望良好」云云，並提供99年8月3日電子郵件之新聞報導、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營運計劃書、98年資產負債表等文件，致告訴人未查覺該等財報不實，且有因投資期貨造成鉅額虧損的資金缺口，因而陷於錯誤參與私募，告訴人直至檢察官於108年10月間就另案提起公訴始查悉上情，是實難以告訴人在未查覺有異而於100年4月繼續購買台一國際公司股票，即認告訴人未因此等詐術而受騙。

　㈢況在私募期間前後，因台一國際公司之股價受不實財報影響，致市場未能反應該公司真實股價，亦未呈現其內部人為掩飾虧損金額及資金缺口，有長期上開申報不實財務報告之情形，則告訴人倘知悉上情，自不會出資參與私募，是實不能因其購買之價格與當時行情相同，或該詐欺行為完成後股票又漲價升值即認告訴人未受損害，是辯護人上開主張，均為卸責之詞，認不足採。

六、綜上，羅唯明知台一國際公司於95年至98年間有鉅額虧損，亦知悉被告自95年起即製作台一國際公司不實財報用以掩飾前開虧損，並於98年3月起接任台一國際公司財務長乙職後，接續掩飾台一國際公司之鉅額虧損情形，造成其提出之「台一國際公司99年至109年營運計劃書、98年資產負債表」等件均為不實（因羅唯於另案所涉與被告共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公告不實財務報告罪部分，已於審理時坦承犯行，見甲30卷第217頁），並以之使告訴人據此誤認台一國際公司財報數字亮眼，未來展望良好，而陷於錯誤來參與私募，是認被告、羅唯有共同詐欺告訴人出資參與私募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甚明。

七、綜上，被告本件犯行事證明確，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貳、論罪部分：

一、按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範之行為態樣，除有募集、發行、私募外，尚有買賣，其中募集、發行、私募性質上均涉及證券資本市場之運作，買賣則未必與多數人參與之證券資本市場有關，故「特定人」間買賣有價證券時，如與保護投資人權益及維持證券交易市場健全發展之公眾利益無涉，縱有詐欺情事，基於刑罰謙抑及罪刑相當原則，即應依立法規範目的及法價值體系，從嚴為目的性限縮解釋，認與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所規定證券詐偽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而依刑法詐欺取財罪處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92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本案被告與羅唯雖以前揭詐術讓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參與私募購買台一國際公司股票，然被告與羅唯並非廣泛向不特定人提供不實資訊，致證券市場之誠信及交易安全遭破壞，而係向單一投資人即告訴人提供不實資訊，其犯行尚不致破壞證券市場之誠信及交易安全，而僅有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其所為與證券詐偽罪禁止證券詐欺，以維護證券市場誠信之立法意旨有間，故被告之犯行自非適用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之證券詐偽罪，而係適用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三、變更起訴法條：起訴意旨認被告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而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容有未恰，業如前述，惟本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與檢察官起訴之社會基本事實應屬同一，且本院業已於審理時告知變更後之罪名，使當事人及辯護人有辯論之機會（追甲7卷第12頁），對其刑事辯護防禦權並不生不利影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檢察官起訴所引用之法條如前。

四、共同正犯：

　㈠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之犯意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復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亦即共同正犯，在共同意思範圍內，組成一共犯團體，倘具有相互利用其行為之共同意思所為，團體中任何一人之行為，均為共犯團體之行為，他共犯均須負共同責任，初無分別何一行為係何一共犯所實行之必要。

　㈡查被告雖未參與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之全部部分，惟其於案發期間與共同正犯羅唯各自分擔上開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彼此之行為，以達遂行本案詐欺取財之目的，顯見其等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起訴意旨認被告係單獨為本案犯行，容有誤會，併此敘明。 

參、科刑部分：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行為時無犯罪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復以被告為台一國際公司之總經理，明知台一國際公司申報之財表不實，竟指示財務長羅唯提供該等營運計劃書，詐騙告訴人參與私募，而共同向告訴人詐取2千萬餘元之股款，且犯罪否認犯行，復未賠償告訴人損失，態度不佳，然該等股款實際上均進入台一國際公司，被告並未實際獲取報酬，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暨於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肆、沒收部分：

一、按被告行為後，刑法有關沒收之規定業於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並自105年7月1日起施行生效，依新修正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關於沒收適用裁判時之規定，而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亦即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其重點置於所受利得之剝奪，故無利得者自不生剝奪財產權之問題，是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各按其實際利得數額負責，並非須負連帶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105年度台上字第1733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惟按刑法及相關法令基於不正利益不應歸於犯罪行為人所有之原則，在確定利得直接來自不法行為，除不法行為的利得因發還被害人而不予沒收外，此一利得範圍是否扣除成本，有總額原則與淨額原則之分。10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立法說明五、（三）謂「依實務多數見解，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論成本、利潤均應沒收。」明白揭示採取總額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4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查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自告訴人處取得之2,002萬8,375元股款，均係被告及羅唯共同實行上開詐欺之違法行為所致，則該等犯罪所得（即股款），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第3項規定，對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經本院查閱卷內相關證據後，並無證據可資佐證被告有因詐欺告訴人而獲有所得，自無從就被告之犯罪所得諭知沒收、追徵，附此敘明。

四、另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雖主張「告訴人參與私募部分，台一國際公司都已經有給予相對應之股票，並由告訴人持有中，而且股票淨值均高於當初私募之價格，應認並無對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為沒收之必要」（追甲4第543頁）等語。惟依上開說明，關於犯罪所得之不正利益計算係採「總額原則」（即無須扣除成本），是該等股款縱屬其交付股票之成本，亦為犯罪所得，是應認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此部分之犯罪所得，並無扣除成本之必要，是參與人台一國際公司上開主張，容有誤會。

伍、不另為無罪部分（關於94年財報不實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為隱匿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發生鉅額期貨交易虧損，自94年間起即命令共同正犯孫致平作假帳掩飾，共同正犯孫致平則委由共同正犯黃國峰竄改期貨公司對帳單，交由不知情會計師查核，使其查核結果未真實呈現虧損，而使94年之合併報表未顯示前述損失。因認被告許守信上開所為就台一國際公司94年度財務報表部分，亦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而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嫌云云。

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另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惟查：

　㈠公訴人雖提出下列證據認定被告基於掩飾台一國際公司於94年間之鉅額期貨交易虧損，而有申報公告不實財務報告等節：

　⒈證人孫致平調查局詢問時證稱：「（問：98年1月間你為何申請退休？）在95年間我當時擔任台一國際公司總管理處的協理，主要工作就是協助規劃台一百幕達公司在香港上市事宜，大約在94年底或95年間，台一江銅公司投資銅板期貨發生虧損，詳細金額我不能確定，被告認為忠實反應虧損的話，會影響台一百幕達公司上市的資格，就指示用作假帳的方式來掩蓋，並承諾會儘速處理這個虧損，但到97年這個虧損仍然沒有處理，因此讓我的精神壓力很大，所以我才決定申請離職」、「（問：在95年間被告知道台一江銅公司投資銅板期貨發生虧損後，如何要求你等配合作假帳以掩飾虧損？）一開始該筆期貨投資還沒有平倉，簽證會計師要跟期貨公司函證，我只知道會計師拿到的對帳單有被更改過，至於中間被更改的細節我不清楚」等語（A3卷第149頁反面至150頁反面）。

　⒉證人羅唯偵查中證稱：「關於期貨虧損的事，我回去後回想，聽聞這件事是在台一公司香港上市之前的前一年即95年間第一次聽聞這件事，是孫致平告訴我的，他在台灣跟我說許守德當時的期貨操作因為當時銅價上漲，許守德就在大陸公司大量購買銅期貨，是用哪一家公司買我不確定，後來有一段期間銅價突然大跌，帳上的未實現的銅期貨損失蠻高的，大約7、8000萬元」等語（A4卷第26頁反面）。

　⒊證人黃國峰偵查中證稱：「（問：台一公司從何時起開始有財務的缺口？）應該是在94年、95年，我聽田汨講，是因為期貨交易的虧損」等語（A3卷第188頁反面）。另證人黃國峰親筆手寫期貨虧損金額為人民幣2.02億元等節，此有本案期貨損失手稿之翻拍照片1張在卷可參（A1卷第137頁）。 

　⒋證人吳勝文偵查中證稱；「預付貨款虛增的原因，是因為過去應該認列期貨損失的金額達1億多元人民幣，加上利息共計2億2,000萬元人民幣，用預付貨款的方式去虛增資產及盈餘，要在帳上規避掉這個損失」等語（A1卷第10頁）。

　⒌證人秦玉珍調查局詢問時證稱：「（問：台一銅業BVI、台一江銅或台一銅業是否有操作期貨？）我聽黃國峰說，許守德剛到廣州時就有操作期貨造成虧損人民幣8,000多萬，大家都認為許守德是一個比較投機的人，這個期貨操作確定是許守德做的，但我也沒有證明」等語（A5卷第25頁）。

　㈡惟觀諸上開證述內容可知，上揭證人就期貨虧損一事大多係聽他人轉述而得知，且就期貨虧損之金額一節之證述亦不一致；況依台一銅業BVI公司、廣州江銅公司及廣州銅業公司於93年至94年間於大陸地區期貨公司之帳戶交易明細，亦未顯示有鉅額虧損之情形等節，此有法務部113年1月23日法外決字第11306503800號函文暨所所附交易明細1份在卷可參（甲22卷第323至821頁），則是否有期貨虧損一事，仍非無疑；另依證人孫致平調查局詢問時證稱：「（問：綜上，台一國際公司是從那個年度開始有財報不實的問題？）我確定95年開始有財報不實的問題，94年不確定，我有在財報上簽章的是95年到97年第3季的季報」等語（A3卷第151頁反面），且卷內亦無其他證據證明台一國際公司於94年間財務報告確有不實之情形，是本院自無從認定被告就台一國際公司94年度財務報表部分，亦有申報公告不實財務報告之犯行等情。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上揭事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其所指以94年不實財報詐騙告訴人之犯行，此自屬不能證明其犯罪，惟此部分與本院前揭論罪科刑之事實有事實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則儒追加起訴，檢察官邱曉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許芳瑜

　　　　　　　　　　　　　　　　　　　法　官　楊世賢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郝彥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